

委員會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4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11月26日（星期四）9時12分至16時21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801會議室

主　　席　蔣委員萬安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3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109年11月25日（星期三）9時13分至14時24分

地　　點　群賢樓801會議室

出席委員：蘇巧慧　　洪申翰　　吳斯懷　　邱泰源　　王婉諭　　莊競程　　廖婉汝　　張育美　　徐志榮　　蔣萬安　　黃秀芳　　林淑芬　　楊　曜　　陳　瑩　　劉建國

　　　（委員出席15人）

列席委員：曾銘宗　　吳玉琴　　林德福　　邱顯智　　賴士葆　　林俊憲　　鄭天財Sra Kacaw　　　李貴敏　　陳椒華　　賴香伶　　鍾佳濱　　洪孟楷　　賴惠員　　高嘉瑜　　何欣純　　張其祿　　陳柏惟　　賴品妤　　楊瓊瓔

　　　（委員列席19人）

	列席官員：
	勞動部
	部長
	許銘春

	
	勞動力發展署
	署長
	施貞仰

	
	勞工保險局
	副局長
	陳  涓

	
	職業安全衛生署
	署長
	鄒子廉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所長
	何俊傑

	
	勞動關係司
	司長
	王厚偉

	
	勞動保險司
	司長
	白麗真

	
	勞動福祉退休司
	司長
	孫碧霞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司長
	謝倩蒨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司長
	諶立中

	
	社會及家庭署
	代理組長
	莊金珠

	
	國民健康署
	研究員
	林真夙


主　　席　蔣召集委員萬安

專門委員：朱蔚菁

主任秘書：金允成

記　　錄　簡任秘書　黃淑敏

　　　簡任編審　張美慧

　　　科　　長　葉淑婷

　　　薦任科員　李懿如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邀請勞動部部長、衛生福利部針對「如何具體防治職場霸凌及職場心理健康促進計畫執行成效」、「如何透過『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之施行，整合並打造無年齡歧視就業環境」列席報告，並備質詢。
（本次會議由勞動部部長許銘春及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長諶立中報告後，委員蘇巧慧、洪申翰、吳斯懷、王婉諭、莊競程、邱泰源、廖婉汝、張育美、徐志榮、蔣萬安、黃秀芳、林德福、林淑芬、邱顯智、賴士葆、陳椒華、吳玉琴、楊曜、曾銘宗、洪孟楷、陳瑩、賴香伶、楊瓊瓔、高嘉瑜、劉建國、陳柏惟及賴惠員等27人提出質詢，均經勞動部部長許銘春及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長諶立中暨各相關主管等即席答復。委員賴品妤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料者，請相關機關於2週內以書面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

通過臨時提案2項：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2016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顯示，有94.66%的身心障礙者居住於社區，但精神障礙者僅有87.6%居住於社區中。該調查報告亦指出，慢性精神疾患者的主要家庭照顧者，平均照顧年數長達17.13年。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規定，各地方政府依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結果提供各項個人支持及照顧服務之法定服務項目，包含社區式日間照顧、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家庭托顧及社區居住等，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可以在社區生活，避免被邊緣化。然經查2019年精神障礙者社區資源布建情形，社區居住的服務人數僅占整體11.4%，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則為10.7%，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僅4.4%，家庭托顧更僅有2.8%。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對精神障礙者之社區資源布建，爰建請衛生福利部積極規劃改善，針對社區居住、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及家庭托顧等4項服務，如何提升精神障礙者服務人數之目標與具體期程，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改善報告。

提案人：王婉諭　　莊競程　　邱泰源　　洪申翰

二、日前印尼政府宣布明年1月1日起，其所屬移工出國的機票、護照等費用，轉由雇主承擔。查目前社福移工中，擔任看護的移工就有27萬人，如以最需要移工協助的臺灣70餘萬中重度身心障礙者來看，有23萬餘人使用外籍家庭看護工照護，其中又以印尼達19萬餘人為最多。因此此項政策一旦實施，恐將衝擊臺灣看護勞動力之供給，請勞動部除積極與印尼政府協商溝通外，並應：1.與衛生福利部共同針對中重度弱勢身心障礙雇主研議並提出相對應的配套措施，減緩其面臨經濟及現行長照量能不足之壓力；2.正視並提出解決外籍移工面臨剝削、雇主肢體或言語暴力等威脅之具體措施。並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蔣萬安　　廖婉汝　　張育美

散會
[image: image1.jpg]



主席：請問委員會，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之處？（無）無錯誤或遺漏，議事錄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關於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公務及基金預算）案。

二、審查

(一)委員蔣萬安等19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呂玉玲等19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審查

(一)委員林思銘等20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蔣萬安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蔣萬安等19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吳琪銘等23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廖婉汝等21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以上討論事項綜合詢答）

主席：現在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2分鐘，首先請提案人呂委員玉玲進行提案說明。

呂委員玉玲：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們今天要針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進行修法，本席所提的是第十四條，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限最長為5年，身心障礙者應於效期屆滿之前90天內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這個法在96年就已修法，但是我們看到很多身心障礙者無法再恢復或有所改變，但還是有5年的限制，5年後就是要重新申請，造成很大不便，因為他沒有辦法自己去，一定要家人陪同，而且增加所有行政機關的行政成本以及家屬很多不便。所以本席希望能夠修法，不必被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項及第五項所困，因為第四項及第五項是規定身心障礙者如果有所改變，隨時可以向主管機關申請；隨時可以的話，就可以針對無法改變狀態的身心障礙者，發給一個永久證明，這樣才能夠保障他們真正的權益；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第十四條第二項的修法，謝謝。

主席：請提案人林委員思銘進行提案說明。

林委員思銘：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針對國民年金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進行說明，我修法的主要理由是為保障國民年老生活基本經濟安全，國民年金投保金額應該要與勞保最低投保薪資齊一。

立法說明如下：國民年金保險於民國97年開辦之初，係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當時為17,280元）為月投保金額，第二年起，則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百分之五時，再依成長率調整之。104年1月起國民年金月投保金額調整為18,282元後，迄今均未再做調整，反觀勞工保險條例109年1月起配合基本工資調整，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之月投保薪資業已調整至23,800元，差距越來越大。有鑑於國民年金各項給付均以月投保金額為基準給付，且對象多為經濟謀生能力相對較低者，更應給予最基本之保障，爰提案將月投保金額修正為隨基本工資同步調整，以期符合設辦本社會保險初衷，並謀其遺屬生活之安定。以上敬請各位委員支持，謝謝。

主席：請提案人吳委員琪銘進行提案說明。（不在場）吳委員不在場。

請提案人廖委員婉汝進行提案說明。

廖委員婉汝：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提出國民年金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主要因為國民年金法於民國96年制定，參照當年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將請領保險給付之請求權時效訂為5年。民國102年修正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略為「……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已將人民之請求權時效延長為10年，唯「國民年金法」有關請求權時效之規定並未跟進修正。為確保權利人之權益，並基於行政法與社會保險法制間法律規範之一致，爰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二十八條修正草案，將請求權時效延長為10年。敬請公決，謝謝。

主席（廖委員婉汝代）：請提案人蔣委員萬安進行提案說明。

蔣委員萬安：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有國民年金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草案，就身權法第十四條，上一屆我已提出來，陳時中部長也很願意溝通，在這個議題上面也願意傾聽各界意見。有關這一條的修法，我跟各位做一個報告，每個人去換證件的時候大概都是幾分鐘時間，對我們一般人來講很方便、很快速，但是對身心障礙的朋友來講可能非常困擾，譬如說，他們會煩惱非常多天，心情會很焦慮，還要做很多事前安排，包括車程等等，為什麼我知道？因為很多身心障礙朋友、團體一直跟我反映。第十四條當時修法希望每5年做一次需求評估，換發身心障礙手冊與證件，當時修法立意絕對是良善的，也就是說，希望每5年做一次需求評估，去檢視身心障礙朋友到底還需要什麼樣的協助及資源，同時也瞭解是不是有些身心障礙朋友的症狀已經減輕或已經回復，這時候是不是就思考可以不用再讓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我想這個出發點絕對是好的。但是後來實施上路之後，在現實面上，除了我剛剛提到的造成他們很大困擾，更重要一點，有一位李伯伯親自撫養一個唐寶寶，到現在四十多歲了，他講了一句話：今天他能夠幫兒子換證，但下一次他不知道還有沒有辦法幫忙換證，也就是說，他不知道哪一天如果他倒了，誰來幫他兒子換證？像唐氏症、漸凍人、腦性麻痺等等這些重症患者，或者是經過鑑定無法減輕或回復的症狀，其實我們就應該給他們一次永久有效的身心障礙手冊。如果經過鑑定，是可以減輕或回復的，我們就讓他們每5年做一次需求評估，或重新鑑定，然後再視情況是否繼續給他身心障礙手冊，讓換證跟需求評估脫鉤，特別對於這些所謂不可逆的身心障礙朋友，讓他們可以領有一次永久有效的身障手冊。

這次我看到衛福部的報告，原則上他們願意接受這樣的修法，但是他們希望能夠再要求地方政府還是維持每5年做一次需求評估、做一些審視，這個建議我覺得很好，我也願意接受。所以今天我也會提出相關的修正動議，很多身心障礙朋友期待這麼久了，希望今天能夠讓身權法第十四條出委員會。做以上提案說明，謝謝。

主席（蔣委員萬安）：現在請衛福部陳部長就本日各項議題一併報告。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今天大院第10屆第2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開全體委員會會議，審查本部主管110年度預算案，以及大院委員所提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國民年金法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本部承邀列席報告至感榮幸，本人謹就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提出簡要報告。首先是110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壹、公務預算編列情形

110年本部主管歲入預算共編列24.6億元，最大收入來源為規費收入，編列20.2億元，主要是食藥署的食品、藥物、化妝品查驗登記等審查費收入，其他業別收入請參閱。

110年本部主管歲出部分共編列2,480億元，占中央政府歲出總額2兆220億元的11.5%，較109年度增加169億元，成長幅度約為7.3%，整體預算在各部會中排名第三，僅次於國防部及教育部。

本部最近5年年度預算及法律義務支出呈現同步成長的趨勢，而110年較109年增加169億元，主要是增加政府應負擔健保費法定下限差額77.2億元，中央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不足數52.2億元，及法律義務支出、我國少子化對策計畫40億元等經費所致。

在本部歲出預算2,480億元中，法律義務支出占2,005億元，占80.9%，其餘為基本需求369.5億元，人事費60.3億元，科技經費45.1億元，公共建設0.1億元。

按用途別分析，獎助費為最大宗，占2,351億元，占94%，其餘為人事費60.3億元，業務費59.7億元，設備投資9.4億元。

按政事別分析，其中2,433億元為社會福利支出，占98.1%，教科文支出列為47億元，占1.9%。

本部最近5年社福支出呈逐年成長趨勢，110年度2,433億元占中央政府整體社福支出5,594億元的百分之25.9%，主要係政府負擔之健保、國民年金等相關經費的增加。在健保相關經費部分共編列1,324億元，占本部歲出預算的53.4%，包含政府應負擔健保費法定下限、健保費補助等。國民年金保險相關經費共編列691億元，占28%，主要係中央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不足數、老年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等。

以上歲出預算如按機關別分析，分別為本部2,051億元，社家署270億元，疾管署56億元，健保署55億元，食藥署29億元，國健署17億元及中醫所2億元。

貳、特種基金編列情形

本部主管基金包括4個作業基金及1個特別收入基金，其中醫療藥品基金下設26個部立醫療機構分基金，衛生福利特別收入基金下設醫發基金、長照基金等11個與衛政、社政業務有關的分基金。110年度基金總收入為9,467.2億元，總支出為9,571.2億元，規模以健保基金7,375.3億元為最高，其次是國民年金保險基金1,145.1億元，其他基金收支情況請參閱。

本表為本部主管基金110年度基金餘額及安全準備變動情況，其中健保基金以安全準備支應收支差短877.7億元，致安全準備期末餘額降到214.1億元，國保基金應收支結餘333.6億元，提存為安全準備，安全準備期末餘額增至5,710.2億元。本部4個作業基金收支相抵後，本期剩餘計14.7億元，包括醫療藥品基金剩餘12.8億元，及管制藥品製藥工廠作業基金剩餘1.9億元。衛生福利特別收入基金轄下11個分基金，共編列基金來源560.4億元及基金用途679.1億元，相抵後短絀118.7億元，主要為長照基金短絀100.6億元，將移用以前基金餘額支應。

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作業基金編列14.8億元，主要是醫院擴建工程、整修及購置醫療儀器設備及汰換營運所需資訊設備。特別收入基金編列2.43億元，主要是辦理社福機構院舍整修、遷建工程及汰換設備。

參、簡報第23至28頁為長照等重要政策事項，編列預算情況簡要說明如下。

一、長照預算。本部編列499億元，占中央政府整體長照預算529.3億元之94.27%，包含長照基金491.7億元、醫發基金1.5億元及前瞻特別預算5.8億元，主要辦理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社區整體照顧服務，以及機構社區預防性照顧服務等，用以逐步建構完整長照體系，實現在地老化的目標。

二、食安預算。本部食藥署編列20.4億元，占中央政府整體食安預算61.8億元之33.01%，主要是辦理食安五環方案、食品流通稽查及其他食品精進等工作。

三、少子女化對策預算。共編列162.9億元，占中央政府整體少子女化對策預算606.8億元之26.86%，主要係辦理0至2歲嬰幼兒的照顧，友善生養的健康措施等等。

此外，本部配合行政院重點，尚編列產業創新計畫31.8億元、新南向政策2.4億元、完備毒品防制9.6億元及強化社會安全網13.5億元等。

本部預算，除特種基金依規定以特定財源支應特定支出原則編列外，公務預算部分，編列雖高達2,480億元，但扣除依法律義務、人事費、公共建設、科技發展後，所餘有限，係覈實並秉持零基預算的精神編列，請各位委員與以支持。以上是預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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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討論事項二、審查(一)委員蔣萬安等19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呂玉玲等19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審查(一)委員林思銘等20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蔣萬安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蔣萬安等19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委員吳琪銘等23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五)委員廖婉汝等21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部報告如下：

壹、身權法各委員提案版本

大院委員就身權法提案修正共計2案，謹彙整委員版本所提修正條文，本部原則同意，依條次研提意見如下，建請各位委員考量：

一、修正條文第十四條（蔣委員萬安等19人、呂玉玲委員等18人），有關建議障礙類別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無法減輕或恢復，無須重新鑑定者」，不受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限五年之限制，應逕予核發永久有效之身心障礙證明

委員提案係針對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無法減輕或恢復、無須重新鑑定之障礙情況時，應逕予核發無註記有效期間之身心障礙證明，以兼顧民眾權益並簡省行政成本，本部敬表同意，惟建議明定地方主管機關仍應每5年視個案狀況進行需求評估，以利即時連結相關服務資源。

二、修正條文第一百零六條（蔣萬安委員等19人），有關建議增訂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主動協助措施

委員提案建議係為強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積極主動協助身心障礙換證之義務，無正當理由拒絕辦理者，得逕予註銷其身心障礙手冊，以落實政府照顧身心障礙者之本意及維護民眾權益，實務上，對於有換證困難的身心障礙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亦已設有相關主動協助措施，爰有關本條文修正方向，本部敬表同意，惟考量本條文第四項所提應依本法第六條、第七條規定進行鑑定與評估，同時完成應遵行事項驗證、測量、修正等相關作業乙事，已於104年7月10日前完成，爰建議併作文字修正。

貳、國民年金法各委員提案版本

大院委員就國民年金法提案修正共計5案，謹彙整委員版本所提修正條文，本部建議再審慎評估，依條次研提意見如下，建請各位委員考量：

一、修正條文第十一條（林委員思銘等20人），將月投保金額修正為隨基本工資同步調整

(一)國民年金保險（下稱國保）月投保金額係計算保險費與保險給付之基準，立法之初即綜合考量當時之基本工資已凍漲多年，為確保國保年金給付之消費水準，本條即明定開辦第一年國保之月投保金額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即當時之基本工資1萬7,280元）定之，第二年起於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5%時依該成長率調整。現行國保月投保金額係自104年1月起按97年至103年期間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5.8%依法調整為1萬8,282元；其後因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仍未累計達5%，故迄未再度調整。

(二)經參考委員提案內容，本案假設110年將國保月投保金額調高至基本工資2萬4,000元，漲幅將逾三成，雖可使127萬餘名領取國保各項保險給付者（主要為老年年金117萬餘人）獲得較高金額之給付，以B式老年年金為例，10年年資者之給付金額將由現值2,377元提高至3,120元（A式老年年金則由4,960元提高至5,332元），惟將使300多萬名被保險人保險費同步增加，自付6成保險費之一般被保險人每月將增加326元之保險費負擔，政府則相對每月增加217元保險費負擔，將明顯增加被保險人及各級政府之財務負擔，且恐更降低弱勢或年輕被保險人繳納國保保險費之意願，建議再審慎評估。

二、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及第五十條（蔣委員萬安等18人），刪除被保險人及其配偶間，互負保險費及其利息之連帶繳納義務之規定；並連帶刪除被保險人配偶無正當理由卻未依規定繳納保險費之罰鍰等相關規定

(一)查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以及第五十條，明定配偶互負連帶繳納保費義務及配偶罰則之規定，係參酌家務有給及民法夫妻與家庭成員間互負扶養義務之精神，並參考日本國民年金保險以家戶為單位進行保險費強制徵收作業，期待有能力之配偶，協助因照顧家庭而無工作收入的家庭主婦（夫）繳納國保保險費，可使被保險人及其家庭獲得基本的經濟生活保障。

(二)另為使實務執行更合理可行，避免弱勢之欠費被保險人配偶倘處以罰鍰，將使其陷入雙重經濟生活困境，國民年金法第五十條業於100年6月29日修正增訂，明定配偶若為（中）低收入戶、家庭暴力受害人等具正當理由者，可免除罰鍰處分；並於109年7月15日修正新增正當理由範圍，明定具一定經濟能力之被保險人如有欠費時，其配偶免處罰鍰。

(三)國保開辦以來，各界屢有刪除配偶罰鍰規定之建議，爰本部已於103年─108年間召開四場次相關議題之檢討諮詢會議，惟因與會專家學者以及民間團體代表之意見明顯相左，雖有部分代表認為配偶罰鍰規定係懲罰婚姻而無實益，亦有部分代表認同應維持以落實保障家庭主婦（夫）之老年經濟生活，爰建議宜凝聚社會共識後再予通盤審慎評估。

三、修正條文第十七條（蔣委員萬安等19人），放寬被保險人得請求補繳逾十年之保險費，並計收滯納金；其有不可歸責之事由者並得免計利息及滯納金

(一)國保為強制納保之社會保險制度，本於「權利（領給付）義務（繳保費）對等」原則，被保險人應於納保期間持續繳納保險費，始得於事故發生時請領相關保險給付。惟考量國保被保險人偏屬弱勢，本法第十七條爰明定被保險人得於十年內彈性補繳應負擔之保險費，以兼顧國保基金財務穩健及民眾保險權益；逾十年部分非有不可歸責事由，不得請求補繳及計入保險年資。另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並同步設計「有欠繳保險費期間不計入保險年資情事」者不得擇優領取至少3,772元（109年1月起）A式老年年金或身心障礙年金之基本保障（5,065元）之規定，以鼓勵國保被保險人及早於10年內繳納保險費與累積充足保險年資。

(二)本案建議放寬全體被保險人均得於繳款單開立十年後請求補繳及加計滯納金，易使被保險人誤以為不需要按時繳納保險費，恐將造成無補繳期限及累欠更多保險費致更無力繳納問題，且亦將造成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條文「有欠繳保險費期間不計入保險年資情事」之規定形同虛設，恐使國保基金現金流量極端不穩定，影響保險給付支出與基金投資收益，長期而言，則恐使國保基金用罄年度提早出現，故建議再予審慎評估。

四、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吳委員琪銘等23人、廖委員婉汝等21人），所提修正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時效為十年

(一)查請求權消滅時效目的，在確保法律狀態安定性及督促權利人及時主張權利。因國保各項保險給付都是採事後書面審查，如保險事故發生時間與請領給付時間相隔太久，將造成相關實務作業上舉證及查證困難；另查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條係於101年12月才將請求權時效由2年修正為5年，與現行國民年金法第28條之請求權規定一致，因民眾於國、勞保之間頻繁進出，為使國、勞保規定有一致性之處理，雖然建議維持現行之時效規定，但是在適當的協調之下，這一條我們是不反對的。

(二)本部將督請勞保局及地方政府服務員持續宣導相關保險給付權益及請求權時效規定，以加強保障民眾權益。爰本案仍建議考量儘早確定法律狀態之安定性並兼顧國、勞保規定之一致性等，宜審慎研議。

參、結語

以上謹就本部主管110年度預算編列概況及大院委員所提修正案之本部意見進行報告，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對於各項法案及業務推動，多有助益，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委員繼續對本部予以支持及協助。

主席：現在開始詢答，作以下宣告：本會委員發言時間6分鐘，得延長2分鐘；列席委員發言時間4分鐘，得延長1分鐘，10時30分截止發言登記。委員如有書面質詢，請於散會前提出，逾期不受理，暫定10時30分休息10分鐘，本日不處理臨時提案。

請登記第一位吳委員斯懷發言。

吳委員斯懷：（9時39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辛苦了，萊豬進口在即，距離1月1日只剩35天，這是全國民眾關心了幾個月的議題，22日五、六萬名民眾代表全民在街頭抗爭也好、陳情也好，我想問的是所有的準備措施，準備好了嗎？現在我們整理了這幾個月所有在野黨爭論這麼久的幾個問題，簡單從源頭管制來講，關務署雖然在10月20日的會議中表示沒有增訂貨號分類的必要，但是本席質詢過貴部好幾次，就你們的業務立場和專業立場，應不應該提出來？而不是關務署說什麼，你們就收了，你應該提出來到行政院會，行政院長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這是你們衛福部的職掌，到底有沒有提出來？沒有！部長沒有提出來，對不對？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有，這兩個一個是豬腎的部分已經提出來了，另外其他跟牛比照的部位，我們已經向關務署提出，靜待他們的委員會開過會之後來決定。

吳委員斯懷：我們講的是我們國民黨委員提那麼多次針對萊豬的這一部分，我希望我們這裡的質詢跟回答都有完整的紀錄。第二、邊境檢查人力的部分只增加了21個人，我想我問過陳部長好幾次了，21個人能不能將查驗率從4%提升到10%？我們都一起去過臺北港現地看過，查驗、抽驗一個貨櫃其中一個品項大約就耗費一個小時的時間，21個人力能不能做到提升10%的查驗率，部長有沒有把握？

陳部長時中：如果要提升到10%，我們做得到。

吳委員斯懷：做得到！你這裡的回答都會列入紀錄，我希望你真的能夠做得到。有關赴美查廠的問題太多，我最後在說，有太多太多的變化。地方稽查人力的部分，現在衛福部也做了努力了，22個縣市增加了126人，我們用平均來算，一個縣市6個人，當然大的縣市人會多一點、小的縣市人少一點，但是平均6個人能不能滿足地方的需求，這一點要去評估，有沒有聽聽地方衛生單位的回應？

陳部長時中：有，我們跟地方衛生局已經召開好幾次會議，我們儘量也瞭解地方的需求，做相關的安排。

吳委員斯懷：我舉例好了，新北市是所有境外進口的這些肉品最大宗的一個集散市區，它的人力如果是6個或者你給它8個好了，能夠滿足需求嗎？

陳部長時中：目前我們規劃給新北市10個人，比較多一點。

吳委員斯懷：好，我希望你們有彈性，但是政府執政要能做得到，才叫政策，否則就是一個海市蜃樓的空話，何況我們加工肉品末端查驗是根本查不出來，這些人力能不能滿足？本席在這裡只能把這幾個月質疑的問題，很簡單的用數據歸納給你們。

再問一個食安標章的問題，我想所有在野黨都提出來希望能夠強制修食安法，把它列入強制標示，你們仍然是不同意。目前這8個行政命令是送到立法院，由院長來主持協商，這一點，我希望衛福部站在專業立場有所堅持，對全國人民有個交代。另外，針對風險評估報告，雖然你們以9.9萬元的方式招標，我們合理懷疑是規避採購法，專家會議裡面有三分之二的專家都不同意、都有意見，你們仍然通過這個風險評估報告，以上我所陳述的都是發生過的事實。

我接下來談談赴美查廠這件事，這件事短短半個月有這麼多的變化，陳部長在11日說不排除視訊查廠；19日你又說不能接受視訊查廠，元旦以前一定派員赴美實地查廠，有關萊豬的安全衛生要眼見為實；23日石次長又說海外查廠不是必要條件；24日蘇院長說受疫情影響不能出國、不能查廠，等到疫情過去以後，你們一定去查。我們在野黨也好，很多民眾團體打到本席辦公室來問，既然疫情影響不能去查，那是不是疫情影響讓萊豬暫時不要進口，可不可以等疫情過了再進口？同樣的邏輯，為什麼不同的作法？標準的雙標。24日同樣部長說法律中沒有要求沒去查廠就違法，沒錯！食安法第三十五條裡面講得很清楚，我們要去查是「得派員」，對不對？部長功課做得不錯！但是我想一想，2011年、2012年美牛開放的時候，當時國民黨執政，我們都派員去了，每一次派員查廠都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這是可以做得到的，為了全民的健康，為什麼不做？

再看投影片上最後一個是今天的新聞，行政院說新廠商未查廠前，萊豬不能進口。請問陳部長，我想衛福部承擔了所有這件事情最大的壓力，但是我們政府針對查廠這件事，不要談其他源頭管制或末端的標示等等，光是這件事不斷地髮夾彎，政府的運作非常混亂，這是人民的感覺，但是這件事攸關全民的健康、我們子孫未來的食品安全、憲法賦予的健康權以及對這些食物的選擇權、知的權利，結果整個展現出來的是決策程序的草率。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昨天蔡總統終於跳出來，針對這幾件事情─有關萊豬及NCC的事說了幾句話，其中有一句話，我感受到部長的委屈了，怎麼說呢？他說蘇院長表現很好，是一個使命必達的院長。請問國人同胞，萊豬這件事是蔡總統交付行政院，所以行政院使命必達，但是這麼久以來，我們看到行政院其他部會針對這件事說了什麼話？都沒有，就是衛福部，你真的是幫行政團隊在擋子彈，很辛苦、很委屈，我想在座這些署長、司長們心知肚明，專業在哪裡？應該怎麼做？可是沒有辦法，因為上級交代了，你們要使命必達，所以是誰下的命令─蔡總統，昨天就把這個部分暴露出來了。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從這幾個角度來看，還有一點時間，是不是今天召開行政院會？

陳部長時中：對。

吳委員斯懷：我希望蔡總統、蘇院長給出一點明確的回應，讓我們能夠知道，針對萊豬進口這件事，政府到底打算怎麼辦？而不要把所有責任都推到陳部長手上，你們還有上級，你在這邊答應任何事都沒有用，回去蘇院長一巴掌呼回來，他沒有說要這樣做，至於蘇院長說的話，蔡總統府裡面傳出一個訊息，蘇院長第二天又會改口，全民都在看，看了好幾個月，我希望你回去跟行政院的長官報告，使命必達是要讓全民健康，而不是讓萊豬一定要進口，我們提的所有顧慮，你們都不採納，這個使命是不可以必達的，人民的健康、國家的未來才是你們應該做的使命必達，請部長好好參考一下，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好，謝謝委員。不過，我們的目標還是要安全衛生，如果沒有安全衛生，縱使法可以進口，但不符合條件，我們是不准進口的。

吳委員斯懷：我希望部長說的話，所有的司長、署長記到腦海裡，在幫部長寫這些答詢稿、專案報告的時候，把這幾句話好好列在最前面。謝謝。

主席：請廖委員婉汝發言。

廖委員婉汝：（9時50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今天是審查預算的詢答，我就不講萊豬了。我針對衛福部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一下，第一個，現在醫院掛號實在很難，尤其是大醫院，從媒體上都可以找得到醫院還有掛號黃牛，他幫你掛號，到底怎麼回事呢？我們不是有分級制及轉診制嘛，是因為沒有辦法落實，還是什麼原因弄得現在還有直接公開幫忙掛號的這個情形，我們不敢說是黃牛，但是他就協助嘛，就像買蛋卷一樣，有人幫你排隊掛號，而且你要掛哪一個醫師都掛得到，到底怎麼回事？是我們的轉診制沒有落實嗎？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這跟轉診大概沒有什麼樣的……

廖委員婉汝：不太相關？

陳部長時中：不太相關，主要還是有這種名醫的……

廖委員婉汝：我之所以會講轉診制，我的意思是說你既然分級了，照理說基層的醫療建構得非常好，但是有地區醫院、教學醫院，在轉診過程當中，給他轉診單，他還是掛不進去，有沒有辦法轉診之後直接有掛那家醫院的權利，即直接電子就幫他掛號？就像我每次回診，他就幫我掛好號一樣，同一家醫院可以先掛號。另外，我要建議你們注意的是，除了轉診到大醫院、教學醫院之外，有時候在復原之後，是不是再轉回來地區醫院，如果是轉回來基層診所這一塊又如何建立？因為我也跟幾位醫療人員聊過了，包括署裡面的各個單位，很多人掛到大醫院之後根本不敢走，也不想走，為什麼？他怕永遠掛不到，所以他一直回診，藥一直吃一直吃，到底能不能中斷，或者回到地區醫院，還是直接就給他慢處，讓他不要斷掉看這個醫師就好了。因此，我覺得轉診的機制能不能重新思考再建構？

陳部長時中：第一個，當然機制要建構，最主要還是心理的問題，大家都有一個名醫的……

廖委員婉汝：迷信名醫，但是他絕對有他的號召力。

陳部長時中：當然，我們承認能夠成為名醫當然有一定的條件在，也相當不容易，但並不是每個病都需要給名醫看，較特殊的可能需要給名醫看，所以要讓他集中精神去看那些特殊、他專長的部分，而不是讓他看很多不是他專長的事情……

廖委員婉汝：所以這個轉診制度，我希望衛福部能好好的思考一下，如何把它建構起來？

陳部長時中：更完整，這樣很好。

廖委員婉汝：當然這個都要教育，針對民眾掛號的教育。而有些像我們基層來講，你不用宣傳，他到地區醫院掛號費300多元、260元，他不要去，教學醫院掛號費400多元、300多元，他也不要去，他寧願在診所拿藥，150元就好了，當然也有這種，但是有些比較都會區，大概因為就醫方便，大醫院就在隔壁的，他當然就掛大醫院，也不會去診所嘛！

陳部長時中：對，會有那個可能，其實還是要呼籲……

廖委員婉汝：所以如何把它建構起來，我覺得才不會形成醫療浪費，還有一些真的永遠掛不到號的，包括我們都掛不到號，還要找關係。

陳部長時中：現在轉診有時候會直接幫他掛號，有的醫院間有合作，會直接幫他掛上去。另外，大部分的醫院大概都會空5號……

廖委員婉汝：沒有，一般都是拿到轉診單，你自己去掛，但是你不能選擇醫師，那是也還好啦……

陳部長時中：對，大部分的醫院每個診次都會空5號，讓轉診的……

廖委員婉汝：臺北的我不敢講，像我們南部還有6點就開始幫你排隊，地上擺了一大堆保特瓶，因為他只留5個號碼給人家掛號嘛！因為全部都回診掛滿了啊！所以……

陳部長時中：對啊，這個沒有辦法，這個本來是大家有需要才用，但是有的人就要這樣用，結果就越來越擠。

廖委員婉汝：不是，因為回診都掛滿了，他根本掛不進去，
那只好……

陳部長時中：我們來思考。

廖委員婉汝：我是覺得這一套……

陳部長時中：我要強調的就是，基層的醫療品質並沒有比較差，基層的醫師人數、設備可能沒有那麼多，但是醫生的素質並沒有比較差喔。

廖委員婉汝：對，我們知道，有時候基層的醫師，像家庭醫師，我的基層醫師會把你的狀況作一個分析，大醫院可以針對病情來診斷

陳部長時中：對，更好喔。全家人都在基層診所就診是很好的事，他可以處理更多問題。

廖委員婉汝：好，這第一個主題我就問了四個問題，所以要保留一些時間。第二個主題是疫苗的問題，11月25日有一則新聞報導說代理疫苗賺很大，所以眾人搶，有可能就會搶到像東洋，除了炒股之外，東洋、台康在搶疫苗的問題，所以我也再提醒一下部長。現在我們疫苗的來源大部分就是COVAX，對不對？你說口袋已經有1,000萬劑？

陳部長時中：1,500萬劑。

廖委員婉汝：500萬劑是COVAX給你的？那1,000萬劑是？

陳部長時中：是買的，不是給我的。

廖委員婉汝：對啦，買，分配得到，那不容易。那1,000萬劑可能就是國外研發、國內研發跟國外採購嘛？

陳部長時中：採購，那部分主要是採購。

廖委員婉汝：主要是採購，因為國內才進入……

陳部長時中：第一期而已。

廖委員婉汝：對，到第三期還要一段時間，可能要明年底，所以為了因應疫情的發展，我們在疫苗採購上還是要做超前部署的準備。我建議署長，疫苗的採購還是要依照政府採購法，因為整個採購國外疫苗的過程中，不可能政府親自採購，可能委託一些廠商去採購，這些採購的廠商，未來在冷鏈設備、數量分配或疫苗的保存上都非常重要，所以本席認為應該依照政府採購法。能不能按照政府採購法的方式來做，這樣就比較公平一點，以免引發雜音，不然前署長楊志良就講，當然都是愛用國貨，但國貨沒有的時候就要採購，採購的話當然就有很多很多的壓力。署長，你有沒有壓力呢？

陳部長時中：請問您是問署長還是問我？

廖委員婉汝：部長，不好意思，部長有沒有壓力？

陳部長時中：因為署長也在旁邊，如果我講得不對，他會跟我講。這件事要完全用競標的方式做，現在確實行不通，每一間廠商……

廖委員婉汝：但是採購法也有一些特別的規範。

陳部長時中：對，有一些，我們會根據那些特別事先跟他們請教，當然要符合相關的法規來做。現在最困難的點在於大家都在搶快，第一要搶有效，看起來已經有些疫苗有效了，現在大家就要搶快，所有的價格都跟「快」有關。所謂的「快」包含兩項：一個是量，量越大它越快；價格越貴它越快，但是「快」的價錢都高得你難以想像。

廖委員婉汝：對。當然，賣疫苗的就是要趕超前的話就能賣好價錢，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對。

廖委員婉汝：我覺得至少我們在採購國外一些研發進度比較快的，不管是AG也好，或是美國的莫德納也好，或是BNT都一樣，我覺得我們就依照採購法，然後單獨要專案採購的，也有它的辦法存在，免得惹出一些雜音。實際上整個採購過程當中都是壓力，因為很多藥品，它的成分、運送、各種分配都是非常嚴謹的，如果稍有閃失都會惹起民眾的抱怨。

另外，疫苗進口後，有沒有強制施打？現在國外，包括澳洲、南韓、紐西蘭都在研議疫苗護照，就是外國人士要進入該國一定要先打疫苗，我們要出國的人是不是也要求他打疫苗，請問我們有沒有這樣的規劃呢？部長說目前可以放進口袋的疫苗大概有1,500萬劑，但實際上還不足夠讓全部國人施打，對於要進出國境或者要出國的人，其他國家都有這種疫苗護照了，那我們會不會要求？當然強制施打保護醫護人員必須優先，那這些我們會不會實施呢？

陳部長時中：雖然我們有重點施打的對象，但是我們不會強制施打。

廖委員婉汝：對於出國的人，像我剛才講的澳洲、南韓、紐西蘭等國，如果航空公司要求必須先打過疫苗才能上機，那我們是不是也要讓他們優先施打？

陳部長時中：目前都還只是一些想法啦。

廖委員婉汝：想法？

陳部長時中：對，我們會配合整體的情況。

廖委員婉汝：我們也會去思考就是了？

陳部長時中：但……很少在思考這個問題啦。

廖委員婉汝：好。另外是健保費率的問題，大概明天也要再開健保費率審議會議，你覺得要漲多少？今年已經短絀了671億元，據我所了解，2016年政黨輪替之前，健保準備金大概有2,500億元，現在已經花到短絀671億元。本來11月20日開審議會，後來決定明天也要再開審議會，審議健保費率要從4.69%調漲到5%、5.4%還是5.5%，重點是健保的準備金要多少比較合理，你的觀點呢？

陳部長時中：第一個大概就是在前面的健保安全準備金2015年的時候決定雙降，所以收入才會降，那時候的精神是收支連動，所以我們這一次也要求健保會要用收支連動的精神去考慮費率。

廖委員婉汝：之前國民黨剩餘了2,500億元的健保安全準備金，怎麼會花那麼快呢？

陳部長時中：因為健保費雙降，費率從4.91%降到4.69%，補充保費費率從2%降到1.91%，所以收入就變少，如果當初不調降，現在就不用調漲，但是沒關係，因為那時候健保法就是要讓收支連動，所以現在收支連動。

廖委員婉汝：就是收得少、花得多？是。我覺得現在受到疫情的影響，整個經濟面、就業面都很困難，如果費率再調漲的話，當然會引起民怨，但是健保要不要繼續走下去？當然要。所以健保準備金這一塊來講，是不是要到1,000億元還是500億元，我覺得額度這部分你們要仔細考量一下，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好，謝謝委員關心。

廖委員婉汝：因為費率調漲會影響到每一個家庭的支出，可能要多繳200塊、300塊甚至500多塊，對家庭來說都是每個月要多支出的。

最後請問部長，針對海外民眾加保、停保或是除籍退保後回國使用健保的種種狀況，我覺得健保的收費制度是否應重新思考？我們都知道，我也問過了，停保或退保之後重新加保再使用健保的人，他們不見得全部都像媒體上所講的，排名第一名花了多少錢、第二名花了多少錢，實際上他們繳的保費總額還是多於支出總額，還是對健保收支有所彌補。但是媒體報導出來全民還是覺得好像不公平，會想說你們在國外怎麼回來繳一下，停六個月就可以用健保。現在還有巧門，我先繳一年之後停兩年，你本來要停保的，然後我多繳一年之後，除籍退保的多繳一年以後也不用等六個月，回來就可以看醫生了，這些都是你們認定的。

所以本席在此建議，要嘛就是只要有中華民國國籍者都要繳健保費，這是一種方式；另外一種，因為長期出國駐外或各種狀況的，是否比照我們追稅一樣，你一回來就追繳五年，那五年的基本費率為何，你們自己訂定，這樣是不是會比較公平。不然每次炒作就是，哎呦你看他一回來繳了一個月健保費就花了225萬元，像那個停保復保的就花了132萬元，其實那是特例，根據你們所提供的精算數據，憑良心講，這些人都補充了我們的健保費收入，但實際上從媒體的報導上感受是不好的，所以我覺得只要是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人，你出國就要繳健保費，只是費率要訂在哪裡，因為有海外收入嘛，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對。

廖委員婉汝：這樣我們就有點很難拿捏，不然的話就是追繳五年，就跟追稅一樣，追繳五年的保費，然後你就可以享受健保的醫療服務，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這些都需要修法，但是就我個人來講，我是認同你的想法。

廖委員婉汝：對啊！不然的話，媒體對衛福部都是污衊，都認為說你們好像圖利海外人士一樣，其實不見得。

陳部長時中：倒也沒圖利的問題啦，不過有一個感覺公平性的……

廖委員婉汝：不是啦，就會覺得浪費在他們身上的多嘛，其實我們知道是平衡的，反而好像還對我們有點小補，但是觀感卻不好。謝謝部長。

主席：請莊委員競程發言。

莊委員競程：（10時4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在討論預算之前，針對秋冬防疫專案這部分，我有一個小問題想跟您討論一下，因為有民眾在反映。本席在週一有跟您討論過秋冬專案，不過這兩天還是接到不少民眾的詢問，針對登機時間前三天要出示核酸檢驗陰性報告才可以登機的規定，民眾反映有一些問題，本席想跟部長再做確認。國人當然希望邊境管制能夠嚴格，但是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也沒有禁止國人回國，現在因為一張證明而有可能會被禁止，關於比例原則的部分，之前部長也講過了，本席就不再提問，不過實際上有一些問題要如何克服，本席要請部長帶回去討論一下。

首先，目前有一些國家的飛機航班可能還不太穩定，在等到確定航班之後，可能又沒有辦法在時間內拿到檢驗證明，他可能之前拿到了，但是因為等航班又過了三天的時間，況且有些檢驗機構也是要排隊的。雖然你們報告是說取得證明應該沒有困難，但是實際上如果有困難，像剛才本席所講的這個狀況，請問有沒有變通的辦法？例如讓民眾簽切結書，在飛機上先予隔離，回國後要自願集中隔離、甚至自費篩檢，這是不是提供民眾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當然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能不能考慮對這種特殊的狀況提供一些配套措施？雖然部長昨天也公布了三個配套，但是這三個配套對民眾來講還是很模糊，所以他們才會來問我，所以請教部長，在實際的執行面上如果碰到一些突發狀況，我們有什麼樣的配套？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當然這些辦法需要滾動式的檢討，但確實像委員所講，有一些細節問題，我們應該講得更清楚，因為是牽涉到個人的權利、義務以及憲法賦予的遷徙自由，這是一個大事情，所以應該把每個細節講清楚，如果要簽切結書，諸如什麼條件下可以簽、什麼情況不行、罰款如何罰等等，這些都應該清清楚楚地講。像剛才提到的第二條，我們當然不會給他遣送，當然是以罰款的方式。

莊委員競程：就是他們沒有取得證明，然後上了飛機回來，這就有可能會罰款？

陳部長時中：對。

莊委員競程：如果是我剛才講到的狀況，因為航班不穩定，他事實上有檢驗，但是超過三天了，飛機要飛了，沒有辦法再去取得檢測結果，這個有沒有配套？

陳部長時中：我們是簡單講不能夠歸責於個人，因為環境的因素，當然屬於例外……

莊委員競程：是，這就要個案處理。

陳部長時中：我想我們應該講得更清楚一點。

莊委員競程：謝謝部長。我們回到今天主題，即預算的部分，有關110年度衛福部的預算，大家都說衛福部家大業大，每年的預算都幾千億元，是第三大部。社福預算在這幾年都是政府支出最大的一個項目，但是多數的預算是花在補助津貼，本席特別關心的部分，像是社福核心的社會安全網的相關預算，在110年度只有38億元，加上基金，總計也不過57億元。我們在107到109年這三年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這三年花了差不多68億元，打算要增加3,021位社工人力，不過社工人力好像目前還是沒有補足，這部分我在上個會期也有質詢過，當時次長承諾會努力補足人力缺口，請問部長對目前這樣的進度滿意嗎？本席給你一個數據，截至109年7月底，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實際進用人數是2,090人，在109年底還需要補足720人，衛福部對這部分有什麼努力的方向？

陳部長時中：對，人力聘用的進度一直落後，現在有比較好，大概有超過八成進用。那時候大概兩千多人，現在應該快要2,500人了吧。

莊委員競程：另外，110年度還繼續編列充實社工人力的預算，請問這是新增的人力還是原本計畫內還沒補足的部分？

陳部長時中：應該是屬於新增的，我們有新增一些心衛社工。

莊委員競程：是屬於新增的嗎？110年編進來的是新增的？

陳部長時中：我是沒有看，不過一般公務機關在編都是累計啦，我也是當部長才比較瞭解，看起來像新增，其實不是，都是累計的。

莊委員競程：再請問目前社工跟案件的比率是多少？就是社工比、案件比。

陳部長時中：我請司長向委員說明。

主席：請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楊司長說明。

楊司長錦青：主席、各位委員。不一定是社安網，一般的社工比是1：1,500。

莊委員競程：國外的合理比率是多少？

楊司長錦青：每個國家不同，類型也不一樣……

莊委員競程：那我們所要達到的目標是多少？

主席：請衛福部保護司張司長說明。

張司長秀鴛：主席、各位委員。原則上，保護性的社工是1：25，保護性類做的是比較高難度的，是1：25，就是1位社工負責25個個案。

莊委員競程：剛才提到1比一千多，那個是什麼？

主席：請衛福部社家署簡署長說明。

簡署長慧娟：主席、各位委員。那是整體的人口數。

莊委員競程：過去大家一直關心社工不足及待遇偏低的問題，因為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執行到今年底結束，社工的待遇有沒有明顯的改善？有沒有統計數字？衛福部委外案件的社工人事預算編列基準大概是多少？平均月薪大概是多少？我要問的是到底能不能真的留住人才。

陳部長時中：有，我們對於所委託及編制聘用的人力，其實薪水或是保護性業務的加薪都有相當幅度的增加，現在起碼是3萬4,000元，即3萬4,916元這個樓地板。

莊委員競程：根據你們提供的衛福部預算中心的資料，即108年度補助各地方政府進用心衛社工（包含心理師），預計進用203人，實際進用是157人，進用率大概是77.34%，而且心衛社工平均在職的月數為9.96個月，在職期間最長是14.8個月，最短是兩個月，流動率其實很大，怎麼樣去推動這個業務？流動率大的原因出在哪裡？請司長說明。

主席：請衛福部心口司諶司長說明。

諶司長立中：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關心衛社工，因為心衛社工這個領域是重新開創，而且工作地點是在衛生局，處理的個案是精神病人，所以很多社工剛開始都非常畏懼，因為同一時間整個社安網要召募3,000個社工，所以相對的衛生單位聘社工的困難度會比較高一點，雖然我們的薪水也很高，負責的案量也不是很多，可是社工還是會比較有疑慮。我們目前的作法，第一個是做好督導訓練，就是我們要做好教育訓練，教育訓練做好之後，他會有個固定的學習進度，不會讓他一上來就叫他上線，有一定的教育訓練。第二個是希望改善薪資結構，我們把工作風險補助費調整為每個月3,000元；再來我們也希望能擴展招募的管道，希望各個衛生局到學校招募社工。

莊委員競程：另外，我們在新聞上常看到一些社福團體強迫社工回捐薪資的問題，最近高雄也有這樣的案例，衛福部有很多委外的案子，有沒有這樣的現象？

陳部長時中：現在情形應該是大幅的改善，以前社福團體確實有相關經費的困難，所以有這種回捐的情況，後來我們調高相關的薪水，另外對於勞健保費的補助是每個月5,000元，幾乎是需要交的錢都全額幫他們付了，如果再發生回捐的狀況，我們會重懲。對於高雄這個案子，我們在兩年內不委託案子給它。

莊委員競程：另外一個問題，在11月初的時候，榮總醫院爆發照服員標案的弊案，黑心廠商偽造照服員的證件，讓不符合資格的照服員上線提供勞務，其中一個關鍵點，可能是衛福部長照人員系統並未跟其他部門做連結，導致在查核上有困難，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發現。請問部長，這個動作可不可以儘快去做，主動去做，不要再等到有下一個案件發生，才去亡羊補牢。

陳部長時中：對。對於人員證照管理應該要再加強，至於機構本身要負最大責任，因為是故意嘛！榮總在招募時事實上是比較不容易查核。他這個是立案的……

莊委員競程：以後真的要嚴格查核，而且資料要能夠勾稽，要能跟其他部門連結。

陳部長時中：對。

莊委員競程：衛福部要主動第一時間發現這個狀況啦！

陳部長時中：我們要發現這個情況，當然從給支付制度　可以建立一些，但完全掌握恐怕各個單位都要把責任擔負起來，我會針對給支付加強查核人員資格，這一塊把它做好。

莊委員競程：最後本席有個問題要追問進度，之前我在質詢關於基層診所在疫情期間損失補助的案件，衛福部有開過會，跟我說要修改「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醫療（事）機構事業產業補償紓困辦法」，大概什麼時候？在年底之前可以完成嗎？

陳部長時中：當然，有一些紓困，對他基本的成本增加我們有稍微補助，另外對於特殊受到傷害，等於他的病人突然降了很多，以致影響他的生存……

莊委員競程：是，我們上次開過會，好像跟我說最快12月中可以提出解決辦法嗎？

陳部長時中：有，我們大概現在已經有的，就是不到去年的8成，我們就補償最高8成，那會繼續下去……

莊委員競程：是，在年底前可以出來。

陳部長時中：對，我們已經考慮。

莊委員競程：確定啦！

陳部長時中：確定啦！

莊委員競程：OK！謝謝部長。

主席：請邱委員泰源發言。

邱委員泰源：（10時17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今天聆聽你報告的施政重點及預算方面，感到非常敬佩，在一定的預算下做了很多的事情，非常敬佩。我們衛福部的同仁，各部門非常有經驗，非常努力在做事情，特別感佩。這是我回應部長的資料，我可能在這段時間會比較關心它的執行狀況跟預算方面，是不是有發揮它的效力？譬如說包括兒少政策，這是用部長的施政重點，都非常棒啦！但是我特別努力在幾個部分，第一個是兒少政策，怎樣加強兒少的保護嘛！這段期間看起來經費有加強很多，非常感謝部長，我也……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對，有增加。

邱委員泰源：我們上次在兒童健康聯盟時，李麗芬次長有過去跟在座表達部長對這個部分的重視，非常感謝。第二個是長照怎麼樣變成普級社區整體性照護服務體系。我會強調希望老人或需要長照之前的人，能夠讓他更健康，能夠讓他儘量減少失能，後面長照就比較不會用那麼多的資源，這部分也是部長帶領團隊在努力的，我們會繼續關注。第三個剛剛鍾委員有提到的就不再補充。第四個是全方位的醫療照護體系。人口群就是社區，我們要思考怎麼樣推展以人口群為中心的整合照護網路，怎麼樣落實分級醫療並提升醫護服務量。我等一下會請教醫事司，這幾期的醫療網是怎樣處理的？這部分感謝部長在相關各層級醫療都給予依特色發展的補強，讓我們的體系更加的健全。

另外一個新南向政策是現在的重點，也是我們很大的機會，希望這部分能夠儘量推展。防疫應變體系大家討論很多，大家繼續努力，食安、生技醫療大家都很清楚。接下來身心健康支持也是最近大家關心的，這裡有癌症的預防，我們都知道這幾年來在國健署的推動下，其實救了很多很多病人的生命，這個業務如果沒有時間，請健康署能夠給我看看，可能在討論預算的時候，我要特別關心這個計畫，因為很多的醫院很關心這個部分，他們覺得很棒，早期發現救了蠻多生命。然後健保制度怎樣給民眾有效率、高品質的醫療服務。部長我跟你學習，這些重點可能是我會注意到的部分。

陳部長時中：OK！謝謝委員的關心。

邱委員泰源：司長，你長期在衛生行政，而且臨床也是非常強的醫療專業人員，應該也很清楚近20年來，從第6期醫療網開始，當然有很多的署長都很重視整個分級醫療，到現在落實的更落實。醫療體系分成幾個方向，大家一看就知道，基層的醫療防疫，從那時候有社區醫療群、社區防疫群這樣在做。社區防疫群是公衛體系，在做雙向轉診，資訊怎樣列進來，這可能是20年來衛福部一個很重要在推的方向，至少鞏固我們基楚的架構。我們都知道SARS以後，很多學界、政界跟各界其實很努力在推，像SARS期間在謝教授帶領下，去參觀各衛生所的發燒篩檢站，也到防疫診所去看他們怎麼防疫，這部分慢慢變成社區醫療群跟社區防疫群。有一個小故事啦！我們做社區醫療群加強基層醫療過程中，有一次總統府突然發令這可能要謹慎推，陳建仁署長就叫我們到署長室去討論什麼是社區醫療群？他了解以後，覺得這是社區醫療體系很重要的事情，就說沒關係，他可以抗拒任何壓力，該做的事情他做。他那時候的決定，是讓社區醫療群至今可以繼續發展下去的卓見，非常感謝。目前社區醫療群尤其在這幾年部長非常用力的幫忙，奠定很好的基礎，我們到國外常常以這個基礎做很多的發展。司長，我們來談第8期醫療網，有一個是建立社區為中心的整合群照護還有推廣分級醫療，這個的成效怎麼樣？

主席：請衛福部醫事劉司長說明。

劉司長越萍：主席、各位委員。譬如說我們在建構社區整合新照護的計畫網路裡，105年到106年有5個縣巿參與，108年到109年擴大10個縣巿。每一縣巿在計畫裡，至少都有一種以上讓社區參與健康照護的模式。

邱委員泰源：從第6期醫療網開始，每個縣市都都有示範縣巿，一直推廣出去，到現在看起來有一定規模。據我了解，成效相當不錯，還包括安寧ACP等等的推展都有相當的成績，我很敬佩醫事司還有衛福部的努力。第7期、第8期都有相關完整的照護體系，第7期也有。第6期我找不到電腦資料，第6期醫療網是衛生署當時要求我寫的，第6期醫療網我是很清楚，就是推展我剛剛提的架構，但是文字資料我沒有提供。第7期只有相關的文字，第8期也有相關在推的事情。請教司長，第9期在這個部分我們怎樣延續及落實，有沒有訂定指標跟相關的預算？

劉司長越萍：在第9期規劃的方向，因為前面是在布建照護模式，接下來推動會是完善全人的照謢模式，特別會延續之前，比如說像10個縣巿參與的方案，會持續的輔導，改善這個可行性，因為目前是只有一種模式以上嘛！會讓這個模式更增加。再來推廣分級會持續運作，安寧房會再把過去推廣上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再強化。

邱委員泰源：司長，可能這一、二個禮拜會再和你討論這部分，請教你看怎麼落實。第9期醫療網現在正在討論，其實大家還有。第8期那個時候也和衛福部石次長做蠻詳盡的討論，非常好就是跟大家的意見融合，所以第8期看起來是非常好的、完整的。第9期拜託能夠延續這樣的努力，至少能夠將完整的健康照護體系的概念，各層級怎樣來照護，尤其是family care這部分怎麼樣加強，這都是相當重要的。過去在推的家庭責任醫師如果在地方做相關的推展，延續前面這個部分，我再請司長在第9期醫療網能夠具體呈現然後落實。

劉司長越萍：沒問題，這一定會……

邱委員泰源：如果有必要請你提供簡要的報告給我，畢竟第9期是醫事司醫療體系一個很重要的計畫。

劉司長越萍：一定會的。

邱委員泰源：謝謝。

主席：請王委員婉諭發言。

王委員婉諭：（10時27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司長，我想針對「同儕支持服務」討論，過去一直談到這個議題，今天也想再次表達我們的理解及想法。這些精神疾患者如果被帶有敵意的對待，社會大眾及周遭親友對自己本身累積污名化感受，失去自我控制及秩序的感覺，以及在受服務的過程中，總是只有獲得一方的無助感，都可能讓他們陷於逐漸孤力無助的狀態。如果沒有來自第一手的主體經驗，其他人很難體會這部分能不能協助。他們能夠知道發病是什麼感受，能夠一起了解、承擔這樣子的處境，其實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國內外在同儕服務，都有非常明確的研究及定義，認為同儕支持服務對精神疾病者的復原歷程有重大的影響及重要性。我想司長應該很清楚及明白吧！過去我們提供很多資料也討論很多次，包括在4月14日施政總質詢的時候，也跟院長提供及表達這樣的資訊，院長非常的認同也承諾，應該要加強這部分的推動及政策上的布建。我們也知道在109年精神衛生機構團體獎勵計畫裡面，獎勵計畫項目提到第4點，提供陪同精神病患就醫及同儕支持服務，但卻又限縮鼓勵獎勵的對象，只有專業助人者的部分，這就違反同儕支持的精神。因為同儕支持的精神是來自於有這樣經驗的人，但往往他不會一位專業的助人者。我希望補助的項目能夠開放。當時的次長及司長也表達有檢討和審議的空間，覺得應該大力推動同儕支持的部分。但是在110年精神衛生團體獎勵計畫中一直有延宕的情況。就我們理解同儕支持服務希望能夠更積極的處理，包括衛福部及心口司都有在跟第一線的同仁對接，了解同儕支持服務需要那些支援、需要怎麼來。但是我們卻很荒謬的看到，最近公布的110年同儕支持服務不但沒有加強，反而把109年的項目完全拿掉。請教所謂的支持、希望更努力的來做，卻把它拿掉這是什麼的概念？

主席：請衛福部心口司諶司長說明。

諶司長立中：主席、各位委員。其實「同儕支持」不過是大家用來說明的名詞而已。如果純粹拿美國紐約的降落傘計畫裡面的同儕支持比擬來做，其實臺灣沒有本錢做這樣的事。但是同儕支持概念其實一直都存在所有的系統裡面，包括醫療系統也是一樣。這個病人他去做什麼，一定是請另外一位已經比較穩定、比較有經驗的病友帶他去從事這個工作，這樣的概念大家一直都有。所謂同儕支持是看你的定義成什麼樣的定義。假如今天聘每個同儕支持，一個月給他最低基本工資或者是給他3萬2,000元去做這件事情，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財力去做這樣的事情。

王委員婉諭：當然理解，所以我們講的是獎勵制度嘛！獎勵制度是鼓勵大家來做這件事情，民間團體原本也有這樣的支持服務，相對上不是這麼多。我們應該是鼓勵、積極獎勵，而不是說因為沒有這樣的本錢，就完全不支持、不鼓勵，這是非常荒謬的邏輯啊！

諶司長立中：是，跟委員報告……

王委員婉諭：包括院長、次長都有承諾，應該要擴大支持，也要在認定獎勵辦法部分調整，可以仿照類似香港或是澳洲的制度，讓這樣的評估機制能夠列進去，將獎勵的對象一併認定，而不是說透過專業醫療者。如果是靠大家自願和做功德的心態來做這個服務，我覺得這是不太對的。

諶司長立中：基本上是認同委員的看法，我們只是把名詞拿掉。

王委員婉諭：名詞拿掉意思是說，就不會有相對應的獎勵機制不是嗎？

諶司長立中：國內有能力試辦這樣的事情，目前只有一個計畫，用公彩獎勵金補助去做這件事，其他單位都還沒有這個能力去做這件事。

王委員婉諭：現在為什麼只有一個單位？就是因為過去的制度裡面看到的是，必須限制於專業助人者。但是就我們對同儕支持服務的了解以及它的必要性來看，其實同儕支持服務是來自於有這樣的經驗主體能夠提供協助，就像剛剛你提到曾經有相關經驗的人來提供，所以他往往不會是專業助人者。為什麼只有一個支持團體能夠來爭取這樣的服務，只有一個團體能夠提供？我們應該要做的是擴大，讓它的補助對象能夠擴大，讓非專業的同儕支持者也能夠做這樣的服務，而不是因為只有一個團體就把它拿掉，因為把它拿掉完全沒有辦法擴大和補助啊！

諶司長立中：其實拿掉有另一個原因的考量，因為過去也沒有其他單位有能力以這個為標的來做。

王委員婉諭：剛剛說沒有其他單位，就是因為受限在人力補助的對象是只有在專業支持者嘛！專業服務提供者嘛！專業服務提供不應該只有受限於學歷或是相關的工作經驗，同儕部分就是希望能夠邀請病友團體、曾經走過這樣歷程的人，一併來分擔他們的憂心，告訴他們經驗，讓他們能夠得以復原，這才是同儕支持服務的原意和初衷。

諶司長立中：讚成委員的想法，我們也可以看是不是能做改變。第二個我要強調的是心口司最主要是負責公共衛生的部分，支持並不是我們主要的任務。

王委員婉諭：所以支持應該會是什麼單位的任務，或是那一個單位管轄？

諶司長立中：我們整個衛福部的單位應該都是。

王委員婉諭：部長，這部分行政院長也承諾應該要積極處理及協助，包括何次長也曾經表達在110年的計畫擴大執行，也希望能夠對接到真正有需求的人，以及獎勵服務的辦法，但我們看到110年卻是完全把它拿掉。剛剛諶司長說，是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財力及資源，另外就是這不直接屬於心口司的業務，應該是整個衛福部一起來努力的。請教衛福部，未來會在同儕支持服務給予哪些協助，以及未來的政策是什麼？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基本的精神認為，整體裡面對於這樣的精神是支持的，手段上我們也是support的，所以這些沒有把它……

王委員婉諭：手段上的support是什麼？現在看不到。

陳部長時中：委員認為文字應該保留，我也支持保留那樣的文字啦！這樣能夠凸顯這樣的精神。

王委員婉諭：我們還是想回來說這直接的support是什麼？

陳部長時中：再來討論這裡面真正的手段上該怎麼做。

王委員婉諭：對。我們希望討論，所以才會在今年年初就提出這樣的建議，衛福部也承諾會儘快處理，結果了解之後卻直接把它拿掉，我們完全看不到推進的過程，也看不到未來的發展和未來support的政策是什麼。部長說得很好，我們真的應該support，然後呢？該怎麼具體落實？除了把支持的補助計畫拿掉這樣的support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更積極的做法？我們認為把補助拿掉，完全不是大家所理解的support。

陳部長時中：我們先把這次恢復，大家在精神上會覺得比較安心一點。另外，給我們一個月的時間，讓我們提出相關報告給委員，包括這方面怎麼加強，或是哪些地方需要補足，一個月內向委員提出報告。

王委員婉諭：如果政府沒有辦法做，至少要鼓勵民間單位去做，而不是完全不做，完全不做真的不是support或是擴大支持的方法。剛才提到，我們4月就提出建議，專業助人者的部分，資格應該放寬，因為同儕經驗者過去有這樣的經驗，雖然他不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但是以他們過去的經驗才有辦法提供第一手的資料，也藉由他們自己的經驗，讓這些病友們能夠了解。

所以我們希望這部分不但要恢復，而且真的要如次長以及院長當初承諾的擴大處理，這部分真的要有落實的政策，而不是拿掉補助、拿掉服務對象就叫做支持，我覺得這非常不合邏輯，也會引起第一線工作人員的反彈。我們希望這部分部長能夠審慎考慮，真的要落實到具體的政策，並且長期規劃，這樣才有辦法推動。

陳部長時中：好的，我們會朝這個方向進行，一個月內向委員提出檢討報告。

王委員婉諭：我們希望看到具體的做法，而不是只有口頭上的承諾，或是只有敷衍的說法，只說我們會支持而已，謝謝。

主席：請洪委員申翰發言。

蘇巧慧委員質詢完，休息10分鐘。

洪委員申翰：（10時37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陳部長，從上個會期開始，我們就很關心這個部分，我們有很多防疫措施，對社會大眾來說，臺灣的作為比起其他國家，相對是比較完整的，但是在這個完整的防疫措施之下，也有很多身心障礙者向我們陳情，他們在這些防疫措施之下遇到的種種不方便，甚至有些歧視，其中也有很多困難的地方。

上個會期本席希望衛福部提供一份報告，就是防疫措施對身心障礙者的衝擊影響和評估，坦白說，中間隔了非常久的時間，本席也催促很多次，醫事司終於給本席一份資料，但是醫事司大概也清楚，這份資料並不完整。一直到昨天，社家署再給本席一份資料，是關於身心障礙者受到的衝擊影響。先請問部長，今年5月中、下旬的時候，你本人在高鐵站有接到一位身心障礙者親交的陳情函，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有，記憶很深刻。

洪委員申翰：這位陳情者最近也透過一些管道和我們聯繫上，其實部長當時很快就給予正面回覆，今年5月25日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部長就說到幾件事情，第一個是身心障礙者居家隔離的時候，陪伴者會列入將來補助的對象，當時部長有做這個承諾。另外，因為負壓隔離病房的無障礙設施做的並不好，所以也說要提供每個病房10萬元進行無障礙設施的改善，醫院輔具不足的話可以馬上處理。請問部長，當時指揮中心在記者會上做的這些承諾，目前做到什麼程度？

陳部長時中：公布之後就應該開始做了。

主席：請衛福部醫事司劉司長說明。

劉司長越萍：主席、各位委員。負壓隔離病房這個部分，我們在修訂要點，已經將原本的獎勵金額上限10萬元提高到20萬元，正在陳核當中。

洪委員申翰：請問一下，疫情就在眼前，我們也翻了相關預算，所謂的一間病房補助10萬元是編列在哪個項目？

劉司長越萍：這是編列在特別預算。

洪委員申翰：一間病房補助10萬元，用來改善他們的無障礙設施，目前期程如何？準備達成多少目標？已經有相關數字了嗎？

劉司長越萍：在負壓隔離病房的部分，以現在的床數來說，我們是採一家醫院一間病房的模式，主要是加強改善裡面的無障礙廁所，讓身心障礙朋友住在裡面隔離時比較方便。

洪委員申翰：所以未來每一家醫院的負壓隔離病房都會有一間病房有無障礙設施？

劉司長越萍：我們是希望往這個目標去做。

洪委員申翰：這是現在的目標嗎？本席要確定期程，什麼時候會完成？

劉司長越萍：特別預算是執行到明年6月底。

洪委員申翰：本席很希望這個部分真的能夠落實，因為有好幾次，身心障礙者都來向我們反映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隔離，那樣的狀況讓他們覺得很恐懼，尤其是進到負壓隔離病房以後，家屬沒有辦法協助，他連上廁所都可能有困難，可能要一直憋尿，或者有什麼狀況，這是大家都不樂意看到的事情。

針對身心障礙者的部分，就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兩份報告，坦白說，不管是醫事司或社家署的報告，我們都沒有看到非常完整的內容，這裡面很多用詞都是「鼓勵」或「希望」，用這種比較模糊的字句，而且很多都是對應既有的措施。意思就是說，你們做的比較多的其實是針對現況的盤點，可見就現況盤點還發現不少問題，而這些問題要怎麼改善？其因應的做法、期程為何？這些部分在這幾份報告裡面，我們都比較沒有看到。部長，我們能不能更加重視這個部分？因為光是衛福部送來的醫事司和社家署報告，有很多部分甚至還沒有整合。

我們不知道下一波疫情什麼時候會來，當然，我們不希望真的有下一波疫情，可是在這之前，我們是否能夠幫這些身心障礙者做更完善的衝擊影響評估，以及衛福部如何改善的整體做法，請醫事司、疾管署、社家署做一份綜合計畫，甚至讓身心障礙者參與討論，他們受阻礙、不方便的地方都可以向衛福部報告。

不只是就醫的環境，包括資訊的取得也是一樣，因為有些人是視障，有些人是聽障。聽障的部分，因為現在有手語，這部分比較沒有問題，可是對很多視障朋友來說，現在很多資訊都是用圖卡的方式呈現，他們根本無法辨識。所以對於不同障別應該要有不同作為，部長可不可以請衛福部同仁再回去精進一下現在的做法，設計一個更完整的方案？

陳部長時中：可以。有關軟體的部分，其實我們也在積極推動。在硬體的部分，有些地方設置無障礙空間是有點困難，但是軟體的部分我們很積極在推動。至於身心障礙者在負壓隔離病房時，設置讓他能夠自主使用的相關設備，這部分我們會儘快做。

洪委員申翰：說實話，這份報告裡面，很多都是用「鼓勵」這樣的字眼，本席也知道這樣恐怕會遙遙無期，是不是能夠把相關計畫的期程提出來？我們辦公室很樂意協助身心障礙者和衛福部坐下來討論，哪些重點需要優先精進，應該沒有問題吧？部長，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沒有問題，謝謝委員。

主席：請蘇委員巧慧發言。

蘇委員巧慧：（10時45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陳部長，我們先花點時間討論一下秋冬防疫專案，其實上一次我們已經討論過，關於秋冬防疫專案的邊境管制，要求國人在返國前，取得機票前需要有新冠肺炎陰性證明，其實這麼做有兩個目的，一個是為了保護同機的乘客，另外一個當然就是為了保護國內的檢疫量能，這也突顯出檢疫量能的重要性，讓我們的防疫不會有缺口、破口。但是在這樣的目標之下，我們還是設有例外，如果真的不方便，有其他的例外條款，這部分規定的很清楚。

但是很遺憾，社會上還是有一些討論，例如這麼嚴格的規定，限制了人民的居住、遷徙自由，是不是無法源依據？或者臺灣人回不了臺灣，甚至是有違憲的問題。部長，請你再花一點時間向我們完整說明這麼做的目標、政策的目的，以及關於比例原則的討論，政府的政策到底是否合情、合理、合法？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前兩天社會對這件事有違憲或者過度限制的討論，或者對遷徙自由的重視度，我們……

蘇委員巧慧：當然要保護啦！

陳部長時中：對，所以我們也經過一些討論，但我認為我們還是要有這樣的限制，不過要朝向最小傷害的原則處理。所以不管是任何人提出來的，只要有更好的方法、想法，在不違背基本原則之下，同時也能夠保障大家的遷徙自由，我們都願意接受、討論。

蘇委員巧慧：當然。國人的居住、遷徙自由是一定要保護的，這點沒有問題，但是在防疫期間，為了達到剛才說的目標，為了保護國人的健康，為了保護國家的防疫狀況、量能，關於對相關政策的拿捏，請部長繼續精進，這是我們共同的期待。

今天主要是想向您請教一下健保費率的問題，其實剛才也有幾位委員討論過，大家都想問部長，關於健保費率，你想漲多少？部長，健保費率漲多少是你可以決定的嗎？

陳部長時中：沒有，這當然不是由我決定，健保法有一個收支連動的規定，也有授權由一個單位進行討論，最後再報核定單位，例如我們要向行政院呈報，經過層層把關，希望讓健保財務……

蘇委員巧慧：所以不是你一個人決定的？

陳部長時中：當然不是，這麼大一個……

蘇委員巧慧：我們辦公室接到好多電話，他們說「叫陳時中不要漲健保費率啦！」，這樣的說法對嗎？

陳部長時中：我也沒有辦法決定。

蘇委員巧慧：部長的責任好大，防疫做完之後，還要負責健保費率的問題。

陳部長時中：我們要讓財務健全，整體的使用方向也要符合國民健康的需要，這是我們重要的目標，但不是由我決定怎麼做。

蘇委員巧慧：是啦！不可能是陳時中決定，也不可能是蘇貞昌決定，坦白說是這樣。本席從這裡起頭，想要和大家討論，也和部長、衛福部討論，事實上對於健保費率的調整，社會大眾的資訊是不夠的，光是由誰決定這一點，大家就不太清楚，原來健保費率的調整是由健保會這樣的單位負責。部長，健保會是怎麼組成的？只有衛福部的人嗎？

陳部長時中：沒有。是保險人、被保險人、官方代表，還有醫療提供者。

蘇委員巧慧：是啊！而且付費者代表高達20人，占了比較大的比例，各種面向的成員都在健保會裡面，大家經過討論以後決定費率。不過部長，衛福部在這裡面其實還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們本來以為健保會在上禮拜五就會做成決定，為什麼沒有？

陳部長時中：其實健保會的成員現在也成熟很多，從某方面來說，他們提出的這些見解是理性的，至於怎麼將這幾個理性的意見綜合，凝聚成一個更可貴的社會共識，我相信他們需要一點時間。他們和以前不太一樣，以前有時候會流於堅持己見，現在大家比較願意就社會的需要綜合討論，所以當健保會……

蘇委員巧慧：部長，你這是在他們開會前，向健保會喊話，稱讚他們嗎？

陳部長時中：這是我由衷的感覺。這二十幾年來，這個制度一直在往前走，我還記得最早在討論健保時，還說什麼保費不能漲、健保不能倒，三不政策互相矛盾，從那時候發展到現在，大家已經不再這樣，而是思考如何讓健保不倒，讓保費如何調？給付如何合理化？現在大家都在討論這些問題，所以是進步的。

蘇委員巧慧：沒有錯。這就是本席一開始說的，資訊要充分。所以健保會上週五開會的時候也向您要求，除了安全準備金一個月這樣的版本之外，還要有一點五個月、兩個月的試算版本，這些都要一併提供，讓他們討論。會議就在明天，部長，資料送進去了嗎？

陳部長時中：相關的試算版本應該都送到健保會了。

蘇委員巧慧：如果今天還沒有送進去，我們就要嚴格監督了。為什麼？因為根據法律規定，如果真的要調整，必須在年度開始之前一個月完成審議。年度開始之前一個月是什麼時候？就是11月底嘛！11月最後一個工作天就是明天，難道你們要加開臨時會嗎？也可以啦！如果明天沒有決定的話，接下來會走到什麼步驟，我們也不知道？部長，你知道嗎？

陳部長時中：就要送到衛福部。

蘇委員巧慧：就變成由你決定嗎？

陳部長時中：沒有，我會參考各方的意見做出建議。

蘇委員巧慧：健保會到底還要求你們提供哪些資訊？除了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的試算版本之外，還有政府應負擔的程度到底是多少等等，都應該在今天儘速送進健保會，我們期待明天的會議能夠有具體的結論，以進行下面的程序。請你看看這張週刊的民調，如果只是單純問「你是否支持調高健保費率？」，坦白說，用這樣的句子問社會大眾，本席覺得意義不大，因為沒有人希望漲價，如果背後的原因沒有被呈現的話，沒有人希望從口袋裡多掏錢出來。

另外，除了民眾負擔多一點保費以支持健保之外，政府還可以多做什麼呢？我們從GDP占比來說，醫療保健占GDP的比重，或者是公部門對健保的支出，其實我們都遠低於OECD國家，所以我們政府的投資其實是少的，民眾繳的保費又不多，為什麼臺灣的醫療品質還可以這麼高？有很多人感嘆，臺灣的高醫療品質是建立在對醫事人員的層層剝削之下。部長，你同不同意這個說法？

陳部長時中：不能說層層剝削，是建立在他們層層的貢獻之上啦！他們做了很多方面的貢獻。

蘇委員巧慧：本席確實非常感佩各位醫事人員對國人健康守護的貢獻。身為立法委員，本席也希望衛福部，希望我們的政府，能夠再增加醫療保健的給付，這是本席今天審查衛福部預算的衷心建議。從健保的議題，衍生到健保費率的調整，本席覺得還有另外一個議題應該討論，就是政府對醫療保健的應負責任是多少？本席認為這個部分也應該討論，並且一併交由健保會審議，部長，你對這個方向有沒有什麼想法？

陳部長時中：我非常認同。我們現在的醫療品質是建立在醫事人員的貢獻之上，但是長久下來，如果只靠他們的貢獻，有一天也會形成貢獻疲乏。在不發生貢獻疲乏的狀況下，才能夠維持我們的醫療水準，所以以目前來講，投資醫療保健是必要的手段。

蘇委員巧慧：其實本席的論述就是要說明這是一個循環，本席希望不要只出現「要不要漲健保費」這樣的問法，因為不支持的當然很多。在社會對話方面，還是需要衛福部努力，這是今天本席對衛福部的建議，謝謝部長。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主席：我們現在休息10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繼續開會。

請徐委員志榮發言。

徐委員志榮：（11時6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辛苦了！我覺得你對衛環委員會很有好感，是我們委員會的常客也是貴客，你心裡面可能想說我能不來我才不會來呢！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我不會這樣。

徐委員志榮：好，我們言歸正傳。今天自由時報第二版斗大的字「政院定調查廠才能進口萊豬」，我現在不講查廠不查廠的事情，在疫情上臺灣幸虧有您，我們兩百多天沒有本土病例，但其他國家包括美國、歐洲都滿嚴重的。部長，不管查食品、藥品、美豬、美牛，應該都要等疫情過後，所以有關預算部分，是不是國外的查廠預算可先凍起來，搞不好到明年都會因疫情的關係還不能出國。您認為先把國外查廠經費凍起來合理嗎？等能出去以後再來解凍，這簡單的給部長參考，不然編在那裡也沒有用到。

第二點，蔡總統在選舉時對少子化問題有提出政見，其中0到2歲的部分，他說現行的6,000元，私托嬰幼兒不分加碼1,000元，第二名子女再補助1,000元，育兒津貼從2,500元到5,000元，再從第二名子女又加碼1,000元。簡單講，明年預算在少子化對策計畫編了143億元，我們大概這樣粗算，內容似乎沒有針對蔡總統當初所提的政見，提高預算金額，就是維持現行的金額而已。如果沒有錯的話，蔡總統的政見至少到明年是沒有兌現的。

陳部長時中：行政院還在討論相關實施的時程、金額與進程。

徐委員志榮：行政院也還沒有討論嘛！

陳部長時中：還在討論中，不過總統的政見一定會落實。

徐委員志榮：落實是要越早落實才好，不然總不能等到第四年才落實，好像有點投機取巧的感覺。

陳部長時中：不會，不會，應該不會到那時候，會逐步來做。

徐委員志榮：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以您現在143億元的金額，至少明年還沒辦法做到。

陳部長時中：我們現在都在規劃中。

徐委員志榮：部長，如果現行金額143億元在下半年有剩餘，你們再去精算，看看是否能對0到2歲或2到6歲可以增加500元或1,000元，多多少少提早兌現，這是小小的建議。

陳部長時中：好，我們朝這個方向努力。

徐委員志榮：謝謝。剛剛也有委員提過，這週五健保會可能要開會。好像部長有講過，健保總額要定調以後，才知道這些安全準備金的狀況會差多少，才來決定費率要提高多少，也才能知道可以保住幾年的安全，現在好像總額也還沒定？

陳部長時中：付費者方案跟預借方案其實都出來了，最後部裡可能就……

徐委員志榮：好像基層西醫跟醫院那兩大宗都還沒有……

陳部長時中：是，他們兩案併陳。

徐委員志榮：如果總額還沒定，現在討論費率要調高多少，是不是有點顛倒？

陳部長時中：這兩個我們會綜合考慮。

徐委員志榮：還有之前也有跟部長提過法定的36%，也跟薛次長提過，他是說，原先的定義沒那麼清楚，現在還在釐清，也許有需要修正健保費。政府單位的算法跟付費者代表的算法可能不盡相同，他們認為政府的36%有點重複計算，有點占了36%的便宜。如果大家能討論到合理且雙方能接受，可能政府負擔也會比現行的增加，照那樣可以增加的話，就會減少雇主、付費者的負擔。尤其剛剛我聽你講，現在的健保會很進步，大家都是良性溝通，也不會堅持己見。所以是不是可以把付費者代表針對的36%部分來取得平衡點，這點再麻煩部長。

我記得之前好像也有提過菸捐補助比例，以前是50%加補助經濟困難者5%，總共55%，現在是把補助經濟困難者的5%含在50%裡面，等於是減掉5%。

陳部長時中：在菸捐的部分，因為我們就公共衛生整體做分配，除了對健保很重要之外，其他有很多政策上的需要，健保部分的需求沒有像其他基金上的需求那麼大，不是沒有那麼大，是差別比較能平衡。

徐委員志榮：我希望能恢復。剩下的時間，來討論關於流感疫苗，那天報紙有刊，現在公費疫苗剩20萬支。

陳部長時中：不只，實際上現在應該剩下40萬支，可能有20萬支保留給學生是計畫型部分。

徐委員志榮：以現在統計的資料來講，65歲離接種率52.5%還差2%多，學齡前幼兒45.7%離目標55.5%還差將近10%，12月以後暫停的50歲到64歲又要恢復施打，我擔心這些疫苗40萬支夠嗎？當然您有補充6萬支的賽諾菲，甚至有人講，賽諾菲出了事情，新加坡不敢跟他買，才讓給我們？

陳部長時中：不是那樣讓進來的。

徐委員志榮：我的意思是，老年跟學齡前的百分比還差這麼多，12月1日又恢復50歲到64歲的施打，不要說20萬支，就算是40萬支可能也不夠，再加補充的6萬支也才46萬支。賽諾菲昨天出了些狀況，好像是暈針，所以還沒打的人有點卻步，反而劑數不夠的，不是說打針的技術，是20萬支、40萬支不夠的部分可能可以緩解一下，這是反過來講啦！

陳部長時中：澄清一下，賽諾菲個別的疫苗並沒有個別凸顯不正常的高，沒有！大家都有一定比例不良事件的通報。

徐委員志榮：剩下的40萬支各廠牌也都有，所以要打的人也不知打到什麼，除非自己去衛生局問清楚公費的到底分到什麼，不敢打賽諾菲可能就算了，如果不是賽諾菲，他想打就打。

陳部長時中：他可以選擇打或不打。

徐委員志榮：恭喜部長拿到1,500萬劑疫苗，不過我們預計還要增加1,500萬劑，這樣覆蓋率才會達成59%、60%。

陳部長時中：對，我們要繼續採購，寧可多也不要少。

徐委員志榮：所以還要再增加1,500萬劑的目標，謝謝。

陳部長時中：謝謝。

主席（徐委員志榮代）：請蔣委員萬安發言。

蔣委員萬安：（11時17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各大媒體都在講，行政院要拍板定案沒有查廠就不會進口，請部長清楚說明現在政府的立場。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在查廠方面，政府有兩個立場，最主要是一定符合安全衛生的標準，不管任何食品。雖然命令經貴院審查通過之後1月1日生效，但生效不代表非要進口不可，一定要符合規定才會讓它進來。

蔣委員萬安：所以1月1日以前，如果沒有實地去查廠，這些肉品就不會進口，可以這樣說？

陳部長時中：目前協調的基本方向是這樣，原有進口的加強查驗，新進口的如果沒有查過廠就不會准。

蔣委員萬安：所以沒有去查過就不會讓它進口？

陳部長時中：對。

蔣委員萬安：先釐清一點，因為這次開放的政策包括30個月齡以上的牛隻也開放進口，還有豬隻跟內臟。我們現行已經有進口牛肉檢疫及查驗作業程序，是因為這個查驗程序送進立法院審查，我們才發現依法本來政府就要對於新進口的廠進行實地查核，但政府並沒有這樣的規劃。後來立法院質詢後，部長也允諾會組團去實地查廠。現在對於豬隻，我認為也要比照牛肉訂定進口豬肉檢疫及查驗作業程序，清楚規範不管是飼育方式或監督管理的措施，以及實地去查要符合什麼標準，而且明文規範以後，也應該要送到國會監督。部長是不是可以承諾？

陳部長時中：我們可以研議訂定相關辦法，不過以前系統性查核主要是針對疫病，並不是對於安全衛生，安全衛生是在例行性查核裡面來做，是就其可能的風險進行相關的評估，如果認為需要就會去查，大概有這兩個方向。如果委員認為要訂定更清楚的例行查核規則，我們也來訂訂看。

蔣委員萬安：我認為要訂定，不能行政院開了一個會，就用會議結論決定新增廠商要實地查廠，因為會議紀錄很容易被推翻，甚至可以調整，可能下次開會的會議結論又會變成新增廠商不用實地查核。對於牛隻，當時因為民眾關心，要求政府嚴格把關，所以訂定相關檢疫及查驗作業程序，這是行政命令，當時也送到立法院備查。

現在對於全面開放含萊劑的豬隻包括內臟，我認為更應該要比照訂定標準的查驗作業程序，而且要送到國會，否則只因為行政院的會議結論，就說基於國會與民意要求就去查廠，這樣很容易就會被修正，民眾沒辦法安心。我希望部長真的訂定出來再送國會監督，民眾才能安心。

接下來，部長剛才提到，現在政府的立場是，對於新增廠商，沒有去查就不會讓它進口，而對於過去已經查過的廠商就加嚴。所以1月1日如果開放，他們的肉品是可以進口的？

陳部長時中：對，他們可以進口。

蔣委員萬安：現在已經盤點實地查廠的屠宰場或飼料廠，請教部長哪些有使用萊克多巴胺？

陳部長時中：以前進口的廠都沒有。

蔣委員萬安：都沒有？

陳部長時中：大部分都沒有，我記得總家數是106家。

蔣委員萬安：所以過去不管你們是哪一年實地去查廠，他們都沒有使用萊克多巴胺的飼料，但現在我們是開放使用萊劑的屠宰場跟畜牧場進口，不需要去了解其飼育與管理方式就可以讓他們進來嗎？

陳部長時中：我們還會重新再做書面審查。

蔣委員萬安：書面審查就可以嗎？

陳部長時中：另外因為要查萊克多巴胺，所以邊境查驗還會更加強地做。

蔣委員萬安：所以這凸顯一個問題，因為過去沒有開放，過去查的當然沒有使用萊劑，照部長這樣說，理論是如此。現在要開放含有萊劑的，也就是飼育豬隻的飼料摻有萊克多巴胺，當然要實際去看整個管理，這些全新的飼育方式是過去我們沒有查過、看過的。我認為應該要實際查，希望部長提供確定過去查過的畜牧場跟屠宰場是完全沒有使用萊劑的。

陳部長時中：以前對於豬隻只做例行性查核，因為沒有相關疫病，有疫病當然都不能進來。在豬的部分，我們沒有去豬的廠查過，因為以前進口的廠有一定的量，我們會讓沒有不良紀錄的廠進來，新的廠如果沒有經過我們查廠就不准進口。

蔣委員萬安：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過去我們有去查廠都是不含萊劑的？

陳部長時中：豬隻我們沒有去查，以前查牛是系統性的查核。

蔣委員萬安：好，對。我現在講的是說……

陳部長時中：因為既有的……

蔣委員萬安：過去開放豬肉進口，我們有去實際查過啊！

陳部長時中：沒有，大概就是對美方的證明做書面的審查，進來後再做相關的查驗。因為以前是要「不含萊克多巴胺」，萊克多巴胺是零檢出，所以舊的廠商進口肉類，不管是以前怎麼樣，安全衛生應該是沒有問題，因為長期的進口，也經過查驗，但是有沒有含萊劑或有沒有超過，我們就沒去查。

蔣委員萬安：我先確定一點，部長你剛才是說，對於過去已經進口美國或是國外豬肉一段時間了，當時是不含萊劑，那對於開放這些輸出國的豬肉進來，我們有沒有現場實地去查過？

陳部長時中：豬的部分沒有。

蔣委員萬安：確定？

陳部長時中：其他國家有，美國沒有。

蔣委員萬安：我現在就是說包含美國及其他國家，因為這次開放是不只美國？

陳部長時中：對。

蔣委員萬安：好，所以如果其他國家有去實際看過，或是我們過去對美國可能只是書面審查，沒有實際去看過；就算實際去看過，他們也都是沒有使用萊劑的。所以可不可以這樣說，1月1日以後，如果對新增廠我們沒有實際去查，我們只會開放過去已經去查過的或是做過書面審核的，這些都是沒有萊劑的。所以1月1日以後不會有萊劑的豬肉進來？

陳部長時中：其實以這樣的管理方式，有含萊劑的幾乎都很難進來。

蔣委員萬安：所以就目前政府的立場，是不是如此？

陳部長時中：很難，除非是舊廠商裡面有一部分是，有一部分不是。

蔣委員萬安：所以1月1日以後，對於新廠還沒有實際去查廠前，會進口的豬肉都是不含萊劑的？

陳部長時中：除非是原來進過的廠，以前是有兩種，有一邊是含萊劑，一邊是不含萊劑，但這樣的情形其實不多。

蔣委員萬安：對，所以你們有沒有盤點？過去你們去看、去查，有這樣的情況嗎？就是他的畜牧場或屠宰場是有飼養不含萊劑跟有含萊劑的這種嗎？剛才部長是說沒有。

陳部長時中：有些國家應該是有，不過我們現在不管這個，進口就直接要查。

蔣委員萬安：沒關係，你可以在一個禮拜以內，把這項資料完整詳細地提供給本席嗎？過去你們去查過、去書面審核、實地查廠，不管哪一個國家，這些屠宰、畜牧場到底有沒有使用萊劑？或者是他在同一個畜牧場裡，有使用和沒有使用萊劑的，請你們分列統計出來，提供給本席。

陳部長時中：好，我想委員關心的就是，曾經准許進口過，其飼養的情況是如何？這樣做一個報告給委員，應該是這樣嗎？

蔣委員萬安：對。所以現在如果政府的立場是，對新增的廠，你們要實際去查才會開放，未來如果等到疫情趨緩，或是可以組團去之前，是不是可以讓立法院知道？最後查廠的相關報告也要送立法院，同時上網公告，這一點可不可以做到？

陳部長時中：可以，有關出發前、出發後及結果報告等整個行程，都向立法院報告，沒問題。

蔣委員萬安：好。最後，因為這一次行政院會開會討論，是對於進口豬肉全方位管理措施，當然除了查廠進口、邊境查驗、管理及標示外，我想再請教部長。明年1月1日政策就要開放，有關標示的問題，上次我也詢問過部長。國人希望能夠清楚標示萊劑，當然有很多原因，而行政院及各部會認為這還要再跟美國溝通、談判。

上次我有提出來，美國已經從過去八成的畜牧場使用萊劑，到現在只剩二成二在使用，八成都不再使用了。所以未來開放進口，如果只標產地，事實上對於八成不使用萊劑的美國畜牧場或屠宰場是不公平的，甚至是歧視。部長當時也認為這確實是可以跟美方溝通、談判的一個籌碼。請教部長，因為現在時間只剩下大概一個月，什麼時候可以跟美方就標示的問題溝通？

陳部長時中：我們隨時跟他們在溝通，不過上次溝通的結果，他們是不同意，但我認為還有一些談的空間。因為規定下去以後，這些進口商跟他們的出口商一定會討論這件事情。

蔣委員萬安：部長，是由衛福部還是外交部？

陳部長時中：主要都是談判辦公室在負責，當然我們也會參與在相關規定的談判裡，不過我們不是主要的談判者。

蔣委員萬安：所以預計下一次跟美方就標示溝通，是什麼時候？是否有一個期程？

陳部長時中：會先透過我們的駐外單位做溝通，目前那個會議還沒有排定。

蔣委員萬安：最後就預算的部分請教部長，前面很多委員也提到關於菸捐的問題。幾年來，我們推動相關的菸害防制政策，鼓勵民眾減少吸菸，的確達到一定的成效。請看投影片上中間這條線，就是成人整體吸菸率的下降，有大幅的成效。同樣地，當然菸捐就會減少，但是衛福部有8個基金，主要收入來源都是菸捐，比如說中央健保署的2個重要基金，他們來自菸捐的來源都占50%。

最後這個問題就是，國人吸菸率逐漸下降，菸捐逐年減少，數字也是從三百多億元到現在大約二百多億元。這樣的問題，衛福部要怎麼解決？

陳部長時中：當然這個經費來源，我們總不能叫大家多吸菸嘛！只能加強這樣的效果。確實是從330億元下降到現在大概270億元左右，各個基金可能積極爭取公務預算作為因應。

蔣委員萬安：對，依法沒有辦法，你就只能用公務預算來撥補，但我覺得這不是長久之計，因為像健保這兩種主要基金收入，從菸捐的收入就占了50%，這是很大的一筆經費，所以可能要仔細思考。

陳部長時中：對，對基金的來源，我們可能要再思考。

蔣委員萬安：好，謝謝部長。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主席：請張委員育美發言。

張委員育美：（11時32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根據國家地理頻道的紀錄，我國在世界上醫療服務品質的表現是被評為世界第三、亞洲第一，而且在HSBC海外醫療服務的現況調查，我們的醫療可近性贏過日本、美國。什麼叫可近性？就是可以直接受到醫療照顧的叫可近性。美國這次COVID-19為什麼那麼嚴重？就是因為他們生病了，可以接受治療但費用太高，另外日本也都比我們高，這個叫可近性。根據一個四象限表，我們都贏過日本、美國。去年在CEO WORLD裡的評比，我們的健康照顧分數是78.72分，世界第一，顯見我國醫療是在國際的水準。臺灣醫療的品質已經幫我們打了國際盃，其實已經贏過萊劑美豬進口對國際的影響，我們應該多發展、多尊重我們臺灣的醫療從業人員。

部長，你是醫師，李署長也是醫師，我們對於醫療人員都非常感謝，並且我們都以身為醫療人員為榮，對嗎？

主席（蔣委員萬安）：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當然，這些成績都靠著醫事人員的整體貢獻。

張委員育美：部長、署長，對嗎？我看到署長了。接著談到在精實醫療的經營管理之下，我們一步一步去盤點國人每年經常性醫療保健支出在過去20年的變化，根據統計，韓國在87年時是302美元，臺灣是六百多美元，是它的2倍。可是二十幾年過去了，107年韓國是2,500美元，我們是一千五百多美元，韓國高於我們1.6倍。

其次，有關我們的醫療支出占GDP的比較，OECD是比較標準，85年時OECD是百分之七點多，韓國是百分之三點多。到了106年的時候，韓國、日本、新加坡等都成長了，但在這21年裡，我們只成長了28%，韓國卻占GDP的百分之一百多。所以我國的醫療真的是物美價廉啊！

部長，你知道我們健保總額預算就是一個管控，這個大因素是健保總額預算。不過，和先進國家比較，我國的醫療保健支出的確偏低，為什麼呢？那是因為不合理地抑制、壓抑醫療費用的成長，就我看來，這樣對醫療制度及國民健康發展是不是會淪為短多長空？什麼叫短多長空？就是我們醫療人員西進到東南亞去，因為我們培養最優秀的醫療人員，竟然現在被東南亞用、被大陸在用，所以這個是可近性。還有在框架之下，他可能比較沒有研發力。所以我認為這種短多長空，衛福部應該要好好地思考。部長，你說對嗎？

陳部長時中：對，大家一起來宣導。

張委員育美：可是我們只要一講到健保總額預算擴大、醫療費用增加，大家都覺得是毒蛇猛獸。兩位醫療界最高的領導，部長和李署長，你們認為是毒蛇猛獸嗎？

陳部長時中：沒有，要健全好一個收支連動的機制，就要以支出來看它的成長，檢視支出的合理性，然後在它的收入裡要合理地配合調漲。

張委員育美：所以，如果健保提高的話，它最重要是在哪裡？要精進醫療品質、要減輕醫護過勞、要用在創造就業機會以及目前的因應疫情，也就是成本管控的思維要轉到價值。我們這麼多醫護人員，在防疫的時候做出的價值是什麼？部長，就是你現在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啊！就是我們防疫做得很好啊！是不是醫療人員品質好，所以防疫得好？部長，你同意嗎？

陳部長時中：是，臺灣的知名度提高了。

張委員育美：是嘛！對不對？部長，你這樣受到大家的尊重，我們很尊重你，國際上也非常尊重你，但是我覺得很可惜啦！有關明年度的健保成長，消費者認為3.77%，醫界代表是4.36%，創了105年來的最低。我認為執政黨對醫療保健是非常輕視的！

陳部長時中：不會，我們是非常重視，不然就不會說要調漲相關的保費，讓它合理化。

張委員育美：對，但是不能因為毒蛇猛獸就被退卻，我們有這麼好的醫療水準，其實是大家一起努力來的，所以我們要珍惜醫療資源，絕對要的！但是我剛才講的那4項，包括精進醫療品質、減輕醫護過勞、創造就業機會及因應疫情等，所以請問部長，我剛才講的，你聽得進去，對不對？你會朝著我剛才提醒的方向，符合充實醫療保健支出，以滿足所有民眾的期待嗎？

陳部長時中：會的，這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張委員育美：好，接下來談到這次疫情期間，對醫護人員及機構獎勵和補助、津貼的方案。請問部長，你是不是能花一點時間說明目前具體的方向？在下一波疫情來臨之前，是不是花一點時間來講我們的方向？

陳部長時中：我們大概分成幾個部分，一個是防疫津貼，一個是醫療獎勵金。津貼是給個人的，防疫獎勵是給相關機構的。我們也記取了以前SARS的教訓，就是給機構的獎勵金，本來認為是一筆給醫院，讓他能夠朝著最有效的方式來做分配。但以往那樣的作法，獎勵金就會留在醫療機構，所以我們這次也規定，醫療獎勵金有五成到八成要到第一線醫事人員的身上。但至於怎麼樣分？還是要醫院根據管理的效能，來做各別不同種的醫事人員分配。

張委員育美：謝謝部長，我再講一下醫療界的心聲。你有分專責病房、隔離病房及急重症的獎勵金，對不對？你要知道，照顧一個疑似或是COVID-19陽性的病人，是要每天穿著青蛙裝、換裝等專職的照顧，這些專職病房的部分你有給了。當然，給專職病房是必要的，醫護人員都給了，可是如果他有ICU或急重症的病人，本來是他要去照顧，可是他就被關在那邊，那急重症病人來，就要由其他的醫護人員照顧，對不對？所以你又分了急重症獎勵金，對不對？那其他的呢？你說有給機構的，機構要將六成拿出來是嗎？

陳部長時中：五成到八成要分配到第一線的醫事人員。

張委員育美：這方面都有照顧到，可是對於所有的獎勵，我們只患不均。我看到網路媒體上說有拿到幾塊錢的那些人，我們對paramedical即醫事人員有沒有去照顧到？我們對專職病房、隔離病房這些都有，我覺得非常必要。我知道你分成1、2、3個獎勵金，第3個是機構的拿來share，對不對？最重要是不均。對於paramedical一定要重視，否則下一次來的時候，可能就會分工不均。部長，你說對嗎？

陳部長時中：這部分屬於醫院的內部管理，基本上我們是予以尊重，因為醫院還是會根據它的效能做最佳的分配。不過，有一些相對極端的情形，如果委員知道，也可以提供給我們，我們可以跟醫院來討論。

張委員育美：我知道，那表示部長你非常瞭解每家機構的營運型態是不一樣的，是嗎？我還是要請你多瞭解，雖然每家醫院不同，但它做出的功能都是一樣的，都是防疫，是嗎？所以對於防疫人員，我知道你們有在做獎勵，但是再提醒一下，防疫要公平。另外，我知道7、8、9月機構的部分你就沒給，所以行政人員與paramedical可能就拿不到。關於這一點，我要請問部長？

陳部長時中：7、8、9月還在申請中，現在還在算。

張委員育美：你說的哦！所以現在還在申請中，不是不給哦！

陳部長時中：不是不給。

張委員育美：OK。我們都是醫療從業人員，現場有3位醫師，我們覺得我們對防疫會非常地的投入，長官給他們肯定，是他們最佳的精神支柱，好嗎？謝謝。

陳部長時中：好，謝謝委員。

主席：請黃委員秀芳發言。

黃委員秀芳：（11時44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想請教部長，有關明年度第9期的醫療網計畫，在前面8期，中醫藥完全沒有納入。未來第9期，現在正在規劃，是不是可以把中醫藥納進去？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在中醫藥部分，我們有一個中醫藥5年發展計畫，那個已經編列預算，大概有六億多元。那是另外一個計畫。

黃委員秀芳：我現在講的是醫療網的部分。

陳部長時中：那個就是中醫本身，不管是教考用，到醫療或中醫藥的發展、中藥的管理都會納在裡面。

黃委員秀芳：我現在是講醫療網的部分。

陳部長時中：我知道，醫療網就是把中醫藥發展計畫納到醫療網裡面來，我們總不能重複用這個錢。

黃委員秀芳：現在國人有的看西醫、有的看中醫，中醫目前為止也占了非常大的比例。部長，中醫藥的部分你不能忽視，很多民眾偏好針灸及中醫藥的部分，我希望第九期的醫療網可以把中醫藥直接納進來，不能直接把中醫藥忽視掉。

陳部長時中：我們並沒有忽視，我上任以來，我們通過中醫藥發展法的基本架構，五年計畫也通過了，預算也編了，今年已經開始在做，所以絕對沒有忽略中醫藥在社會重要的角色。

黃委員秀芳：中醫藥發展法已經通過，但是我們沒有特別增加預算來解決，有關中醫藥有效性、安全問題以及食品爭議等問題，民眾所關心的跟衛福部這邊好像有落差，我們希望中醫藥發展法通過之後，部裡面有關中醫藥的預算要再編列多一點，如果跟以前一樣，我覺得會……

陳部長時中：不會跟以前一樣，我們有多了5年中長期計畫，已經多編列很多錢。

黃委員秀芳：多編列多少？

主席：請衛福部中醫藥司黃司長說明。

黃司長怡超：主席、各位委員。6.7億元。

黃委員秀芳：6.7億元在整個預算當中，其實還是非常少，我希望衛福部針對中醫藥的部分，能夠再多重視。

陳部長時中：沒有問題，如果有新增計畫，經過審核通過以後，我願意支持。基本上，現在還是要有計畫才會有預算。

黃委員秀芳：其次，2018年我們曾經討論急重症兒童醫材匱乏的問題，當時特別提到，兒科團隊外接轉診、急救待命等沒辦法給付的狀況，你們承諾在2019年納入醫發基金試辦。這個醫材的部分，會由110年有一個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來補助。本席請教部長，既然衛福部已經要把嬰幼兒醫材或早產兒等特殊醫材的部分納進去，現在中國醫藥學院已經要開始做了……

陳部長時中：對，平臺已經成立了！

黃委員秀芳：本席希望醫材的部分能夠備齊。另外，現在部分藥品沒有根據年齡需求做分類跟規範，他可能是用大人的藥，只是劑量變少，譬如大人吃一顆，小孩可能半顆，小小孩可能四分之一顆。其實這樣對小朋友、嬰幼兒不是很好。尤其WHO已公告12歲以下必備藥品清單319項，其中我們臺灣有76項藥品清單，因為我們沒有專門為兒童來規劃，只是載明劑型跟劑量，沒有特別根據年齡需求做分類的規範，請衛福部針對這部分再做加強。

陳部長時中：我們來研究，不過這個部分有點困難，比較有規模的，大致上沒有問題，會根據小朋友的劑型、劑量來做採購，可是規模比較小的，就比較有問題。

黃委員秀芳：可是有一些常用的藥也沒有特別針對年齡來做規範，臺灣的市場也許比較小，有的藥廠不想進來也有可能，因為少子化的關係，任何一個小朋友要存活，比如早產兒要存活下來，我們的醫療團隊都非常認真，國家資源要給他一些，不能讓所有在第一線的醫療人員要寫很多的paper，又要自己去找這個藥或醫材。衛福部是不是針對這部分，未來藥品清單也要有年齡的規範，不是只有載明劑型跟劑量？

陳部長時中：剛剛講過，有一些確實規模比較小，產生一些相關採購的困難，現在我們成立一個平臺，把相關的藥品，根據這些小規模而必要使用的，列到裡面來，可能會對大家有一些幫助。

黃委員秀芳：最後一分鐘，我想請教部長，菸害防制推動好幾年了，在這幾年當中，吸菸率下降滿多的，電子煙的部分，尤其是青少年吸食電子煙感覺越來越多，既然我們有菸害防制，也編了預算，總是要有一些成效吧！

這是菸害防制的成果，雖然預算滿少的，可是我覺得你們也要去督促，因為裡面的內容真的還滿奇怪的。我們看到，2009年到2016年總共處分88件，處罰金額1億4,000萬元，這是2017年年報所記載的。又另外一份文件說，總共處分87件，全部是1億4,300萬元左右，兩者的處分件數跟金額不一樣。我剛剛再往下看，有一個件數是完全不一樣，我覺得你們預算都已經編出去，也做了一些宣導，網站上面的資料應該是要相符，不要網站上面的年份一樣，但是數字卻完全不一。你看，2009年到2016年基隆處罰2件，有的是1件，然後處罰的金額又不一樣，我覺得網站上面的資料應該要相符。

菸害防制吸菸率雖然有下降，可是青少年吸電子菸的部分卻是逐年上升。各縣市防制的部分，我想講的是，你們的錢撥出去，也有做一些宣傳，可是後續的督促、督導，我覺得還是不夠；網站上面的資料不一樣，而且是不清楚、不正確的，我不知道是哪個部分出錯，本席希望錢花出去了，總是要有一些成效，好不好？

賴委員士葆：我們核對以後再跟委員報告。

主席：請賴委員士葆發言。

賴委員士葆：（11時54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好，你是否知道現在已經進口美豬廠家的家數有多少？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已經有進口的是53家。

賴委員士葆：有沒有去查過廠？

陳部長時中：這裡面有些在歐洲的場……，美豬是沒有，其他歐洲的廠有的有查過。

賴委員士葆：美豬沒有？過去你們查的都是美牛？

陳部長時中：對，美牛是一定要查。

賴委員士葆：美牛的部分每一年是派3個人，查5至6個廠，針對的就是進口量比較大的或者以前有不良紀錄的。我們現在來看的話，剛才行政院最新的記者會，你們能不能告訴我們，因為現在等於是說新的或現在沒有進來的屠宰場，他的豬肉在沒有查廠完成之前不會進來，對吧？

陳部長時中：對，不得進口。

賴委員士葆：那有沒有準備什麼時候開始查廠？查這些他們也想要進來的。

陳部長時中：這要根據美國的一些疫情情況，不過為了國內的安全，所以我們還是說沒有查過廠，我們就先不讓他進來。

賴委員士葆：好。今天行政院用大陣仗開記者會，看起來煞有其事，好像也有釋出善意，其實這都是lip service，第一個，他講到先進口再查廠，或者先查廠再進口，現在就是兩個都通、都可以講，因為舊的53家沒有進，就像你剛才回答其他委員所講的，這53家有沒有本身就有萊劑？有沒有？

陳部長時中：我們可以再釐清一下，剛才委員在詢問的時候，我也說我要做一個……

賴委員士葆：我相信是有的，這53家你什麼時候可以釐清？
陳部長時中：我們儘快，我們也急著要……

賴委員士葆：那能不能夠加一個但書，如果要表示誠意的話，就是進來的53家裡面，只要有萊劑，就不給他進來，可以嗎？我們歡迎……

陳部長時中：通過標準我們……

賴委員士葆：我再講一遍，我歡迎美豬，但是我不歡迎萊豬，所以有萊劑的，我一定要再查一遍。換一句話說，你能不能正式在這裡向國人宣布，要進來的53家裡面，只要有萊劑，對不起，我一定要查廠，他沒有萊劑，我們就歡迎，可以一直來，量大都沒關係，但是只要有萊劑，我不管你，我要查廠以後，他才能夠進來，可不可以做這樣的宣布？這樣子的話，行政院的記者會才有誠意嘛！否則完全沒有誠意啊！你講一下。

陳部長時中：我們對於如果有進口過的、要進來的，我們還是會逐批查驗，因為重點是萊劑有沒有超標……

賴委員士葆：不是有沒有超標，現在是不能有萊劑啊！換一句話說，你現在的標準要一致，否則就是唬弄老百姓嘛！
陳部長時中：沒有，我們……

賴委員士葆：你說沒有查廠就不給他進來，那是對於新的廠，是那53家之外的，但是我相信以大數法則、常態分配來看，這53家一定有些廠商是有萊劑的，那現在來講等於他豁免了……

陳部長時中：沒有，他沒有豁免。

賴委員士葆：就是他可以進來啊！他繼續進來啊！

陳部長時中：他沒有豁免，他還是要符合我們的規定。

賴委員士葆：對嘛！現在萊劑是零，你現在放寬到10個ppb了嘛！你已經放寬了嘛！所以某種程度這53家是既得利益者，是放寬嘛！這是第一個重點。第二個，行政院的另外一個重點是對於萊劑的標示，你們是鼓勵他標示豬肉不含萊劑，是這樣子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我們鼓勵。

賴委員士葆：好，部長，其實我很少到衛環委員會，但這個會期來的比較多，你講這話我最少聽3次以上，對不對？你說我鼓勵啊！但是你不強制，可是老百姓要的是強制。今天包括你也講過，我不會把萊豬塞到你的嘴巴裡面去，蔡總統也說多一個選擇，並沒有強制你吃。但你們兩位大長官講這種話，真的會氣死人，把臺灣老百姓當3歲小孩子啊！你可不可以講說大麻可以進來，但我沒有叫你吃啊！進來毒品，但我沒叫你吸啊！可以這樣講嗎？結果你們的講法……

陳部長時中：這種不能夠類比……

賴委員士葆：聽我講完，幾乎是一樣，你現在講說多一個選擇，這個就是有毒的啊！還多一個選擇？你說沒有……

陳部長時中：美豬並不會等於毒豬嘛！所以你用毒品來形容美豬，我想是不恰當。

賴委員士葆：怎麼是不恰當？今天最新的一個民調出來，都是一樣，超過七成不認同政府用萊豬來換BTA，任何的民調結果都是六成多到七成，顯見大多數的民意很怕吃到萊豬嘛！所以我們老百姓一個卑微的請求、一個卑微的拜託，能不能夠有一個清楚的標示？你下令，以後進來的肉要標示：我沒有萊劑。講到這個，我現在要大力讚美新北市的市長侯友宜，他把新北市肉品進口商都找來，然後請他們簽切結書，要求絕對不能進口有萊劑的肉。你們做不到的，地方首長來做，但是，不能變成是讓老百姓來區別它，這是很惡質的，你贊不贊成侯市長所做的？

陳部長時中：不能講說惡質啦！地方政府有一些相對像這樣子、不是法律上面的強制作為而用鼓勵關懷的方式，當然也屬於一個正常的方式。

賴委員士葆：所以你贊成侯市長做的？

陳部長時中：我要仔細再檢視一下。但若用鼓勵的方式……

賴委員士葆：或者你至少不反對吧？

陳部長時中：我不反對，……

賴委員士葆：那為什麼不由你來做呢？陳時中來做，大家會為你鼓掌啊，你何必把掌聲讓給侯友宜呢？

陳部長時中：掌聲給市長是很好的。

賴委員士葆：我們希望給你啊，你就一聲令下，強制的要求，所有要上市的肉上面要寫：本豬肉沒有萊劑。這樣子我們就知道沒有寫的是有萊劑的，這樣子才是蔡總統所講的讓人民多一個選擇，你現在讓我沒有選擇，你們嘴巴講有選擇，事實上沒有啊！

陳部長時中：我們現在有一個困難，這就跟當年美牛開放的困難是一樣的。

賴委員士葆：困難？六、七成的民意已經給你做back，對不對不對？不要忘了美國新總統拜登，他是人權主義，非常保護人權，沒有任何的政治利益可以來換人體健康。老實講，柯文哲講很多的話我並不同意，但是他最近講的這句話我是同意的，即「先查廠再進口」，一視同仁。行政院院長開了這個記者會，兩大重點，第一個，新的肉品商要進來，查廠後才能夠讓他進來。第二個，鼓勵萊劑的標示。老實講，這個都是老話重談而已，陳部長已經在這裡講了N次，……

陳部長時中：正確的方向……

賴委員士葆：沒有任何新的東西，老實講，他今天開這個記者會只是為了明天要強制上臺尋求多一份支持力量而已，只是要給社會看，你看我多有善意，其實這個叫做「黑龍繞桌」啦！

最後我再講一個具體的東西，這裡提到說行政院院長都說要把它67項豬的相關譬如說內臟要全部有CCC Code，結果到目前你們只有一項，即腎，你們說要比照美牛開放六十餘項，結果到目前為止只有一項，「講的一畚箕、做嘸一湯匙」，這就是最好的寫照，都是糊弄！我是非常遺憾，我以為今天這麼大陣仗，看起來民進黨明天準備要強渡關山，讓蘇院長上臺，我們還以為他要道歉、他要軟化，結果這個東西1月1日生效，還是一樣！然後照樣不強制標示。所以陳部長、蔡總統、蘇院長講的都是廢話的廢話，因為你不標示，人家怎麼知道？你要讓人民有選擇的話，就要標示才有辦法選擇嘛！我的話苦口婆心，我也很少創紀錄來衛環委員會，一天到晚來找你、跟你說這些，就是要強調一點，老百姓的健康，不能用任何政治利益來換取，好不好？拜託陳部長有機會再跟蘇院長講一下，七成左右的老百姓不認同用臺灣人的健康來換取BTA，他們是不認同的。

陳部長時中：也沒有人認同用健康換……

主席：好，謝謝賴委員。

下一位請洪委員孟楷發言。高嘉瑜委員質詢完之後，我們就休息。

洪委員孟楷：（12時5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本席在前天看到保護司這邊有公布相關的統計，指出國內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107年上路以來，拍攝兒少的裸照影片數量比例激增，從107年僅占性剝削比例的44%到108年攀升到59%；今年的1到6月更暴增到77.6%，平均每天2.38件的兒少性私密影像被散播。現在是大家人手一機的時代，錄影錄音非常方便，也因此這樣的犯罪現況，真的是讓國人尤其是我們在場有小朋友的這一些家長其實都會很擔心。我們現在就面臨到一個問題，性剝削影像的條例到底重不重要，衛福部明年針對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加強宣導以及防制的措施？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我們當然是認為重要，現在這個網路世代也是有一些不正當的行為，很容易就透過網路產生一種渲染的效果，件數也因此激增，我們當然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情況。

洪委員孟楷：部長，可不可以具體告訴大家，明年衛福部針對這個部分到底編列多少預算去落實、執行預算？

陳部長時中：預算可能要請司長說明。

主席：請衛福部保護司張司長說明。

張司長秀鴛：主席、各位委員。基本上，根據性剝削防治條例，目前在各部會都有一些工作，在衛福部的部分是併在兒少保預算裡面，多半的經費都在地方執行，所以，我們在兒少保的預算裡頭，有一部分是在做性剝削……

洪委員孟楷：但是本席在今年的這個預算裡面沒有看到相關的部分。

張司長秀鴛：是。

洪委員孟楷：因為有錢才有力，有力才能使地方政府來推動嘛！本席點出來的這個，這也是你們前天公布的數字，到今年平均每天2.38件，平均一天裡面有3件兒少的性私密影像被外流張。部長，我再請教，根據兒少性剝削條例，現在無正當理由持有兒少猥褻影片或影像或照片，可開罰新臺幣一到十萬元，但是很多外界的聲音也覺得這個罰則太輕了，尤其是跟世界各國比較起來，像日本，持有兒少影像的猥褻影片或照片是可以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德國可以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美國甚至可以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們之前也聽說要研議加重刑責，請教部長的態度跟立場，對於這個部分是支持的嗎？

陳部長時中：我同意委員的看法。

洪委員孟楷：所以您也會認為說應該要推動來讓持有兒少影片或照片這樣的犯罪行為加重刑期、加重處分？

陳部長時中：跟刑事上有所勾連。

洪委員孟楷：好，那本席這邊會針對這個部分提出相關的修法，也希望衛福部趕快把相關的修法版本送出來，讓我們可以一起在委員會做討論。

陳部長時中：可以。

洪委員孟楷：再請教部長，本席看到明年度的菸害防制部分，我們剛剛很多委員也都有討論到，但是另外伴隨菸害防制、也跟國人息息相關的就是檳榔防制，因為抽菸跟嚼檳榔可能常常是一起的行為。2003年其實就已經有國際癌症研究總署邀集臺灣代表等作出了檳榔指數第一期的致癌物，那我們也看到相關的一個資料，口腔癌也是青壯年男性最容易發生的癌症，發生跟死亡的年齡中位數較平均其他癌症早10到20年。部長，您有掌握嗎？

陳部長時中：口腔癌的部分？

洪委員孟楷：對，口腔癌引發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嚼食檳榔。

陳部長時中：對，尤其是三樣相加。

洪委員孟楷：請教部長，明年在衛福部菸害防制有相關的計畫，那檳榔防制呢？

陳部長時中：長期以來，其實我們檳榔防制的成效算是滿好的，不管是種植面積或大家食用的頻率，……

洪委員孟楷：部長，抱歉，我必須先打斷你，第一，本席在這個預算編列書面報告裡面沒有看到任何一個跟檳榔防制相關的計畫。第二，現在我們連檳榔戒治專線都不是官方在辦，而都是民間相關基金會或是學會他們自己開辦，所以如果您要說檳榔防制做得很好的話，那不是衛福部的功勞。不好意思，我必須要這麼講，就本席瞭解，因為現在連檳榔戒治專線都不是官方的，都是民間在辦，所以本席想要瞭解一下，我們現在有推行國人口腔健康促進計畫106年到110年的5年期計畫，預算上明年也編列了17.8億元，這是歷來編最多錢的一年，有多少的經費比例是放在檳榔防制這一塊？

主席：請衛福部國健署王署長說明。

王署長英偉：主席、各位委員。實際上檳榔防制是放在包括口腔癌篩檢、包括我們職場工作營造的部分、包括在學校的部分，還有宣導的部分，事實上都包括在內。

洪委員孟楷：是，那我想請教，這個國人口腔健康促進計畫的17.8億元有多少會放在檳榔防制這一塊？

王署長英偉：那個是兩個部分，那個應該是心口司的部分，可是，我們對檳榔的部分是根據不同的職場、工作的場所，例如所謂的建築業或是特別有危險性……

洪委員孟楷：就是對有相關、特定的、比較容易嚼食的族群去宣導嘛！重點在這部分，部長，我今天提醒這兩個部分，並不是想要雞蛋裡挑骨頭，而是本席認為衛福部從以前到現在對於國人健康既然推動了非常多的事情，那就一句話，有心就有力、有力要有錢，重點是預算要編列，預算有編列相關的部分，我們才看得到它有可能產生的成效，而不只是說：我們都有做、都有放。但如果實際上預算占整個部的預算比例相對非常低的話，那有做等於沒做。所以，本席今天把這一點提出來，也希望部長能夠再督促同仁去做盤點、督導，這樣可以嗎？

陳部長時中：好，謝謝委員的提醒，我想應該要更明確一點，才能看到成效好或不好。

洪委員孟楷：好，謝謝部長。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主席：請賴委員惠員發言。

賴委員惠員：（12時13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今天我們審查衛福部的預算，在詢答的部分，我想來跟你探討一下高齡化社會這些獨居老人跟失智老人的問題。根據國發會8月份發布的一個人口評估報告，再過5年，也就是2025年，臺灣即將進入一個超高齡的社會，臺灣平均人口的老化指數119.8%，可是在這裡要跟部長報告一下，我們臺南市是130.09%，在臺南市的11個區域裡面，不管是蓮子好吃的白河，還是稻米最棒的後壁，或是我們盛產東山鴨頭、東山咖啡的東山區，或是海鮮最好吃的將軍區，這些區的人口老化指數都很嚴重，超過300%。我在這裡要跟部長做一個探討，因為這個指數衝破了300%，所以我特別關心老人照護的相關議題。我們從衛福部針對失智人口的一個統計來看，在108年，我們已經突破了29萬3,000人，等於說65歲以上的老人中，每12個人就有1人失智；80歲以上老人，每50個就有1人失智，所以每年的失智人口正以1.78萬在成長。部長，資料裡頭特別講到，我們檢視衛福部編列失智的相關預算，發展失智社區的照護服務，你編列了10億3,400萬元，已在全國建置了87個區，這87個區是失智共同照護中心，這個是規模比較大的，比較小的失智社區服務據點，你們建置了434個，可是，這個全國失智服務的涵蓋率還不到兩成，涵蓋率最低的前三名分別是臺北市的8.83%、臺東縣的11.05%、澎湖縣的12.54%。在此本席要請問部長，為什麼這三個縣市的涵蓋率例會特別低？什麼原因？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這三個縣市裡面，澎湖跟臺東可能因為是離島跟比較偏遠，相對而言資源比較欠缺。至於臺北市，因為房子比較貴、地價也高，地點比較難覓，它雖然有錢，但是找不到地點；臺東跟澎湖則是比較沒有錢，範圍廣闊，要集中照顧就變得比較困難。剛好是兩個極端。

賴委員惠員：好，就是非常極端的一個案例，那我們臺南市屬於中段班，可是這個中段班就是在大型的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裡頭，它集中在臺南市，就是說有6個大型的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其中有5個是集中在臺南市區。然後，全臺96個行政區建置失智服務據點中，在本席的選區裡的六甲區竟然是沒有被建置進去的，這個服務的據點基本上就已經是非常基層，我這個2萬人口的六甲區卻沒有被納進去。所以我在這裡要跟部長講，我認為你這一個政策在大型的部分分配不均，在小型的部分，你沒有辦法做到量足點，這個量足點的話，我要請教一下，衛福部是否有比較具體的布建時程規劃？

陳部長時中：當然我們一開始在做的時候，一般的長照跟這個失智大概有幾個競合的關係，這個失智相對專業性比較高，所以要找人力等等相對是比較困難。前面是所謂長照一般的B、C據點，它成立得比較快，這個後來跟上來，其實速度已經不算慢，但是現在來講，就是如何讓它能夠分布的更平均，我們接下來會對相對比較不夠的地區，從比較大的區域慢慢往下布建。

賴委員惠員：我們都知道，其實家裡頭有一個失智的長輩對這個家庭是非常辛苦的一個甜蜜負擔，我們當然希望衛福部可以提供更多的資源給他們，本席針對的就是這個緊急的救援服務，特別在獨居老人部分，因為現在我們從內政部的不動產資訊平臺中可以發現，全臺獨居老人的住宅高達58萬戶，較10年前的25萬戶遽增76%。其實這個獨居老人的居家安全是我們一直都在關心的，怎麼辦呢？好像都是地方政府在做，以桃園市為例，桃園市的作法就是把它做一個24小時的線上緊急救援，它是連接到消防隊；如果是以臺南市而言，它是跟保全公司合作。可是，我在這裡要跟部長探討的是，其實這個是長者主動地按下求救鈴，前提是他自己還可以按，如果他不能按的話怎麼辦呢？我講這個其實是要跟你提智慧醫療的部分，智慧醫療應該是可以套進來我們很多相關的緊急救援，因為我們的科技其實是做得到的，當然衛福部會說，這個在每個地方政府都已經做得非常好了，但是，衛福部是不是可以完整的盤點各縣市的緊急救援系統，是否可以在預算裡找一個示範點來試辦智慧緊急救援系統？這是本席的建議，也希望衛福部提供一份書面資料給本席，謝謝。

陳部長時中：好，謝謝委員。

主席：請楊委員瓊瓔發言。

楊委員瓊瓔：（12時20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新冠肺炎擾亂全世界、一變再變，還好有你幫我們臺灣把關，我們全國民眾也都非常乖，而且有這個常識，大家全力配合。昨天我也跟部長討論過，我們目前口袋夠深，但是本席要再請教，你們預估大概需要多少劑才能夠達到群體免疫？我們一直在思考，像春節泡泡這些問題，如果那個國家沒辦法配合我們國家，在登機前3天就要拿到核酸檢測證明，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他已經登機了，雖然入境前還要先採檢，可是萬一他確診，飛機上這些人該怎麼辦？雖然我們的口袋夠深，但是部長的回答是仍無法全面，我想群體免疫才是重點。部長，我們大概需要多少疫苗，才能夠達到這個境界？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當然各種講法都有，不過大概都落在60%到70%的全人口數，所以在第一目標群，我們希望能夠準備3,000萬劑做為最基本的數目，然後再看看打的效果怎麼樣，再做各類的評估。

楊委員瓊瓔：部長，你這麼說是3,000萬劑，也就是在我們的口袋……

陳部長時中：沒有，現在是1,500萬劑，還要繼續努力。

楊委員瓊瓔：我們為了要達到群體免疫，後面的1,500萬劑還未知？還是有方向？

陳部長時中：有幾個目標群，當然能夠留一些產能培育國產的最好……

楊委員瓊瓔：更好！讓我們有自己的能量。

陳部長時中：但是我們也不能不做另外的準備。

楊委員瓊瓔：對，都要多方。換句話說，要能夠達到群體免疫大概要3,000萬劑，加油！健康很重要！

接下來，請教部長，物傳人有可能嗎？昨天新聞媒體報導，這一兩天在天津有豬頭的冷凍食品，據聞是從北美進入天津產生物傳人的情況，有沒有這回事？

陳部長時中：因為這都是新聞，中國爆出相當多這樣的案例……

楊委員瓊瓔：這很恐怖！

陳部長時中：不管是從天津以前的北海鱒魚、挪威鱒魚，這些都被爆出很多……
楊委員瓊瓔：冷凍食品是有這個可能物傳人？

陳部長時中：WHO說可能性很低，它沒有直接的科學證據，但是我們也不敢大意，所以大概從11月初開始，食藥署對於可能被爆出來的國家或是高染疫的國家進口的冷凍食品進行檢驗，目前我們檢驗5個國家共11批產品，因為我們現在都要求外包裝要消毒，所以我們把它的外包裝、內包裝消毒前後各採4樣，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採到有病毒的。

楊委員瓊瓔：目前我們還沒有採到，但是現在……

陳部長時中：不能大意。

楊委員瓊瓔：對。就像我們說的，萊豬進口之後都化為絞肉這類的冷凍再製品，現在我們又聽到來源是北美進口的豬頭，這個真的是一個大豬頭了，這太恐怖了！如果確實是物傳人，那太恐怖了！如果有物傳人的可能性，請教部長依照我們目前的規範管控得了嗎？

陳部長時中：現在冷凍物流是有監控的。

楊委員瓊瓔：這一環一定要好好管控，這很恐怖。

接下來，剛剛行政院宣布，新廠的部分要先查廠才可以進口。本席要請教，如果依照行政院秘書長的說明，務必要先查廠，尤其是新廠一定要先查，查廠之後才能夠進口，請問明年1月1日進口的時程會不會延後？

陳部長時中：行政命令不需要延後。

楊委員瓊瓔：不是，我是說進口萊豬。

陳部長時中：以現在的時間來看，顯然一定會延後，因為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楊委員瓊瓔：這要讓社會大眾瞭解，因為之前我們一再說可能用視訊，不然我們去查廠不方便、回來也危險。換句話說，如果依照行政院秘書長大概11時所做的說明，新廠要查廠的部分勢必會延後，是不是？

陳部長時中：當然，應該說理論上一定是來不及，但是如果他明天就叫我們去，搞不好來得及也不一定，不過那個可能性很低。

楊委員瓊瓔：我們一定要告訴民眾，就一定會延後。

接下來，輸臺食品工廠的查核，目前預算只有編列350萬元，但是依照102年食安法增訂的第六條規定，目的就是要清查來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本席又看到源頭的問題，目前在國內有多少家？

陳部長時中：美國進來到我們這邊……

楊委員瓊瓔：不是，臺灣食品廠有多少家？我告訴你，有四十七萬多家將近48萬家，但是你們追蹤溯源的只有一萬家左右。換句話說，只有2%左右，當然明年萊豬最好不要進來、不要擾亂民心，但到時候如果進來之後溯源只有2%，其他98%怎麼辦？

陳部長時中：不會啦！那是不在電子系統裡面，其他的我們都會查、絕對會去查。

楊委員瓊瓔：部長，我點出這個數字，我們要嚴肅地去看待……

陳部長時中：對，當然。

楊委員瓊瓔：100%裡面，你們追溯的只有2%，大約一萬家左右，目前你們追蹤只有……

陳部長時中：那是電子系統部分，但還有人工部分，電子、人工部分同步進行……

楊委員瓊瓔：部長，還有98%？我們有47萬左右沒有追蹤，你說用人工，所以本席再請教，上次本席請教，你說要給地方增加預算，還要不要再增加？因為我們已經增加盤點，一次不夠再增加，這部分我讚許你。如果依照現在本席再提出的，我們只有溯源2%、一萬家左右，還有47萬家左右變成地方政府要人工稽查了嘛，稽查人數及經費夠嗎？要不要再去盤點？

陳部長時中：跟委員說明，你看那個數目很大，但反觀這樣的貨源就是10萬噸，美豬就是1萬噸，分成12個月……

楊委員瓊瓔：這叫天女散花，不可能一條龍嘛，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也有很多條龍，分成幾條龍……

楊委員瓊瓔：請部長針對人力稽核部分再去盤點一次。

陳部長時中：好。

楊委員瓊瓔：不夠的就再追加嘛，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是，謝謝委員。

主席：接下來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12時29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這部分要跟三個司、署來討論一下，真的是太亂了。

我上次在長照議題時也質詢過衛福部，現在有非常多預防及延緩失能的相關計畫，讓民眾摸不著頭緒，因為太多案了，有來自國健署、長照司或社家署，所以很複雜。我今天先找這兩個計畫，請問長照司跟國健署這兩個計畫的差異性在哪裡？一個是預防及延緩失能與失智模組……

主席：請衛福部長照司祝司長說明。

祝司長健芳：主席、各位委員。目前長照司負責的是模組管理，包括模組開發出來，我們現在也在審查這些模組開發師資培訓有沒有達到效益，這個部分……

吳委員玉琴：你們在做？

祝司長健芳：對，由過往通過的七百多個模組，我們現在透過這樣的審查機制之後，目前剩下304個模組。

吳委員玉琴：減半了？

祝司長健芳：對，有一些成效不好的，明年就會讓它退場。

吳委員玉琴：這個案子會跟國健署漸漸整合，還是各做各的？

主席：請衛福部國健署王署長說明。

王署長英偉：主席、各位委員。有慢慢整合了。

吳委員玉琴：你們怎麼分工？

王署長英偉：剛開始會有比較多元的發展，現在來講，基本上已經有慢慢整合，這些計畫做得比較好的部分，我們就繼續推展，有問題的可能就要慢慢退場。

吳委員玉琴：好，因為我看到你們的預算，我也必須跟部長抗議，長照的公務預算愈來愈少，根本沒什麼編，都放在長照發展基金，所以我在看你們預算的時候，有關預防及延緩失能的計畫很亂，分散在各個項目裡面。在長照基金第10頁的專案裡面，國健署有相關的預算計畫，然後長照基金裡面也有一個社區多元預防照顧服務資源編列30億元，就是很多錢都分散在長照發展基金的預算裡面，但是我不知道誰主管，也重複好幾個都是預防及延緩失能的計畫，你們要不要統整一下？我覺得太亂了，自己部內都沒辦法統整，怎麼樣讓民眾搞得清楚，到底是誰在推這個案子，這部分真的要拜託你們能否整合一下，特別是剛剛有提到模組的部分，它前後測到底有沒有一致？請教署長或是司長，兩個計畫的前後測到底有沒有一致性？

王署長英偉：過去很多的計畫，我們必須要瞭解它的成效，所以是有前後測，可是一旦瞭解它已經有成效的話，我們就不應該再做……

吳委員玉琴：就不用再做？

王署長英偉：對，也要減少影響他們的過程。

吳委員玉琴：過去，107年時前後測大概就有90題，然後108年減到47題，預計109（今）年採用WHO公布的「高齡整合照護指南」簡化為13題的評估嗎？

王署長英偉：可以，實際上它是一個有實證研究，而且可以全面推廣……

吳委員玉琴：可以做為前後測評估嗎？

王署長英偉：我們都有做紀錄，前後一段時間再追蹤一次，這個是必須要追蹤的。

吳委員玉琴：是，因為這13題看起來是一個篩檢的工具，我肯定它是一個篩檢工具，可以讓我們看到長輩身體認知跟營養各項的狀況，如果是健康的，就持續做健康促進，如果需要進一步篩檢，再由相關人員進階評估，我覺得它有初篩的角色，可是要成為一個評估工具，目前它在國際的運用已經可以成為一個前後測的評估工具了嗎？

王署長英偉：實際上這個工具滿不錯，一旦發現有問題，它有後續的追蹤，它的流程非常清楚，所以今年大概從10月份開始準備做4萬個cases，之前有做過大概半年的pilot，所以應該成效很不錯。

吳委員玉琴：未來會全面用這一套方法來評估嗎？

王署長英偉：它會取代成人健檢的部分，包括……

吳委員玉琴：取代成人健檢，所以不是剛剛提到的延緩失能、失智的預防？

王署長英偉：如果發現他有問題，包括失能、失智的部分……

吳委員玉琴：因為你說成人健檢就是一個篩檢的概念。

王署長英偉：以前比較呈現身體的概念，可是現在來講是綜合以及功能的概念……

吳委員玉琴：這個是綜合性的概念。

接下來，談到長照司的部分，針對延緩失能模組的部分，你剛剛說減半了，可是團體也反映非常多的問題，這個模組計畫已經有點混亂，連自己機構來辦也可以，現在有一些團體已經專案承接這些案子，而且跟機構分紅或分訓練費用，所以這個部分已經有點混亂，你們現在減半是因為可以減少這部分問題產生嗎？

祝司長健芳：基本上當時是機構或團體都可以發展模組，所以發展模組被認可之後，其實實施的場域是在據點，不會在機構，所以它導入都是在據點，包括像弄長照站、失智據點或文健站，這個模組一旦確認之後，都是在據點不會在機構。

吳委員玉琴：對不起，主席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有機會再跟國健署討論樞紐計畫，因為時間來不及了，我剛剛在談整個評估機制後面的樞紐計畫，我是存疑啦！因為你們現在的樞紐計畫看起來好像很龐大，可是事實上人力非常缺乏，我有機會要跟你討論它的執行成效跟未來的可行性，因為我有點質疑它未來的整合性，以目前計畫執行的狀況，我是有疑慮的。

最後，有關採購法的問題，在上一屆我們好不容易修訂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五十二條，希望針對社會福利的部分能夠有單獨的採購辦法，也授權衛福部訂定社會福利服務的採購辦法，可是我們看到地方實際的情況，有些地方政府根本不理你，雖然有訂辦法，但是他們不知道怎麼參考，就像新北市表示它可以因地制宜，但我覺得臺中市的建議還滿中肯的，它說：「中央尚未依據『機關委託社會福利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提供社福採購契約範本，地方政府表示不知道如何改招標文件以符合新頒訂的辦法」，而且因為承辦人員的流動性非常高，他們根本不知道怎麼參考，所以他們都沿用舊的辦法，因為你們沒有給他們範本啊！這部分可以協助他們擬定範本嗎？

主席：請衛福部社家署簡署長說明。

簡署長慧娟：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已經拜託工程會，因為這個範本是工程會要訂。

吳委員玉琴：我覺得你們有責任要訂，因為你們最清楚這個樣態。

簡署長慧娟：我們有一直催他們，他們最近……

吳委員玉琴：我覺得你們應該跟工程會一起合作、不要推，因為社會福利委託的型態或內容是你們最清楚。

簡署長慧娟：我們一直希望能夠跟工程會一起坐下討論……

吳委員玉琴：何時可以處理這件事？因為辦法都出來了。

簡署長慧娟：工程會到現在還沒有主動來，我們一直跟他溝通。

吳委員玉琴：我們來協調好了，我來開協調會，因為你們這樣一直拖，社會福利團體都快被地方整死了，謝謝。

簡署長慧娟：謝謝委員。

主席：請高委員嘉瑜發言。

高委員嘉瑜：（12時38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因為今天聽到好消息說我們已經買到將近1,500萬劑疫苗，同時也聽到說臺灣的疫苗已經跟馬來西亞簽MOU，有可能賣到馬來西亞金額高達42億元，所以目前我們採購的疫苗有包括臺灣自製的疫苗嗎？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目前還沒有跟臺灣的疫苗廠採購，不過我們在簽訂補助契約的時候，就有一些相關應遵循的事項。

高委員嘉瑜：對，其實針對國內的疫苗廠，我們也一直期待有疫苗國家隊，能夠代表臺灣生技的能力。如果我們的流感疫苗都可以外銷，然後這次的新冠疫苗也可以外銷，就證明臺灣的疫苗國家隊有相當的實力，所以如果現在採購1,500萬劑，可是都沒有包括我們國內的疫苗，或是未來已經滿足臺灣人多數的需求，可是都沒有採用我們臺灣疫苗廠的話，或許對臺灣疫苗廠來說可能是一種打擊，因為照你的目標六成的人都能夠施打就是1,500萬劑嘛，所以衛福部現在所訂購的1,500萬劑是否已經滿足國內的需求？

陳部長時中：大概是一半。

高委員嘉瑜：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未來還有多少空間採購國內的疫苗？

陳部長時中：還有一倍的量。

高委員嘉瑜：預計會再採購1,500萬劑的意思嗎？

陳部長時中：對，不過不一定針對哪一個國家，我們現在買的疫苗都要到第三期，已經可以看到清楚的療效了。

高委員嘉瑜：就是現在已經試行可以立刻施打的部分，之後大概還有一千五百萬劑的空間就對了？

陳部長時中：對。

高委員嘉瑜：今天討論的是國民年金的問題，針對國民年金有許多民眾反映意見，其中最具爭議的是今天要修正的幾個部分，包括罰配偶條款以及滿十年未繳就不能再補繳的爭議，部長的意思似乎是這兩項現在都不會改變，請問是這樣嗎？

陳部長時中：對，在配偶責任存在的情況下，這是對於配偶的基本保障。另外，針對一些不公平的地方，也就是被保險人明明有能力卻不願意繳納，卻要讓配偶負擔，這顯然不合理，所以相關辦法已經修正。還有一些是配偶成為家暴受害者，卻還要幫不負責的那一方繳交保費，那也不合理，所以這部分的相關規定也改了。基本上，我們認為這樣修改之後已經趨向於合理。

高委員嘉瑜：可見部長也知道現行規定確實有一些不合時宜的地方或是實際上遇到一些問題，過去民法的規範是夫債妻還或妻債夫還，但後來民法也把這部分的規定取消了，原因在於彼此都是獨立的個體，在這種情況下，關於只處罰配偶卻不處罰欠繳本人的做法，是不是應該有所調整？也就是說，雙方都要負連帶義務，除非提不出正常理由才處罰配偶，本席認為這部分有思考的空間。

有關十年補繳的部分，就相關數據來看，目前超過十年補繳期限以年輕人居多，也就是從25歲到29歲這個年齡層最多，這部分占19.7%，再來是隨年齡增加而遞減，繳最多的大概就是50歲以上的人，尤其是60歲至64歲只有1.2%欠繳，可見國民年金的形態最後還是會像所有的年金一樣，當年輕人口越來越少，要領年金的人卻越來越多的時候，它就會出現破產危機，預計2048年就會看到破產的狀況。以國民年金的本質來講，當然有一部分原因是為了照顧社會弱勢，但卻又要社會弱勢者掏錢出來繳國民年金，兩者之間確實很難取得平衡。本席認為十年欠繳就不能補繳的規定應該予以調整，其實勞保局官網也提到如果是欠繳兩個月的十年補繳，光以保費來計算，一年就少領將近三萬元。對很多人來講，如果眼看著連補繳都沒辦法補繳，那他們當然寧願選擇不繳，但如果能夠讓他們繳滯納金，然後補足這個部分，對大家來講都是一個幫助。本席建議衛福部思考該如何讓保費充實，否則現況對國民年金來講無疑是雪上加霜，越超過期限的人越不繳，年輕人則是從一開始就不繳，所以到後面不繳的人會越來越多，請問這部分該如何改變呢？

陳部長時中：如果按照正向來講，委員的講法沒有錯，包括其他委員也有提出類似的意見，大家都是比較正向的思考，不過我們稍微有一些負向的思考，當相關規範放寬的時候，是不是更多人就會納進來，變成債多不愁？等到債累積到他們想要付的時候，他們又付不起，這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我覺得這些部分都有討論的空間，但是我們不會像委員這樣想，只是放寬規定讓他們補繳，如此一來，可能會有更多人變成這樣……

高委員嘉瑜：或許可以有一個彈性，比如在多久期限之內可以補繳，也就是設定寬限期，我覺得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以目前的狀況來看，從20歲到29歲的年輕人就已經有20%的人不繳，而且這20%的人欠繳都已經超過十年，或許他們之後都不會再繳了，在這種情況下，不繳的人只會越來越多，這當然會影響到基準，謝謝。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主席：現在休息30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請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13時22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有關少子女化的問題，從第8屆、第9屆一直到現在已經第10屆，我長期都在關心這項議題，少子女化對臺灣而言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每次都會在新人結婚場合拜託新郎新娘多多生孩子，當然政府如何協助更形重要。根據106年的資料，總生育率及嬰兒出生登記數一直在下降，情況非常嚴重。少子女化已經變成嚴重的國安問題，現階段撫養比已經明顯過高，勞動人口不足，2025年臺灣更將出現人口負成長。根據本席在105年、106年及107年所使用的資料，政府欠缺解決少子女化問題的新政策，當時從101年到107年的計畫即將期滿，後來衛福部雖然開始提供相關計畫，但卻是杯水車薪，以新北市和桃園市105年及106年的數據來做比較，在高收費的狀況下，政府能夠協助的卻非常有限，所以衛福部開始推動零至二歲托育補助，今年1月1日也啟動未滿三歲的托兒補助，包括教育部和衛福部都有。

今天我們要審查110年度總預算，這是蔡總統在520開始新的任期之後，第一次編列明年度的預算，蔡總統在當初選舉時，特別提出零至六歲國家養的政策，他說最快明年上路，部長是不是可以簡要說明，針對明年所要實施零至六歲國家養的政策有什麼樣的預算編列與實際的做法？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目前因為整體計畫還在行政院討論，所以詳細計畫還沒有定下來，不過總統的政見一定要加以落實，明年我們會視整體情況逐步、逐年往上增加，達到總統所提政見的目標。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所以你現在沒辦法說明你們提報到行政院的計畫？行政院不可能自己製作，一定是你們提出相關計畫，然後爭取預算，現在預算都已經送到立法院來審查，為什麼還不能說明？

陳部長時中：目前還沒有，因為我們和教育部還要進行跨部會協調，當然我們會提出計畫，但是現在還在討論之中，應該很快就會有結果出來。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針對明年的預算，就零歲到未滿兩歲育兒津貼來看，以110年度與109年度做比較，總共增加16億元。相關預算都已經編列，卻無法說明要如何使用這筆預算，這是我們……

陳部長時中：針對相關細節，到底要哪一部分先……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本席曾經擔任公務員三十年，之後又轉任三屆立委，這是我第一次碰到預算已經編列且已送至立法院審查，但主管機關卻無法說明要如何使用，你們應該不會是隨便編列吧！

陳部長時中：究竟是三歲的先，還是……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看預算增加的部分並不是整數，可見這是有計算基礎、有規劃的。

陳部長時中：我們當然有計算基礎，目前正在行政院討論相關事宜。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那你們有沒有初步規劃？

陳部長時中：有，但是現在還有很多相關部會必須協調的問題。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反正這種預算大家不會砍，我們甚至還認為編得太少。

另外是有關托育公共及準公共服務暨托育管理，以110年度與109年度做比較，共計增加24億元。和剛剛的部分加總起來，增加的預算非常多，請問這部分行政院什麼時候會定案？什麼時候會開會？

主席：請衛福部社家署簡署長說明。

簡署長慧娟：主席、各位委員。現在正在開會當中，政委正在找相關部會討論，等行政院規劃完成之後就會統一對外說明。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相關經費是由衛福部編列，另外教育部也有編列對不對？

簡署長慧娟：對。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所以他們也還沒有定案？

簡署長慧娟：還沒。

陳部長時中：必須等到雙方協調好，才會一起定案。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希望能夠儘快讓大家知道，像這種政策，既然已經編列預算，就應該儘快讓大家知道，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好的，謝謝委員指教。

主席：請鍾委員佳濱發言。

鍾委員佳濱：（13時30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過去在屏東縣服務的時候，每兩年就要舉辦一個核災逃生演練，在這個演練當中，首先是發布警報的時候，就要將緊急逃命圈當中的人撤離。透過細胞廣播，基本上民眾會自己趕快離開，我們只要負責疏散交通就好，但是有幾種人，第一是行動不便，第二是臥病在床，第三是獨居老人，第四是像孕婦或者護理之家、養護之家的人，這些人我們稱之為保全對象，要主動派人進去把他們接出來。所以地方政府需要：社政單位知道哪些是獨居老人、衛生單位知道哪些人臥病在床、戶政單位知道哪些人的家人不在身邊，然後由消防單位統籌分工，一旦發生狀況，我們就編組把這些人都接出來。所以我們有這些保全對象的名單，平常我們的編組就知道哪些是保全對象，甚至我們還給他加上一個有RFID的環，讓人家知道他有沒有上車；我們不可能逐一去問他什麼名字，可是他只要上車，我們一掃就知道誰上車了。

請問一下部長，我們把這些保全對象的資料預先建檔，算不算把他標籤化？有沒有侵犯他的個人隱私？因為我們救災人員都知道是哪些人，而且事前就知道他有沒有家人同住、他有沒有生病、是什麼慢性病。這些您覺得有沒有標籤化？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這些應該算是機密的資料，你說標籤，廣泛來講，是！但是不是有它的必要性……

鍾委員佳濱：有它的必要性嘛，好。

根據緊急醫療救護法，救護車必須到現場急救，並將傷患送達就近適當醫療機構。過去我擔任副縣長，我們消防局的救護人員說，不能應病人或家屬的要求，送到他們指定的醫院，只能送到就近的醫院，尤其不可能跨縣市；本縣市消防局的救護車不可能把人送到外縣市。

但是有個情況發生了：有個太太打電話來，我們的救護車到達現場之後，他說他先生指名要到高雄某家醫院。我們的急救人員說：對不起，我們只能送到就近的醫院。講也講不清！後來發現送到當地醫院不行，為什麼？因為他做過器官移植手術。做過器官移植手術的人需要急救的時候一定要送到原來幫他移植的醫院，對不對？可是我們的救護人員不知道啊！我們事後檢討，認為這樣會延誤病情，所以可不可以把我們縣轄內所有做過器官移植的人都建檔，放在我們「消防雲」的雲端，只要我們接到119，聽到指派，地址match之後，知道這個地址可能是這個人，確認是他本人之後，就直接送往幫他移植的醫院。請問部長，這樣的方式算不算侵犯到病人的隱私？為了救命，可不可以事前預製名單？

陳部長時中：因為這裡面有個人資料保護……

鍾委員佳濱：要他本人同意嘛！因為這牽涉到個資的問題嘛！

陳部長時中：對。

鍾委員佳濱：如果他個人同意，我們就來建置這個資料庫。我們後來研議的結論是，我們就詢問他，他如果願意，我們就把資料建在消防雲當中，救護人員接到報案電話，一key，如果發現這個人是保全對象，必須送到指定醫院，我們就把他送過去。

根據我們地方消防局的統計，其實救護車出動次數當中，屬於突發意外事件的不到一半，多半是家庭裡面其他可確定的事情，簡單講，秋冬之際因心血管疾病發作而急需送醫的人特別多，而且都是老病號緊急從家裡送到醫院去。其實這裡面有些是不需要送到醫院的，但是家人緊張，如果能有一些諮詢服務，說不定就不用浪費那一趟救護車的資源。所以我們就問了：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緊急醫療的預設需求清單？也就是說，我們透過衛政單位，包括醫院、診所，將這些長期的慢性病、心血管疾病、可能經常要坐救護車去醫院的患者建立一個需求清單，掌握他的病症、瞭解他的情況，如果119接到家屬的需求，一輸入資料，就知道這是哪一個、他的情況怎麼樣，在到場之前，我們的救護人員就知道要做好準備，而且知道要送到哪家醫院或者他之前是從哪家醫院回來的。請問這樣的「群醫雲端資料庫」健保署是不是已經有了？

陳部長時中：健保署是有，但是並沒有特別抓出來。

鍾委員佳濱：對，這次我們防疫很成功，做了很多資料庫的連結，雖然外界認為這有侵犯到個人隱私，但是我們臺灣有一個很龐大的醫療資料庫，就是衛福部健保署，所以你們是不是可以經過一個程序取得當事人的同意，如果他經常需要得到醫療機構的緊急照顧，可以讓負責救護車的這一端和要後送的醫院這一端，提早準備好藥物和該提供的詢問。請問部長可不可以研究一下？

陳部長時中：緊急醫療救護從醫療機構到家宅之間如果能夠建立一些系統，或者能夠更積極地提供一些治療，其實對救命是有幫助的。

鍾委員佳濱：所以部長也同意開始去研議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我們請醫事司來研議。

鍾委員佳濱：同樣的狀況就是家醫照護。其實過去有一個制度，就是由診所跟醫院聯合起來做一個家醫的防護網。長輩出現狀況時，家人在驚慌失措下常常就直接往醫院送，其實有時候只要得到適當的諮詢，透過診所和醫院的合作，有一個電話，由熟悉病人狀況的醫事人員來告訴我們怎麼處置，就可以減少很多無謂的救護車出勤的趟次，也減少醫院急診室的壓力，你同意嗎？

陳部長時中：對。

鍾委員佳濱：好，所以我要說明一下為什麼我剛剛會問那個事情。過去曾經有救護人員說自己很怕遇到愛滋病患者，因為他沒有適當的防護，CDC局長則說，不能因為自己不知道對方是愛滋病患者，就減少必要的防護。但是我們後來並沒有採用讓急救人員事先知道誰是愛滋病患的做法，因為個資的防護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雖然建議建立一個醫療的雲端系統，也就是希望你們徵得當事人同意，建立一個緊急醫療的預設需求清單，包括人、包括他的病症，同時要嚴格控管使用者的權限及資料運用，還要設計誘因，讓緊急醫療團隊配合提升效能，也就是讓我們的醫療可以緊急到位、減少不必要的成本，簡單講，未達需求的不濫用，已達需求的有效使用！請問部長和署長可以同意往這個方向努力嗎？

陳部長時中：可以，我們會請醫事司來研議。

鍾委員佳濱：好，謝謝部長，謝謝署長，謝謝主席。

主席：請李委員德維發言。

李委員德維：（13時37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首先想請教衛福部陳部長有關國民年金的問題，因為衛福部宣布國民年金保險餘額不足以支付未來20年的保險給付，所以明年1月1日保險費率將從9%調高到9.5%，受影響的預計有302萬人，其中270萬人每月須多付55元，中低收入戶與中度及輕度身心障礙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每人每月自付保險費會增加27到42元。國保被保險人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的低收入戶是政府全額負擔，請問衛福部對於中低收入戶的部分是不是有思考可以給予更多補助？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有，這部分已經修過法了，中低收入戶是自己付3成……

李委員德維：所以這個部分政府也會補助？

陳部長時中：對，已經有了。

李委員德維：好。接下來是預算的部分，衛福部有40項個案計畫，截至9月底執行進度落後的有12項，占3成，預算達成率落後的有16項，占4成，請教部長知道是哪些項目嗎？

陳部長時中：我不知道。

李委員德維：沒關係。本席先請教一個案例─臺北醫院急重症大樓擴建工程計畫執行進度落後21.7%，請問目前的執行情況跟落後的原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陳部長時中：其實我們現在落後的大概有幾個，臺北醫院是其中之一，它是因為招標過程中有流標，所以整體上在修正相關的費用；恆春醫院也流標了很多次；樂生療養院則是有一些相對要協調的問題，所以也落後了；另外大部分都是在鄉鎮市區相關的改建、防震。現在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們所訂的金額都稍微偏低，尤其我們所掌握的除了臺北醫院和恆春醫院規模比較大之外，其他都是一些規模比較小的案子，所以招標相對不容易，還有一些偏遠地區的旅運費，以及鄉鎮市公所事實上招標經驗也不足，所以形成一些困難。大的當然要由主辦單位去跟工程會談，由工程單位來協助解決這些問題；至於小的，我們的秘書處就會下鄉看看有什麼困難，協助他們處理招標等等的事情。目前有所延宕主要都在這個部分。

李委員德維：本席要請衛福部多費點心，因為包含健保署南區業務組辦公大樓的補強其實也落後了大概8.8%，所以我們當然希望衛福部可以多努力一下，把相關的進度趕上，因為已經年底了。

陳部長時中：我們這部分的分數一向都不好。在各部會當中，我們因為工程的數目不大，加上大家經驗不足，在硬體的整修、修建方面的績效都相對不好，不過我們會繼續補強相關的教育。

李委員德維：好，這個部分請部長要加油！

另外，衛福部的計畫裡面有一個抗生素抗藥性管理行動策略計畫落後13.49%，因為它已經列入2025年的衛生政策白皮書，所以本席要請教部長有關強化醫療機構防疫效能的問題。我看到衛福部有一個報告指出，手部衛生遵從率的稽核如果有70%以上，就能有效降低醫護的感染，當然臺灣現在做得很好，都已經在70%以上。請問部長，現在稽核的比率大概是多少？

陳部長時中：其實手部衛生在醫院評鑑裡面都是例行性、滾動式在做的，另外還有相關的考核；地方政府也會做相同的事情。

李委員德維：因為根據衛福部的資料，包含抗生素抗藥性管理行動策略計畫都還有些落後，所以這個部分當然也要請衛福部來加油，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好。

李委員德維：最後，因為國外移入病例增加，請問之前桃機邊境防疫人員由保全擔任的相關問題都解決了嗎？包括疫苗暫停施打的部分。

陳部長時中：疫苗部分我們在12月1日就會恢復50歲到64歲的施打，保全人員的PPE我們會儘量提供得比較全，至於施打疫苗，他們的公司現在也都安排在打了。

李委員德維：好，謝謝部長。

主席：請范委員雲發言。

范委員雲：（13時44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辛苦了！本席今天要跟您請教少子女化的相關政策，因為之前我一直在關心這個議題，但是還沒有機會請問部長。

衛福部110年度關於少子女化的預算編列了152.8億元，比之前增加43億元，等於增加了35.9%。目前我們已經到了預算審查的最後一個階段，再一個多月，也就是明年政策就要上路，但是本席辦公室一直跟衛福部詢問細節都沒有問到，所以今天藉這個機會跟部長討論一下這個議題。

因為部長要關心非常多事情，這一塊我不知道部長熟不熟悉。這個預算增加是有原因的，因為蔡總統上一任這方面的政見只有三個，就是公共化、準公共化跟育兒津貼，這一任的政見新增加一個東西，就是零到二歲的家外托育率要從2019年的13.27%提高到2024年的23.16%，也就是說，在他這4年的任期內要提升10%的家外送托率。

家外送托率為什麼重要？蔡總統這個政見當然不是隨便提的，是因為國外有非常多研究證明，女性的高勞參率跟高生育率是相關的，如果女性放棄工作的話，因為臺灣的勞動市場對二度就業者非常不利，等到小孩成長之後會有影響，而且這也不利於高生育率。也就是說，我們在做公共托育、育嬰津貼的時候，也要記得同步讓一些本來就在職場的女性不必退出職場，可以有好的公托或保母，讓他們可以把小孩送出去，自己安心工作。可是現在這個錢怎麼分？目前我們就有點不清楚了。

我們目前聽到的一個主張是政府，也就是衛福部規劃把錢都放在提升育嬰津貼，翻倍加碼，一下子要做到每個月5,000元，準公共托育補助則只有加碼1,000元，等於大幅縮減原本在育嬰津貼跟托育補助中間的差額。但這個差額其實可以做為誘因，就是家長會把小孩怎麼送，是老婆就決定不去工作了，待在家裡領那5,000元，還是他去工作，然後把小孩送到保母那邊，還是可以維持自己的工作；兩者之間的差額是3,500元。

因為傳出這個說法，所以本席的辦公室聯合一些立委跟婦女團體辦了2次公聽會。我們在公聽會中聽到的情況就是，這個差額如果縮減的話，會有兩個負面效果，第一，托嬰中心跟保母可能會退出準公共化，就是我們前一波的成果可能會有這個狀況；過去辛苦推動的準公共化好不容易有效果了，他們會退出。第二是會迫使女性回家育兒，家外送托率，也就是蔡總統這次新增加的政見就會做不到。也就是說，好像有一個政見做到，但是另外一個政見會跳票。其實這兩者對於提升臺灣的生育率是有幫助、有影響的，包含來自第一線管理托育服務的地方政府都擔心這件事，托育保母公會也在擔心。

我幫忙整理了一些關於110年度增加的43億元到底怎麼分配的資料，目前的政策一個是6,000元，一個是2,500元，差距是3,500元，110年這43億元怎麼分配？其實目前並不清楚！所以我今天是希望部長可以關切這個問題，不要讓蔡總統的那個家外送托率破功！

所以這個錢怎麼分配？階段性分配是可以做到的，就是維持蔡總統的政見，但是發錢的方式要分年度、有效率！我給部長三個建議，也就是解方有三種，第一是育兒津貼、托育補助同步同額增加，維持差額，就是兩邊都增加；第二是先達成家外送托率的目標，再開始發育兒津貼；第三是先達成公共化供給量的目標，才能發育兒津貼。針對這三個解方，部長覺得怎麼做比較好當然要做各種評估，但我是希望衛福部也許可以做到一件事，因為我們有4年，110年，也就是明年至少做到育嬰津貼、托育補助同步同額增加，維持差額，因為托育補助的部分發得高一點沒有人會生氣，對不對？因為都有發，第一年就先維持3,500元的差額，先這樣做一年，然後再做量化研究，用科學化的數據評估育兒津貼、托育補助彼此的競合關係，看到底誰被影響，以對應少子女化的困境，也同步提升女性勞參率、家外送托率，再把這個作為編列110年政策規劃的依據，這是我們跟各部會談了、也問了非常多地方政府及托育保母部分之後給衛福部的建議。我知道部長要處理的事太多了，今天很難得有機會詢問部長這個問題，希望部長可以給我們一個善意的回應，謝謝。

陳部長時中：我講1分鐘就好。大家看到那個3,500元的差異，因為也許各種想法會讓它變少，而降低了家外托育的……

范委員雲：對，就是實務工作者及地方政府都擔心。

陳部長時中：事實上，如果我是一位在工作的婦女，我所思考的是我的薪水減掉開銷遠大於那個5,000元，你知道我的意思？

范委員雲：薪水減開銷遠大於5,000元？

陳部長時中：對，遠大於育兒津貼，就是我自己帶小孩，拿這個5,000元，假定我的薪水是5萬元，扣掉家外送托的補助之後，可能要付2萬元，我實收3萬元，所以我可能會選擇去工作。另外，為什麼有差別？就是比較低收……

范委員雲：對，但是很多女性的薪水相對比較低一點，對他們會影響。

陳部長時中：對，要去思考比較低收的這部分婦女的想法怎麼樣，再做適當的調整……

范委員雲：的確是。

陳部長時中：雖然我們現在有一個目標的金額，但是還在做細部的調整，所以需要更多的考慮，包括您的建議，我們都會考慮。

范委員雲：好。我想請部長特別關心一下蔡總統提出的送托率政見，那也是4年的時間可以達到，如果現在降下來的話，以後就拉不上來了，也會有政見跳票的問題，所以請部長同步討論、照顧這兩個政見，好嗎？

陳部長時中：好。

范委員雲：一個是5,000元的部分，另外一個就是家外送托率，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好，我們會同時進行。

范委員雲：謝謝部長。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主席：請林委員淑芬發言。

林委員淑芬：（13時51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們的藥品上市以前的臨床試驗雖然設計了一些嚴謹的規範和審查，但是因為受限於整個臨床的過程受試者數量、收納的條件、研究的設計，或者是觀察時間的長度等等，其實即便核准上市了，仍然還是有不夠或未知的風險，請問部長，你同意吧？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當然。

林委員淑芬：所以我們要仰賴上市後的藥品安全監視來持續監控這些藥品對人體的風險，而自發性的通報是藥品安全監視當中最常見的方法之一。我們都知道，不管是自發性的通報或上市後的監測，這種通報裡面有兩種區隔，在臺灣的制度上也是一樣，一個叫做不良事件，另一個叫做不良反應。不良反應要以因果關係成立為必要，這個叫不良反應，所以大家都說不良反應，但是我們要先講，其實臺灣大多數或是外國也一樣，很多是不良事件。不良事件是指不以因果為必要。所以不管是不良事件或不良反應，統統都要通報，作為上市後的監測，這件事情對於藥品的安全上面是很重要的，你同意嗎？

陳部長時中：當然，這是為了確保在後市場裡面再度地測驗藥品的安全性。

林委員淑芬：但是問題來了，從不良事件到不良反應之間，到最後還是要交給專家去判斷。這種上市後的監測機制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你知道嗎？是民眾不知道國家有這種監測的制度，而且還設計了後市場的監測，這個制度很重要。

我們看到前一陣子開始接種流感疫苗之後，從韓國到臺灣都有一些不良事件的通報，造成大家很恐慌，甚至很多名人和民眾就在臉書上陳述自己注射後的不良事件。請問部長，真正的程序應該是怎麼處理？就是有藝人或名人開直播告訴大家，自己打完流感以後感到昏眩、暈眩，或者有人覺得不舒服、不適，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國家政府的不良反應、不良事件的監測通報系統，所以他們才會選擇在網路上、臉書上開直播。正確的反應應該怎麼樣去做呢？

陳部長時中：第一個當然是回去他原來施打的地點去報告這件事情，其次是他經常看診的醫院，第三個是當地的衛生單位。

林委員淑芬：好，我請問你，當事人可不可以自行通報？

陳部長時中：他也可以。

林委員淑芬：通報的專線是什麼？方法是什麼？

陳部長時中：關於通報，可以去我們疾管局的網站，我就不清楚了……

林委員淑芬：部長，你自己都不知道，沒有很清楚。我覺得全國的人民不清楚這件事情是一件很糟糕的事，用錯了方法更是糟糕，但是如果專業的官員還講錯了話，還倡議了錯誤的觀念，你看你們的莊人祥副署長說：請就醫，而不是自行通報。部長，到底是不是自行通報？可不可以自行通報？

陳部長時中：可以。

林委員淑芬：好，莊人祥說錯了。再來看你們的網頁。什麼是疫苗不良事件通報？我再講一次，不良事件是指不以因果關係成立，只要覺得有不良、不適感，其實都可以通報，再交給專家學者去判斷。

陳部長時中：只要有持續的關聯性。

林委員淑芬：對，持續的關聯性當然要。但是在衛福部網頁上，針對什麼是不良事件通報，網頁還是宣導民眾在接種疫苗後如有不適要儘速就醫，並由醫生判斷是否通報。我要講的是，你們的指引根本不是這樣子，你們的疫苗不良事件通報表在網路上也有，書面也有，醫生、診所、單位都有。你們的指引寫得清清楚楚，就是有關不良事件的通報，「若您不希望由您的醫療人員協助您填寫此表，仍可由您自行填寫或通報」，本指引之目的乃為協助醫療人員、接種疫苗者填寫上市後疫苗不良事件通報表。也就是說，不需要仰賴醫護人員去判斷，大家都可以填寫，可是你們為什麼要在網頁上、在新聞發布上去做這種錯誤的宣導，而且是一個故意不正確的說法？明明就可以自己通報。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我們應該藉這個機會告訴大家、機會教育大家，我們的通報系統是有網路的、有醫療機構的，甚至連電話通報都有，但是你們為什麼告訴人家只有就醫通報這一條路徑呢？在這種狀況裡面，讓人家懷疑疫苗廠不想要讓民眾知道可以自由通報，難道政府也不想要讓民眾普遍地知道可以自由通報嗎？這兩個是……

陳部長時中：沒有這樣的紀錄，我想就醫是最容易的一條路，不過針對委員的指教，我們可以擴大宣導不良事件跟不良反應的差別、怎麼樣來通報這些事情，我們都會正確的宣導……

林委員淑芬：我想不良事件會給當局很大的壓力沒有錯，不管流感或是未來新冠肺炎的疫苗，可能都會給當局者很大的壓力。可是我們還是要講，不良事件的通報要廣泛地蒐集，才有利於上市後的安全監測，臨床實驗裡面未臻完備的部分或者是未知的風險，都要仰賴廣泛地去蒐集不良事件的通報。

此外，我們還發現一個問題，你剛剛說你知道電話通報，我以前講過，你們的通報體系其實是很不友善的，即便上網通報，還是有很多的不友善，包括介面、填寫資料很不容易，但是你們說你們設了一個電話直撥專線。署長，你知道通報專線號碼嗎？

主席：請衛福部疾管署周署長說明。

周署長志浩：主席、各位委員。知道。

林委員淑芬：你不知道？部長也不知道，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是助理告訴我的！

周署長志浩：1922就可以了。

陳部長時中：1922這個平台大家都知道，而且可以適用……

林委員淑芬：通報電話是23960100，1922是防疫專線，至於現在講的是藥品或醫療疫苗的不良事件通報專線，跟1922無直接相關。

陳部長時中：藥品還可以打1919。

林委員淑芬：對，但這些不是食安專線就是防疫專線，其實能廣泛蒐集不良事件，才是正確且有利於藥品安全的後市場監測！在這種狀況底下，我們發現有幾個問題，譬如電話通報與表單通報有差異，因此，民眾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良事件有被納入系統當中？有民眾陳情表示，女兒在打完HPV疫苗以後，疑似關節出現問題反應，故打電話通報不良反應，對方聽完電話就掛了，當事人覺得奇怪，竟然沒問我個人資料與電話？竟然沒有完成通報就掛電話？可見當中確實存在問題，也就是說電話通報是否確實納入不良事件反應通報系統？這問題要怎麼處理？如果是網路通報，至少還會再回函，會e-mail，至於電話通報則是船過水無痕！對於是否納入通報系統成為不良事件紀錄？統統不知道！請問電話通報怎麼處理？

陳部長時中：我們會再檢討通報的確實性，若沒有詢問聯絡地址就掛電話，確實有明顯疏失。

林委員淑芬：就算沒有掛電話也不確定是否登錄不良事件紀錄啊！請問怎麼辦？

陳部長時中：我們來檢討一下，其實1922都有錄音。

林委員淑芬：這一定要確定！畢竟網路通報都會留信箱地址，網絡通報後，還會寄信到信箱通知說，已經登錄到不良事件反應登錄系統裡，這樣就很明確，但電話通報統統都沒有！我要說的是，德國對於預防接種不良反應通報是由PEI蒐集，至於疫苗的接種者、醫療人員、醫療機構或藥廠都可以做通報，之前德國通報量曾經大幅上升，但在PEI接到通報後，不管何種系統，只要通報了，就會有專人聯絡通報人，再蒐集較細節的相關資料，並繼續建檔。德國為了讓資訊透明，還把不良反應通報完全po上網供大眾查詢，民眾也可以利用網路依年度疫苗名稱、受影響器官或病人的特性、年齡、性別去查詢相關資訊。在這種狀況底下，PEI每年會以PDF檔出版所有不良反應通報個案的資訊。這樣一來，至少知道這體系可以信賴，因為不管是後市場的監測，到上市前的臨床，整個看起來可知，某一些疫苗其實是相對穩定、安全，是OK的。但也有可能某些疫苗在某一批次的確有風險存在。因此，上市後的監測就是需要廣泛蒐集不良事件反應！不過臺灣的不良事件反應蒐集，不論從通報、建檔到紀錄，甚至透明度，盡皆不可信！真是不容易啊！你們還講錯話！我認為這個系統與這項機制，乃至整個體系，恐怕都需要花時間檢討，讓系統再更完善一點，可不可以？

陳部長時中：可以，我們會參考國外相關的資料後來做精進的準備。

林委員淑芬：謝謝。

主席：請呂委員玉玲發言。

呂委員玉玲：（14時4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早上本席在做提案說明時提到，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曾於96年進行修法，將身心障礙分為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四種，而本席要講就是重度與極重度這兩者。他們原本可以領取永久的身心障礙證明，但96年修法時，衛福部表示，為考量障礙者身體結構與功能，因應社會環境的變遷，和活動參與狀況的改變，因而有所不同的發展與需求。問題在於，都已經是重度與極重度障礙了，何以還需要考量什麼社會環境變遷需要？都已經小兒麻痺了，屬永久性障礙，為什麼不能給他永久證明？面對這種重度與極重度障礙，根本沒有減輕跟復原機會的人，衛福部可否發給其永久證明文件，給他方便？他都已經這麼不方便了，所以我們何不給他方便？你們表示，這些人無須另外發文通知，無須進行需求評估，更無須重新鑑定，既然如此，還需要五年一次的換證嗎？以免一旦行政人員有所疏失時，進而影響其權益？部長是否支持給予重度與極重度身心障礙者永久的證明？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若為永久傷害，且不可回復……

呂委員玉玲：不可能減輕或恢復！

陳部長時中：其實大家都同意直接給予永久且無須換照的身心障礙證明，如此始能減輕後續問題。但在96年之前的標準與之後有相當大的變化……

呂委員玉玲：所以需要修法！

陳部長時中：因為之前的標準與生活方便性等關連性不大，且人數非常多，有多少？

主席：請衛福部護健司蔡司長說明。

蔡司長淑鳳：主席、各位委員。62萬人。

呂委員玉玲：62萬人的重度與極重度？

陳部長時中：對，以前曾發了六十幾萬的永久不換證證明。

呂委員玉玲：現在呢？

陳部長時中：委員講的不就是希望這部分人可以永久不用換證？

呂委員玉玲：對，不要造成人家不方便！

陳部長時中：由於以前的標準與現在的標準不一樣，所以那62萬人裡其實有一些是需要再探討的！

呂委員玉玲：這些人來向本席陳情……

陳部長時中：我知道！

呂委員玉玲：他們也成立協會，每次參加他們協會聚會時，他們就說，已經很不方便了，還要我們每五年換證一次？以致於每次都得請家屬幫忙，請別人幫忙……

陳部長時中：這次換了以後……

呂委員玉玲：每次都要請假！我希望不要造成他們不方便，這樣也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在這個前提下，不知部長可否同意讓他們不需要一再換證？

陳部長時中：這次換證時，如符合新標準，即可發給永久證明。

呂委員玉玲：所以部長同意了？

陳部長時中：現在問題在於如何把這部分的人轉過來？我們可以請各地方政府幫忙，如果他們不方便出門的話，我們也可以派人去訪視，這些我們都可以做，只希望能儘速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

呂委員玉玲：現行採用的配套與規則是，你們不寄通知而採自動換發，但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得出門領，這樣還是不方便！他們有人坐輪椅，有人撐柺杖，真的很不方便！所以我才希望能直接發給他們永久證明，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必須符合現在的標準，才能發新的證明給他們。

呂委員玉玲：就看你們要怎麼做，部長是同意了？

陳部長時中：朝這方向來做，但以前的六十幾萬人無法全部一次換發，這樣資源分配會有問題。

呂委員玉玲：既然之前是每五年換發一次，那麼這次換發後，就發給永久證明，用這樣的方式來做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可以，也符合我們現在的規定！

呂委員玉玲：如果他們來申請一次換發也可以，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只要符合現在的標準，我們會核發永久的證明。

呂委員玉玲：謝謝部長能體諒他們的不方便！

針對疫情，衛福部擬定秋冬專案，預計12月1日開始實施，凡出入八大高風險場所都必須戴口罩，做好自主健康管理。不過就機場來說，有疫情專業人員或發包給保全公司作為疫情助理，也就是處理疫情、防疫的助理。這防疫助理是保全公司，他們有受過專業訓練嗎？

陳部長時中：基本上是護理人員接受我們一定時數的教育訓練充任之。

呂委員玉玲：所以不是保全人員？

陳部長時中：保全人員的資格是護理人員。

呂委員玉玲：是保全人員，也是護理人員？

陳部長時中：對。

呂委員玉玲：他們是否接受過防疫的專業訓練？

陳部長時中：有。

呂委員玉玲：這方面你們要去稽查，他們如果沒有接受這方面的訓練，可能會影響到防疫。

陳部長時中：當然。

呂委員玉玲：這點請部長注意。聽說防疫人員手套的尺寸不合，但只要為了防疫，各種裝備就一定要齊全，包括口罩在內，不能等破了才換！至少一天換一次吧？髒了就要換？這些物資不會不足吧？請部長務必給防疫人員最好的裝備，以做好防疫工作。

陳部長時中：那天新聞報導說，手套尺寸差很遠，那是教育訓練時就說不可以這樣的！

呂委員玉玲：所以真正在從事防疫工作時，一定都是合乎尺寸的！最後，12月1日將公布八大類場所，除了機場還有很多其他地方，但是現在很多民眾問，現在是年底，有些喜宴、宗親會、協會交接都會在餐廳訂席，有沒有針對餐廳訂席設限？甚至取消大型聚會？

陳部長時中：目前沒有。

呂委員玉玲：不會取消？因為他們很擔心訂了以後被取消，那麼婚宴要怎麼辦？

陳部長時中：目前沒有。

呂委員玉玲：或者說餐廳要實施梅花座，這又要怎麼辦？所以不會取消大型……

陳部長時中：但是乘坐電梯，或尚未開席吃飯時，口罩還是要戴著。

呂委員玉玲：進入餐廳後就不用戴了？沒辦法，畢竟要吃飯！

陳部長時中：這就看要怎麼說了。

呂委員玉玲：因為民眾很不放心，所以特別來問部長有關秋冬專案……

陳部長時中：不會，秋冬專案不會這樣做。

呂委員玉玲：謝謝部長。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主席：請溫委員玉霞發言。

溫委員玉霞：（14時12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前天曾請教部長一些事，但礙於時間關係無法講完，所以今天本席要繼續請教部長，也就是檢測費用的事。很多人看到當天的詢答內容後，提供了很多資訊給本席，也請部長看看。對於洛杉磯的檢測費用，部長說要查，因為不相信會那麼便宜，請問查了嗎？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那天委員提過後，我已經請部立醫院先調價。

溫委員玉霞：我告訴你比較快，因為各地台商都會把資訊提供給本席，我禮拜一講了，禮拜二資訊馬上進來。像印尼是1,820元，孟加拉是4,500Tk，大陸更便宜，香港也才八百多，美國德州3,705元，洛杉磯3,962元，澳洲、紐西蘭、多倫多、瑞士則是免費，除非要出國的才需要做檢查，否則國內檢查是免費。

陳部長時中：我們通報檢驗的也不用錢。

溫委員玉霞：人家並非通報檢驗，而是在國內檢查就是不用錢！剛剛還傳來消息說，巴西檢驗費用為45美元，巴拉圭86美元，阿根廷34美元，部長，難道我們比較富裕有錢嗎？為何我們做一次檢驗竟會這麼貴？竟要6,000元？而大部分都落在4,000元至1萬元之間，想不到醫療診所都收費6,000元，甚至是7,000元？部長說臺灣的檢驗比較準確，所以費用比較貴，我認為不對！照你的意思來看，美國不準，德國不準，瑞士不準，全世界做的都不準，只有臺灣做的最準，是嗎？

陳部長時中：我們做的算是很準。

溫委員玉霞：別人做的也準確，只是我們的檢驗費用真的比較貴！

陳部長時中：承蒙委員指教費用問題，所以已經要求部立醫院研究降價，以回應委員的提問。

溫委員玉霞：到底降了多少？很多台商希望我能問問到底降多少？一旦秋冬專案開始實施，大家進進出出……

陳部長時中：雖然沒有降很多，但總不再是6、7,000元了，大概是4,500至5,000之間，多少降了一點。

溫委員玉霞：太少了！

陳部長時中：委員一提我就交代要降價了。

溫委員玉霞：公費檢測不是3,000元？何以不讓公私費檢驗統統都是3,000元，好平衡一下？

陳部長時中：為何醫院的檢驗費會比較貴？因為上機後必須有一定數量，若為滿載，價格就會降低，而我們的案例不多，因此無法滿載，所以會比較貴。

溫委員玉霞：可否告訴大家檢驗試劑一支成本是多少？

陳部長時中：至少沒那麼便宜。

溫委員玉霞：這是網路上查的，共有四種價錢，12元、48元，最貴的是62元，統統不超過100元，何以民眾必須支付6,000元，甚至7,000元？

陳部長時中：我們使用的比較貴。

溫委員玉霞：可以說一下貴多少嗎？

陳部長時中：我不知道。

溫委員玉霞：你是部長，你不知道？這不是需要部長同意？
陳部長時中：怎麼可能每一件事都要我同意？那樣會沒命的！

溫委員玉霞：知道的上來回答，難道衛福部不知道多少錢嗎？

主席：請衛福部疾管署周署長說明。

周署長志浩：主席、各位委員。隨試劑與使用人工多少而有所不同，有些試劑直接以機器檢測，結果會比較快，也比較省工，但這種的比較貴……

溫委員玉霞：我問的是成本，而非人工，人工是附加價值，我想知道的是試劑的成本。

周署長志浩：試劑也有1,000多元的，像GeneXpert之類的試劑會比較貴。

溫委員玉霞：所以有好多種……

周署長志浩：沒有62元這麼便宜的，我們用的至少都是1,000多元的。

溫委員玉霞：1,000多元？何以別人花不到1,000元就可以做檢驗，我們的成本就這麼高？

周署長志浩：我們會向那家試劑12元的廠商請教。

溫委員玉霞：就算要1,000元，難道不能定價3,000元，至少還有2,000元人工費用，為何要5,000、6,000元？為什麼？臺灣人這麼有錢嗎？還是價錢抬高一點，讓大家都不想做檢驗，這樣就可以零確診？是這樣嗎？

陳部長時中：不可能不檢驗就零確診……

溫委員玉霞：但是檢測價錢這麼高，大家就不會想檢測……
陳部長時中：瞞只能瞞一時，不能瞞永遠！若因為沒有檢驗出來，而在社區內趴趴走，一個月後就……

溫委員玉霞：年輕人身體強壯，即便確診也沒感覺啊！

陳部長時中：但他會傳染給隔壁的人啊！不傳給這個也會傳給那個啊！事情總會爆發的！

溫委員玉霞：我希望可以降低價格，讓大家願意做檢測，畢竟秋冬專案實施後，一定會有很多人……

陳部長時中：我覺得委員那天的質詢有道理，所以兩天之內，部立醫院的檢測費用就降價了。

溫委員玉霞：我希望爭取至少能降到3,000元，若是4,500到5,000元，等於沒降價！我幫大家爭取，降到3,000元可以嗎？

陳部長時中：不可以啦，這樣也不一定有人想檢驗啊！

溫委員玉霞：秋冬專案開始實施後，可能大家都會加減出國……
陳部長時中：我們就不希望大家出國……

溫委員玉霞：想回國的人呢？回國不是要檢驗報告？或許在海外讀書的學生或僑胞想回來，都必須有檢驗報告，就必須支付這類費用。另外，秋冬專案實施後，若海外民眾想回來，不管他在大陸、在美國或在歐洲，都必須附上三天內檢測陰性的報告，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三天內有效的檢驗報告。

溫委員玉霞：六、日不算，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不算。

溫委員玉霞：若我打算星期一搭飛機回來，從哪一天起算？是三、四、五，三天？還是四、五、一，三天？請部長講清楚，讓大家可以確認！

周署長志浩：以工作日為限。

陳部長時中：星期一才要搭機？

溫委員玉霞：星期一才搭機喔！

陳部長時中：那就是四、五、一。

溫委員玉霞：在國外，有的三天內有效的陰性檢測報告是不用錢的，如此，當然可以做免費的檢測，所以星期三檢驗，經過星期四、星期五，到了星期一上飛機！所以必須確認是哪一天，讓海外的僑民與台商可以知道從哪天起算，可以嗎？

陳部長時中：搭機那天不算。

溫委員玉霞：搭機那天不算？

陳部長時中：所以是三、四、五。

溫委員玉霞：三、四、五，三天？好，謝謝，這樣至少還有一個答案可以給大家參考。

陳部長時中：這點很重要。

溫委員玉霞：海外台商會看我們的現場直播，而且看了就會討論，這樣想回來也比較不需要傷腦筋！最後一點……

陳部長時中：還有啊？

溫委員玉霞：疫苗如果出來，疫苗的注射是要收費的，或是免費，還是要注射那種一支1萬元的？

陳部長時中：委員是說……

溫委員玉霞：我們不是有購得別的國家1,500萬支疫苗？所以關於疫苗的施打是公費，或是免費，還是自費？如果是自費的話，不要再施打那種一支1萬元的疫苗。

陳部長時中：在防疫計畫有必要的人一定都是公費施打。

溫委員玉霞：一般老百姓施打就要收費，是嗎？

陳部長時中：一般老百姓如果照排序的話，我們也儘量以公費施打，但是若有特殊目的要超前施打，像是照順序還不是接種對象，但現在因為出國要超前施打，就可能要自費。

溫委員玉霞：疫苗自費施打的價格記得不要提升到這麼高，如果這麼高的話，就叫大家不要打，因為大家都會怕，並不是每個人都是有錢人，兩三千元對普通百姓來說是很多錢，對你來說，可能不太多，但是對普通的老百姓……

陳部長時中：對，我們也要體諒費用的問題。

溫委員玉霞：拜託體諒一下，我代替所有在場的各位朋友謝謝部長，部長答應疫苗的價格要便宜一點。

陳部長時中：有的，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瑩發言。

陳委員瑩：（14時21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一直都很體諒陳部長，你要請假，我就儘量讓你請假，當我質詢時，就先請部長坐，所以部長等一下要好好的回饋一下。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好，謝謝。

陳委員瑩：請問中醫藥司黃司長，中藥材的品項很多，依據栽培、產地、採收還有加工方法的不同，都可能影響到藥材的品質，那另外中藥材同物異名還有同名異物也會直接影響到藥材的品質跟療效，在臺灣市售中藥材也發生過誤用、混用的情形，所以我們對於中藥材基原進行研究是保證和提高藥材品質很重要的一環，這也是為什麼你們中醫藥司的網站上面設有醫藥知識專區，這個專區其實就用來提供民眾正確的訊息，對不對？

主席：請衛福部中醫藥司黃司長說明。

黃司長怡超：主席、各位委員。是。

陳委員瑩：好，衛福部從什麼時候就開始有中藥材誤用的分析和研究？

黃司長怡超：應該是在中藥委員會的時代就已經有了。

陳委員瑩：應該是說在衛福部還在衛生署那個年代就有了。民國98年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出版的藥物食品簡訊第341期的內容就有提到鹿角正品藥材之名稱及學名為梅花鹿或馬鹿；誤用藥材為馴鹿。又一般藥典中指的鹿角或鹿角膠也都是梅花鹿或馬鹿的鹿角，這是依據你們當時公布的資料來做解釋，然而近期你們中醫藥司口頭回覆民眾的函詢卻表示所有鹿的鹿角都要當中藥材來管理，我們辦公室又詢問你們中醫藥司時，你們回覆說馴鹿、駝鹿、麋鹿、紅鹿的鹿角是屬於中藥材，那這樣很奇怪，就像之前部長有來辦公室，我講了你們中醫藥司自己公布中藥材是乾品，然後你們現在又出現一樣的問題，自己公布只有梅花鹿跟馬鹿的鹿角兩種是中藥材，但現在卻又說什麼鹿的鹿角都是，為什麼？

黃司長怡超：報告委員，現在國際藥典裡面對於認定所謂鹿的品種有3種，就是梅花鹿、馬鹿、大鹿，那其他類，除非我們證明牠的醫療效用是一樣時，我們才會列入所謂的……
陳委員瑩：你講要證明嘛，所以我想知道你們的依據，但是不只一次，不管是口頭回覆民眾還是回覆我們辦公室時，又多了很多種鹿出來，所以這讓大家無所適從，因此部長您也親耳見證了這個事情，我並沒有在這邊胡說八道，都是他們在講的。

中醫藥司從103年到109年的中藥材混誤用或基原研究相關計畫，總計有9個，花費1,027萬元，請問這些研究計畫裡面除了指出中藥材的鹿角除了梅花鹿跟馬鹿之外，馴鹿、駝鹿、麋鹿、紅鹿的鹿角也是嗎？還有哪些藥典有講？你不是很喜歡講7大藥典，剛剛也講了1個，哪一個藥典有講說這麼多的鹿的鹿角都是中藥材？

黃司長怡超：這個部分，我現在沒辦法回答委員說……

陳委員瑩：你現在沒辦法回答，但是你們卻有辦法跟廠商說所有的鹿角都是中藥材，你實在也很厲害，如果司長沒有辦法確認，那是下面部屬有問題，是嗎？他們可以自己決定就跟人家講，然後你都同意？不要忘了那天部長有一起來。

如果都沒有的話，中藥司自由心證的範圍真的是太大了，花了這麼多錢在做研究，誤用藥材跟基原研究，我不曉得你們研究了什麼？最後都是中醫藥司看自己的心情說了算，看起來就是這樣，部長也親自見證了這個事情。

最後，我再請教世界上鹿的種類有好幾十種，本席覺得如果中醫藥司認為所有鹿的鹿角都是中藥材，那還有哪些鹿的鹿角是中藥材？你們中藥司應該要提出相關的依據，並且正式公告出來，你沒有正式公告，又怎麼能任憑你們中醫藥司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甚至這還害人家跑法院，所以我想你們要讓民眾很清楚的辨別這個部分，司長，你應該認同吧？

這個會期中醫藥司在委員會的備詢狀況，陳部長都清楚嗎？

陳部長時中：略有耳聞。

陳委員瑩：部長有空的話，也可以看看中醫藥司備詢的影片，不管是司長還是副司長都一個樣子，部長應該可以好好整頓一下。

部長請回座，再繼續聽，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中醫藥司從109年到113年開始辦理中醫優質發展計畫，但檢視這個內容跟你們現行推動的充實中醫負責醫師訓練員額、辦理中醫臨床技能課程，還有中醫臨床教學實務訓練等還有一大堆，其實這些看起來跟你們現在推動的好像沒有什麼不同，我看不出來有什麼不一樣，所以你這邊又另外推動就是我剛剛講的109年到113年推動中醫優質發展計畫，所謂的優質在哪裡？而且這與你們已經從以前到現在已經在推動的優質計畫差在哪裡？

黃司長怡超：其中有一個主軸是針對創新加值，包括現在我們不管是大規模資料庫或精神醫學裡面也是我們今年5年優質計畫裡面的培育重點，因為現在全世界包括我們的西醫也都在做精準醫療、大規模資料庫和這個部門，我們中醫藥也希望能夠有所謂創新價值點。第二點，我們真的有永續長照的課題，包括您上次排的……

陳委員瑩：沒關係，我等一下會跟你講長照的部分，雖然你就是要強調它的不同，但是我們看起來沒有什麼不同，你可能要補資料給我們，好不好？

黃司長怡超：是。

陳委員瑩：計畫中有提到，精進中醫負責醫師訓練制度，衛福部針對這部分，將召集國內相關專家學者組成專家小組，定期召開會議滾動式檢討，也會實地訪查，進行執行成果審查。中醫藥司以前沒有做過這些事嗎？

黃司長怡超：我們103年負責一次就啟動了，不過當時不管是受訓的員額或是內容課程，這幾年都有做滾動式檢討。

陳委員瑩：所以以前都沒有滾動，現在才開始滾？

黃司長怡超：不是，103年就開始有，在104年、105年，除了員額增加以外，有關受訓內容及相關問題也都有檢討。

陳委員瑩：我覺得召委偏心，剛剛溫委員就講很久，召委，你就請坐一下，我這題問完，你再站起來不遲。

主席：我先站一下好了。

陳委員瑩：好，那你慢慢站，謝謝。因為司長講很慢，我們要慢慢讓他講，不然他會緊張。司長，繼續講。

黃司長怡超：今年我們訓練的員額已經擴展到五百多位了。
陳委員瑩：就是員額比較多的意思？

黃司長怡超：對。

陳委員瑩：所以員額多一點就是中醫優良發展計畫嗎？

黃司長怡超：另外還有專科醫師的……

陳委員瑩：剛剛你要講長照，現在我來跟你講，長照1.0是從民國96年到105年，這是長照十年計畫，長照2.0是從民國106年開始，你們中醫藥司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投入長照？

黃司長怡超：分為六個區域，也是從今年開始有計畫。

陳委員瑩：哪一年開始？

黃司長怡超：以前是試辦計畫，今年是正式開始。

陳委員瑩：你們是從哪一年開始試辦？你要注意，今天是預算質詢，你要很熟才行！反正你們有試辦，現在正是式啟動嗎？

黃司長怡超：是。

陳委員瑩：看你們的計畫，全臺總共有22個縣市，你看清楚，在你們的優質計畫裡，推動中醫社區醫療及長期照顧的年度目標值，從109年到113年，總共5年，才累計推廣10個縣市，部長，你滿意這個目標值嗎？5年才推廣10個縣市，而且22個縣市也沒有辦法完全去推動中醫社區醫療及長照。

陳部長時中：有一點保守。

陳委員瑩：過度保守了吧！中醫藥司在103年到109年跟長照預防醫學有關的委辦和補助總共花了多少錢，你知道嗎？總共18個計畫，經費總共是2,048萬元，可是，不管是從你們中醫藥司的長照報告，或者是從中醫優質發展計畫來看，只要講到促進中醫預防醫學發展，中醫藥司都講什麼？我上次也講過，在一頁裡八段錦可以提三次，7年執行了這麼多計畫，你們只有八段錦可以講嗎？花了這麼多錢，給你們的建議項目，你們到底執行了哪些？除了八段錦，還有哪些項目？

黃司長怡超：除了氣功以外，還包括養生的調理，也都算是預防醫學裡的項目。

陳委員瑩：5年只有10個縣市，我覺得你們要自己滾動一下。

黃司長怡超：是。

陳委員瑩：最後我要請教部長。部長，您算是說話算話的人嗎？

陳部長時中：應該吧。

陳委員瑩：應該是吧，我還滿欣賞你的。

陳部長時中：謝謝。

陳委員瑩：回答這個問題應該不用猶豫，您說話算話，對吧？

陳部長時中：對。

陳委員瑩：那您帶領的衛福部，是不是也要跟您一樣，講信用，說話要算話？

陳部長時中：當然，身為政府部門，應該都要有這個態度。

陳委員瑩：我可以補影片給你們看，過去幾位次長，包含前次長蘇麗瓊、現任次長薛瑞元、呂寶靜次長都有講過，推動55歲原住民老人各項福利政策，就是老福法的部分，你們說不用修法，只要把各項福利政策挑出來改掉就好了，問題是我不知道你們新任的次長會不會謹守前幾任次長備詢時的承諾，政策是不是也應該一致？我只問這個。

陳部長時中：應該會，只要是合理的，應該都會吧。

陳委員瑩：好，有部長這句話就可以，那我們後續再繼續來討論這件事情，我的要求就是一致而已，我聽說現任次長不同意，你們也不用解釋，就做給我看就好。

陳部長時中：好。

陳委員瑩：謝謝。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14時36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問部長，身為衛福部長，應該是以健康為重，還是以貿易為重？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健康一定是最主要的前提。

陳委員椒華：所以應該是以國民健康為重。從8月到現在，部長針對萊克多巴胺問題的回答，上次質詢我也提出，現在如果抽驗到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衛福部的態度如何？部長上次說回去以後要做相關的討論，如果查到超過標準的豬肉，要罰嗎？衛福部是不是會依照食安法第四十四條來處罰？會嗎？

陳部長時中：在市場裡被驗出超標，那當然是要罰的。

陳委員椒華：現在是說輸入，就是在海關查驗，如果查到，要不要罰？

陳部長時中：如果已經完成輸入程序且進到市場，我們就根據第四十四條罰；如果還沒有輸入就不算輸入，程序未完就退運銷毀。

陳委員椒華：所以就不用罰嗎？

陳部長時中：就是以退運銷毀來處理。

陳委員椒華：好，我現在知道部長的答案了。

那要不要公布違規的廠商？譬如說，在海關查到不合格的肉品，要不要公布廠商的名稱？要不要？

陳部長時中：在邊境有不合格，還是會公布。

陳委員椒華：以前沒公布。部長，2017年你已經來到衛福部了嗎？

陳部長時中：對。

陳委員椒華：那時候你沒有公布，你現在會公布了，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一直都有公布。

陳委員椒華：一直有公布嗎？如果在海關查到不合格的肉品……

陳部長時中：就退運銷毀。

陳委員椒華：會公布廠商的名字嗎？會不會？

陳部長時中：會。會公布，但是資料會保留一定的時間，留兩年。

陳委員椒華：但是你還是不罰嘛！為什麼不依食安法第四十四條去罰？才6萬元而已，而涉及非洲豬瘟的案件，每次卻罰20萬元。

陳部長時中：我跟委員也報告過，這是法的適用問題，不是我罰不罰的問題。

陳委員椒華：帶15片豬肉乾就罰20萬元，進口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肉品，為什麼衛福部這麼保護違規的廠商？

陳部長時中：我沒有要保護，我只是說在法的適用上，食安法第四十四條是適用在輸入的產品，而不是在海關，修法就可以做，我們也不反對修法。

陳委員椒華：好，本席知道部長的態度。

剛剛部長也明確說會公布，希望部長還是可以罰，罰的目的就是讓廠商在留下紀錄以後不能再進來。

現在本席要問部長，如果有臭氧污染，我們戴口罩有用嗎？口罩可以防臭氧污染嗎？

陳部長時中：以目前的口罩來講，臭氧的分子比pm2.5更小。

陳委員椒華：所以不行，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應該是防護力有限。

陳委員椒華：我們用來防病毒的一般用口罩對於防臭氧效果不好，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可以這樣講。

陳委員椒華：每天上午、中午、下午、晚上、深夜這幾個時段，哪個時段最嚴重，部長知道嗎？

陳部長時中：可能要跟委員請教。

陳委員椒華：跟部長報告，現在是中午和中午後最嚴重，但是氣象局都是晚上才公布臭氧的污染情形，這時大家都已經吸飽了。我們知道臭氧對民眾健康有害，尤其是學校，中午以前第四節課都是體育課。再向部長說明，根據環保署新臭氧污染的標準，除了東部以外，北部、中部、南部很多縣市都已經成了臭氧的三級空品區，衛福部要不要針對臭氧污染做一些因應對策？譬如說，建議氣象局趕快公布臭氧濃度，中午就要提醒民眾臭氧污染已經很高了，或是早上11點就要公布，也要做更多的因應對策，可以嗎？

陳部長時中：近來我們與環保署、氣象局共同就天氣和健康的關係做了一個大數據我們會來研議看看，是不是能夠提早公布相關數據，讓大家更清楚？

陳委員椒華：今年本席進入立法院，建議環保署要訂臭氧8小時的平均值，現在我們臭氧8小時的平均值是比照歐盟定為60ppb，依這個標準，北部、中部、南部都是臭氧的三級空品區，因為臭氧污染對小孩及敏感族群影響很大，衛福部責無旁貸，應該重視這件事情。

陳部長時中：好。

陳委員椒華：請部長與教育部及環保署等相關部會趕快來處理這個問題，可以嗎？

陳部長時中：好。應該的。

陳委員椒華：好。謝謝。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孔委員文吉、林委員思銘、邱委員顯智、賴委員香伶均不在場。

請葉委員毓蘭發言。

葉委員毓蘭：（14時44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辛苦了。衛福部推出秋冬防疫專案，要求有入境及轉機旅客都需要提供登機前三天內的新冠肺炎檢驗陰性報告，只要少一項資料，航空公司就不會讓該名旅客登機，這段時間我接到非常多陳情，指出上述規定不盡合理，不管是在美國或其他國家，很不容易取得這方面的即時訊息。部長，您知不知道現在海外還沒有歸國的臺僑人數有多少？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我不清楚總人數，這是一個非常浮動的數字。

葉委員毓蘭：對，這個數目其實很龐大，四海都有臺灣人，有沒有評估過出示相關證明才能登機的條件在各地可行性如何？

陳部長時中：我們有請外交館處調查過，大概九成以上都可以做得到。

葉委員毓蘭：這些地區可能是九成的話，但是人數呢？比如說……

陳部長時中：應該是多數的，因為臺僑大多在比較進步的國家，少數在相對經濟發展程度沒有那麼高的地方。

葉委員毓蘭：也不盡然。

陳部長時中：比較起來是這樣。

葉委員毓蘭：前天我的辦公室還跟疫情指揮中心聯繫，有一個臺商在上海，跑了半天只有一家醫院願意幫他把我們這邊所要求的資料，包含身分證字號和護照號碼放上去，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地方、每一個臺灣人都有這樣子的實力，這要找盡關係才能做到這樣。每個國家在檢驗標準、文件規格和人員的水準都跟我們臺灣一樣好嗎？部長，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人是看不出來的，您知道嗎？由於不能辨認真偽，我們要的東西也跟他們所在地的不太一樣，您瞭不瞭解這種情況？

陳部長時中：我瞭解，文件的真實性和表達的方式，各國都有不同，所以在認證上有困難。這是一個初篩的過程，我們希望降低新冠肺炎檢驗呈陽性的病人，他們在飛機上傳染給別人的可能性，也降低他們進來以後我們篩檢量能的負荷。他們進來以後還是要居家檢疫，至於在中國要從中國出境旳話，就必須具備陰性證明，最大的困難是證明文件是不是跟我們的要求有扞格之處，反而造成障礙，我們會來研究看看。

葉委員毓蘭：是不是能夠銜接，讓他們更方便呢？

陳部長時中：對，我們可以來做。

葉委員毓蘭：如果沒有辦法判別這些文件的真實性，就沒有辦法排除造假的可能。這種措施所造成的安全幻覺，可能會形成安全的破口。

陳部長時中：我知道，這也是我們擔憂的一部分。

葉委員毓蘭：對，所以請部長務必要做這樣子的保護動作，但是一定要有可行性，要讓想要守法的人有守法之道，不要讓他們感到困擾。我們臺灣有205萬名僑民在外，有太多人受到這件事情的影響，我們要讓國境更安全，也不是所有醫院都能臨時加註衛福部的要求，臨時要去哪裡找，請衛福部提供這些很久沒有辦法回來者的相關處理措施。

接下來我要再問，檢驗陰性才能回國一事有沒有違憲？如果不合憲，是不是還有效？按照大法官釋憲第558號，設有戶籍的國人應該都有返回本國的權利，即便是依據傳染病防治法，也不可以牴觸憲法，本席非常希望衛福部在這部分讓人民知道，如果對人民權益產生影響，他們要如何進行救濟？

最後一個問題，也是為海外國人請命，剛剛部長也提了，回國以後還要做居家檢疫，現在他們在採陰證明上可能遭遇困難，我知道過去我們這幾個月的外交泡泡使用了一百多人，一個問題都沒有。如果在疫苗已經發展完成，也打了疫苗等等，在這種情況之下，懇請部長基於人道考量，給他們設定一些更加符合需求的返鄉泡泡。

陳部長時中：合憲不合憲的問題，我們是要研究一下，但至少我們要朝最小損害的部分去做，就像那天召委也有指教過，在第三條裡面有各種行政手段，如果有需要的與我們在上面既定的規格不符的部分，都可以跟我們指揮中心來聯絡，我們會幫他們想辦法，至少一定會朝最小損害去做。

葉委員毓蘭：我這邊有幾個個案也非常感謝指揮中心的幫忙，我希望儘量能夠活化，就是要達到效果，但儘量不要讓他們覺得非常僵化及不顧慮他們在地的實際作為。

陳部長時中：剛才委員提到一項格式的銜接，其實我本來覺得中國這邊不會有問題，本來就規定他們一定要有陰性證明。

葉委員毓蘭：是，我覺得中國好像非常支持部長。

陳部長時中：可是裡面可能有一些，例如他們只願意寫臺胞證，到我們這邊可能要用護照等等這類的，反而那些本來是兩岸的格式的關係就阻礙了，我們會從寬來認定這部分。

主席：請林委員德福發言。（不在場）林委員不在場。

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14時51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審查的法案中，召委特別安排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四條的條文修正草案，我想衛福部現今也正為身權法大修中，我不曉得為什麼到現在還沒送出來，但我還是要感謝召委對這件事的重視。我特別來跟部長回顧一下，在第9屆第7會期，應該是107年5月3日，也感謝部長在這裡答應本席，就身心障礙者領有手冊鑑定為永久無法回復的身障朋友，在新制換證後，不須5年重鑑一次，僅須5年換證一次。部長把重鑑當成權利，而不是義務，這是部長當初的承諾，我在此感謝部長把這件事明確的態度表示出來。

今天為什麼還會提到這個法律的修正呢？基本上還是身障朋友期待新制能夠有一個無註記效期的永久證明，不用5年就來換證一次，或者還要重新鑑定。我相信召委在提案說明裡面有特別講得非常清楚，很多的障別、相關的狀況，我們都非常清楚，有的可以到府服務、去做鑑定，而到府服務或鑑定要看哪一個身障的類別，比如他是不是有需要經過X光、斷層掃瞄或MRI等相關設備，才有辦法確定他是不是真的永久難以回復的狀況。有關到宅服務的部分，基本上，我是肯定部長願意這麼做，不過確實有些類別是不可能。當他們去看的時候，醫師是用肉眼去判定？還是依專業去判定？在沒有這些醫療器材的情況下，怎麼去確定這件事？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我們很明確知道他已經是永遠難以回復，我們再到人家家裡跟他講一次：拍謝！你這個不會好了！永遠不會好了！那又情何以堪！我是要表達當時部長在講這件事的過程中，我很高興你還是站在期待者、需求者的角度去做思考，但是實務上的操作基本上，是有某種程度的困難，也有很多類別是這個樣子，包括現在很多的思覺失調症及失智症等二百多種類別罕病裡，其中有很多項是不可能回復的，你怎麼處理？如果以醫師的專業去認定，到宅去處理是可以的；如果還是要借重這些醫療器材的話，這要怎麼處理？會有困難度啦！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對，當然會有一些困難度，如果真的非到醫院不可，其實這些服務是可以由醫院安排救護車將他送過去。

劉委員建國：部長，我現在講的前提是我們很清楚知道，他就是不可能回復的，這些人因為我們的法律制度，就必須要重新到醫院鑑定一次，在舊制裡面已經註記他是永久難以回復，新制則是要他重新鑑定一次。

陳部長時中：因為以前鑑定的標準跟現在不一樣，也有改變了。

劉委員建國：有不同是沒錯，但是改變在哪裡，他們必須要再重新鑑定一次？現在我們有再提一個修正動議，我剛才有問組長第一項的部分，在他回答之後，我整個頭就昏了。我說依照一個基準，他說要依照照護司定出來的基準。我問要怎麼依照這個基準？他回答我說要依照這個基準怎麼定，這個基準如果定他要重新再鑑定一次，他是不是一樣要再重新鑑定一次？

陳部長時中：有時也很難說清楚，以前的標準，什麼樣的病你說沒有辦法了，但是現在很多的學者卻說，某一樣的病不一定永遠是這樣，現在就要看他的功能有沒有被破壞到這樣，當然這裡面一定有部分是重疊的，一部分是沒有重疊的，所以需要再去鑑定一次，理論的基礎是這樣。

劉委員建國：部長這樣講，我就很清楚了，這是可以區分，對不對？就像舊制的時候，我們發給的永久難以回復的身心障礙者，到底占所有身心障礙者多少呢？

主席：請衛福部社家署簡署長說明。

簡署長慧娟：主席、各位委員。舊制的永久效期是62萬人。

劉委員建國：誠如剛才部長答復我的，有一些狀況是他還有可能回復，這些人必須要重新鑑定，這些比例是多少？也可能有更多的部分，62萬裡可能達到80%、90%已經是難以恢復，我們要再依照什麼樣的基準叫他們再去重新鑑定一次？我們簡單想一下，這樣有道理嗎？我的意思是說幕僚單位、主責單位不要提供錯誤的訊息給上面的人，這是不對也不道德的，然後跟這些難以回復的身障者再講一次，5年過後再講一次你永遠不會好，這沒有道理啊！從人性的角度而言，也從公部門為了更精進的作業或比較符合現代醫學來看待，相關的一些身障手冊，針對難以回復的這些類別裡還可以撈一些出來，可能過去的標準比較鬆，現在比較是從嚴來處理，我可以接受，但不是全部的人都納進來。然後現在再修法，你們的版本也還沒有進來。但有委員提出來之後，你們又建議要怎麼修，然後修的情況還是打到原形，這樣不對啊！我問你的時候，你是說按照基準，我問你基準是誰訂定，社家署或照護司來訂定？如果是照護司訂定，但是又不知道要怎麼定，如果定出來要再重新鑑定一次，就是要再來一次啊！哪有這種修法！依部長個人的經驗，應該沒有辦法接受這種事情，我們家裡如果有一個這樣的成員，誰有辦法接受？

陳部長時中：對，我的想法是這樣，我們想要一個一個撿，所以想法都一樣，大部分有可能的就算了，蔣委員的想法就是這樣，差10個、100個，多發100個又怎樣？你要讓10萬人，這很麻煩，還是要讓10個人，這會好一點。如果讓我選，我會讓10萬人放鬆一點，稍微便宜了10個人，我們會朝這樣的方向再來想看看。

劉委員建國：好，拜託一下部長，因為等一下要討論這條條文，我希望大家在這裡講清楚，現在不是10萬人，而是六十幾萬人，那沒道理啦！

陳部長時中：我知道。

劉委員建國：再請教心口司，部長身為牙醫師，我不知道你怎麼看待心口司這個單位，請你先跳出部長的身分來說說看。

陳部長時中：如果委員要問我，因為講到自己的事，實在是很難講。

劉委員建國：所以我拜託你先跳出部長的身分，這樣會比較好講。

陳部長時中：兩個合在一起要有相同點，至於在裡面要造成一個司的內部合作、互通有無，這個效果似乎是沒有。第二，在心理方面，目前的業務是龐大的，也需要很多的人，從精神病院到下面同儕等等一連串，還有整個社會心理健康也是一個很大的議題要做，因此讓心口司司長能夠更專業領導一個團隊，以針對心理相關的問題是有其必要性。我自己是牙醫師，當然長期也是希望牙醫在政府部門能有一個可以作為主責的單位，希望發展得更蓬勃、對社會更有貢獻。目前是卡在組改的問題上，本部的司已經超過了，而成立長照司大家沒話講。如果要讓這件事能成功，我相信把口腔司留下來，而把心理司踢出去，再來爭取一個新的心理司是比較會成功，因為心理司比較要緊及比較大，但是不會成功，我是開玩笑的。我的意思是說，基本上我希望在這個時間上，總統也講過，分開是有其必要性，也各有其專屬，但是我們自己也超過1個司了，不敢奢求太多，如果委員支持，我們也很歡迎。

劉委員建國：我想司長應該會支持，要心口合一是不可能，原本說要合在一起，但是心口不合一。最早是心理師講出來的話，當時在總統選舉的時候，各陣營的人都有提出這樣的訊息，當選的蔡總統也有特別提到，這都有紀錄，覺得心口司怪怪的，時間到了就要解決。部長、司長，時間到了，該解決了，組改趁這個機會來處理一下，心口司就是獨立！牙醫就是獨立！

陳部長時中：好。

主席：請楊委員曜發言。

楊委員曜：（15時3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先跟司長討論一下公費醫師延長服務年限的問題，因為公費醫師服務年限延長，離島、偏鄉保送的學生可能也會一併延長，是不是？

主席：請衛福部醫費事司劉司長說明。

劉司長越萍：主席、各位委員。是。

楊委員曜：我們就把公費醫師的各項問題一併討論一下，11月初你們公告可能以後服務年限要調整為10年？

劉司長越萍：對。

楊委員曜：現在是幾年？

劉司長越萍：6年。

楊委員曜：這樣加長了不少，其實網路已經有反對的聲浪，理由大概不外乎薪資偏低、責任繁重、偏鄉教育的資源不足及醫術無法精進，這些確實都是問題，現在站在你的立場，你要如何說服學生，從6年延長為10年，他還繼續選擇公費呢？因為你還是必須以招收優秀的學子為最高原則，對不對？

劉司長越萍：沒錯。

楊委員曜：你怎麼說服他們？

劉司長越萍：過去公費醫師在培育的過程中，誠如委員所講的，有過去幾項缺點，所以我們才會從明年新進的醫學生開始，第一件事是他未來職涯裡的訓練，我們會讓他在醫學中心訓練。

楊委員曜：什麼時候的訓練？醫學系畢業後的訓練？

劉司長越萍：沒錯。

楊委員曜：那跟現在有什麼不同？

劉司長越萍：還有他的專科訓練也是在醫學中心，過去是自己媒合或自己找，所以有可能不是在醫學中心接受專科訓練。

楊委員曜：專科訓練一定在醫學中心，這是第一個改變？

劉司長越萍：對。第二個，他在選科的部分，過去比較死，固定限制五大科，現在會依據偏鄉實際醫療需求來調整科別。

楊委員曜：我在這邊講過好幾次了，偏鄉不是五大皆空，是萬象皆空。

劉司長越萍：沒錯。

楊委員曜：所以本來就要調整。

劉司長越萍：誠如委員剛剛講的，過去因為制度比較僵化，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做了調整。

楊委員曜：可是在統籌的部分能不能任由公費生自主選擇？你要思考好，因為公費就是你們握在手上的醫療籌碼，總不能大家一進來全去醫美，以後問題會更大。

劉司長越萍：所以需求的部分會由地方衛生局來統籌。

楊委員曜：那是保送生，我現在說的是一般公費。

劉司長越萍：我講的是訓練的需求，因為在訓練的需求上，地方政府比較會站在全盤考量的角度，就可以避免掉委員剛剛講的可能選擇比較有「錢」途的弊病。其實委員有指教，我們過去也發現可能會有這樣的弊端出來，所以有做了一些些調整。

楊委員曜：訓練、選科，還有呢？

劉司長越萍：薪資的部分，希望能改變過去大家所講薪資不夠的這一塊，薪資結構的保障部分，我們會再與醫福會及公立醫院這一塊一起提升他的待遇。

楊委員曜：薪資結構的改變嗎？

劉司長越萍：對。

楊委員曜：還有沒有其他措施？

劉司長越萍：在未來改善的措施裡，可能在醫師服務期滿的時候，可不可以回去精進技術的部分，這部分因為與醫學中心的連動比較好，所以他可以再回去精進。

楊委員曜：服務期滿嗎？

劉司長越萍：服務期滿。

楊委員曜：服務期間有沒有呢？因為他的服務年限是10年，在這10年內，有沒有設定，例如服務到第6年先給1年的時間去進修？我覺得這很重要啊！因為10年的時間太長了。

劉司長越萍：在初步的規劃裡面，其實醫師可以因為自己的需求提出進修。

楊委員曜：因為自己的需求嗎？

劉司長越萍：對。

楊委員曜：你們怎麼保障他只要有需求就可以，你們要去設想好。

劉司長越萍：是的，這部分方會再做檢討。

楊委員曜：其實澎湖有些公費生都會遇到這個問題，而且公費生就是在醫療資源貧瘠的地方會比較多，醫療資源貧瘠的地方通常因就醫案例數太少，也會影響他們醫術的精進。在服務期間讓他們做適度的進修，這是很重要的。
劉司長越萍：他們在我們部立醫院服務的年資，特別是在偏鄉的地方，未來在他們的升遷也可以作為加分的參考。

楊委員曜：可以怎樣？

劉司長越萍：升遷加分的參考。

楊委員曜：公職缺有沒有可能呢？

劉司長越萍：這要努力，也是我們……

楊委員曜：這是一種終身保障，所以是很大的誘因！

劉司長越萍：我們會努力，這與待遇一樣，也是相對的配套福利措施之一。

楊委員曜：服務環境也要夠完善，大概就是這些嗎？

劉司長越萍：對，然後在就學期間也希望能夠增加對於偏鄉的瞭解，我們對這一塊會做努力，由於學生就學時，對偏鄉的認知可能不是那麼足夠……

楊委員曜：公費生出來後，不是一律都到偏鄉嗎？

劉司長越萍：基本上是分發，然後服務……

楊委員曜：不一定吧！現在公費生是6年，假使到澎湖，其實服務3年就可以了，司長應該知道，所以不一定是服務偏鄉。

劉司長越萍：我們希望在整個制度上，除了服務期滿的公費生能夠留任，以增加偏鄉的人力之外，剛才講的是未來式，即新進醫學生的部分能調整服務年限，讓其受訓的資歷及能力會更好，偏鄉就能得到更好的醫療照顧。

楊委員曜：現在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公費服務的期間，另一是公費期滿，你剛才說的是公費期間或期滿呢？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劉司長越萍：希望一起調整而能有保障，這是我們的目標。
楊委員曜：公費生在服務期滿以後，他們願意留下的話，衛福部將提出什麼誘因及工作保障，這是很重要的。國家培訓一批公費醫生，在服務期滿就離職的話，這是國家的損失，對醫生來講也不見得是好事。如果他們離職，有可能是認為現有制度裡，對他們的保障是不足的，這是比較大的問題，醫事司應再花一些時間去做一些檢討及考慮。謝謝司長。

劉司長越萍：是，謝謝委員。

主席：本日會議詢答全部結束，作以下決定及決議：第一，報告說明及詢答完畢。第二，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料者，請相關機關於兩週內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第三，衛福部公務及基金預算提案截止日為109年12月3日下午6時。

討論事項一、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關於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公務及基金預算）案及三、國民年金法條文修正草案另擇期繼續審查。

接下來處理討論事項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條文修正草案，與審查本案無關人員可以先行離席。

請宣讀本案提案條文內容及修正動議。

委員蔣萬安等19人提案：

第十四條　　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限最長為五年，身心障礙者應於效期屆滿前九十日內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

身心障礙者於其證明效期屆滿前六十日尚未申請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其辦理。

障礙類別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無法減輕或恢復，無須重新鑑定者，不受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限五年之限制，應逕予核發永久有效之身心障礙證明。

身心障礙者如有正當理由，無法於效期屆滿前申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者，應於效期屆滿前附具理由提出申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具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效期屆滿後六十日內辦理。

身心障礙者障礙情況改變時，應自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現身心障礙者障礙情況改變或醫療技術有變革性進步時，得以書面通知其於六十日內辦理重新鑑定與需求評估。

委員呂玉玲等19人提案：

第十四條　　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限最長為五年，身心障礙者應於效期屆滿前九十日內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

身心障礙者於其證明效期屆滿前六十日尚未申請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其辦理。但其障礙類別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無法減輕或恢復，無須重新鑑定者，不受前項有效期限最長五年之限制，應逕予核發永久有效之身心障礙證明。

身心障礙者如有正當理由，無法於效期屆滿前申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者，應於效期屆滿前附具理由提出申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具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效期屆滿後六十日內辦理。

身心障礙者障礙情況改變時，應自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現身心障礙者障礙情況改變時，得以書面通知其於六十日內辦理重新鑑定與需求評估。
委員蔣萬安等19人提案：

第一百零六條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五日修正之條文全面施行前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期日及方式，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或換發身心障礙證明；屆期未辦理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主動協助辦理；若無正當理由拒絕辦理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逕予註銷身心障礙手冊。

依前項規定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或換發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障礙者，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身心障礙證明前，得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五日修正之條文公布前之規定，繼續享有原有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無法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期日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者，應於指定期日前，附具理由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認有正當理由者，得予展延，最長以六十日為限。

中央社政及衛生主管機關應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五日修正之條文全面施行後三年內，協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申請、申請重新鑑定或原領有手冊註記效期之身心障礙者依本法第六條、第七條規定進行鑑定與評估，同時完成應遵行事項驗證、測量、修正等相關作業。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前項作業完成後四年內，完成第一項執永久效期手冊者之相關作業。

委員蔣萬安等修正動議：
[image: image17.jpg]SFOHREEBFEER T ORSEAIEER

(3 iE * X

A AT (3 X

1%

E R W

Ftwtk FOEEREHA
ERBERERARF -
By cEREALELSE
NI E R EWER
B 5 o gt & Uk R 3R
B KRR R ENE
A BHET B (F
) TEHMELE &
A KA SR
B EEDFHTE
EHITHE LR E KT
e

AR A T A B HA B
2 BB BAE >
PR ESAA AT BN
WP AN AN
B (W) EEMMP
HMEEHELREX
AL o

5 R E N LA

HERE BT BAIH R F

EMEENELRERT

£ BET ~ &% (F7)

TEMRMEAEZRELE

PEIF o |
- FERE R EEHE
B EIENRE ST E

BENELRERTIEE
» BN HREAE BRI A
HREYHE > KFET

B (F) R METE
R EE MRS TR

Ftwik FoEsmEAs

 HEMRHRKARLF F
SRR E R ERE B
MA+T B RGP ERL
WX BT K (T)
EEHMM P EMIEFH
TR FE KL -

5o B A A
HBE RIS TESYRT
EMEEMBERE KT
1% > BET % ()
IEBMELE DB
e o e LA B +

Sl A X BRMR T &K

g R ki > BIEF ME

EE BERTERBR

HEHED & (T £%

AL B L X X

Ao RBAEERAETE

Repfbte » A H EH

A -

G EA EE
Eh o BENKIBEBA
PHEEMELTRE KT
# 0 B KERE AT M B
HEhREEFE GHEEF
B (F) EPMMERE
EFEEERE > FHNK
BE HB 1 B g o

oL
HEer > BAATR AN

B (W) EERMTFE

& EE —R 0 AR BE

F&Ei%%-ﬁ,ﬁﬁ Faﬁ ’ 'ff-'fi
XEREE - AFZEL
RaREAFESTREHEAL
FTEHRHREE L RR
KB REWMELE
 RBRAT H —BEE R
RN BEBERBET
B ESHEARER > &
B CREEEDL SR
BEHEOCEBEHZ AE
B po EHERFETAT
BRA XEHITE —IR
EEZERELBARE » 1
RERNIEREF HFAR
EEXTRRAGFFEN
EXHE  FHFRELE
B MM R E 8L R
kAR X FE B DL BT
BRI B ET A K ER P
Z B R EH > Lk
AR B A S I RAE AT
A B X E MM
tREEEFRMEERI
ATE R4 0 AF B
B SAMREER -
XBATH — B A M & A
EREMECTRE RT
2 REH 7 B F 18
» BEEX FHEE -

CRTEABIAE=

R BB ERAT N T






[image: image18.jpg]N -

5 R ERE N
MG BRAATOAET
B () XERBTH
EHETRE RLE -

HET K (F) £
ERHMBARE CEBRLE
BMEAKEE  FUREd
BrANRTERNBEE
FéExE mE RKIFE -

BRE —_EEWAR
REEEHELRE KT
o By oEREALES

ERIRE R EMER

B 5 S BB B Uk R 88 SR R
B2HE FENELE
BT B (F) EF
MO EAR 3 —TE{2 £ IR E
3

(o]
— e 0

EHEETRE RTML -
EET K (F) £
EHRHMER T SRR
BEALLETF  FUETH
BeaENNTBRAHEE
MR mE RIS -

B & EAEKEBE RN
+BA o MBEIEK
tEAF—IREIEE
MR 2 ER T -

R RZEB T AWAE

BRI FHEE -

RIS WEARE LAY

HBELBERFENR N
BAREE

- =

REA:






[image: image19.jpg]15 83k

4 oRBEERBREEL —TEARBSERXEE

1% E4% X

BRATHR X

& IE 38, 9A

%—FEXK VERE
AtxELA+—B%
BN Z Ak XA @ REAT
MEAE & CERTER
% BREBT B (
) xH MM RN B
AFR MEENET
RE R KBS O
MEgein el o BB R P
% BT B (F)

TEHRMEEIH W E
WA FERA &
EEEHERPWIESL

BET - KRFHEEHK
MRS T AL & SR
3 -
REBAMRCHEE
¥4 RE R R
BEoEBREAZ GO
gk RAEET - %
() TEHRMEL S
SEERERAR 0 FR P
BEREAFTANEELA T
—BEEAHAZRE
BB ERERAE TR
538 F IRTS o

¥ —BEXNHK FTERH
A+ NEXNARLBGE
Z & X A\ AT AT C4R
FHoEgTFmHE - B
WAEET K (F)
THMWBEEH B AT K
W EHELRE K
A RBEF CERE
R EHAAMES - B
gF & (T) 284
R AR N -1
F e
RATHER T MIEF
WETRE RITERE
BHOERERAZ FO
gk REET - &
() 2EHMELH
S EHEERHA  FKT
ERBATNENALE
BEEZMHEIAHAZ
BE MBEIAEE Y
SRR AR A ARFE o
BEVEET - %
() 2EHHMI T4
BMEENELRER
L BRI B

—~1EEF—R  REAT
HARMESE ZH G
FoRgEETHE
Z EF o ERWE
% RABAADEEZIHE
HIELHRE > FEHERL
2 EEEAZECR
A kR R KK R b
ER G SHELZEFM
U ERE RS &
R FHE s
W%

—FHMHETHF - FHE

MR SBAE TR
EX R & EA G2
FREAEFE K &
&R BATE T M
R BHERES
ITEERE Bl E -
B EZEAMBEELCH
—BEwWELA+8
AAR > ZERBRED
B o

“RATE RLBHIN A E
WIE > RARITED
ERG BEEF

B

Jn






[image: image20.jpg]BIEVEET KR
(T) TEHHMELH
AMEENELRER
FEE BB EH B
A MEEGGAEEN
B (W) EEHKMT

R BWA ETIHE

wE R TERE KK
A<+ 8 &R -

BEETF B (F)

Mo MEEdmAET
“RB(W) EEMMY
BRI BREEELE
HE A TRE &k
-+ HE AR -

PR REAEE
M BB A P % R B AL+
NENALZBEEZIE

X2 BEEATHZFEN
WEEEEH - B ()

FEMMENTERE | TTHWHFTE - FH
Nt ELA+—BE | EVELRERAEALEFH
EQNHZGEXEEHIT | BB G oBERY
BEEN > RAFE—E | BRASENE B LK
HAAKBEMEZE | RABRAETHITL

Fl o % A e 4T E AR

BA1E % o

EAD: I §

~ & E % 18

E¥ -

BEET K (F)
EERMBERN AR ¥
TRBEEFEN  TRF
— B AKX FME
ZFBAEE -

CYQUIDER -2 3 1
¥ — AR AR F
Mz E¥arRg
Z BV FEIE o

CR_BRREZEARE

ik o

v

&%A ,L4¥%7

Tl

‘%m

L&%ﬂ\;«@M






委員劉建國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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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第二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條文修正草案」之逐條討論，每條條文先請行政單位說明，接著請委員表示意見。

處理第十四條。

請衛福部社家署簡署長說明。

簡署長慧娟：主席、各位委員。蔣委員有提出一個修正動議，基本上我們認同蔣委員的意見，至於劉委員提出來的第十四條最後一項新增「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十日前舊制身心障礙手冊中認定永久效期者，依第一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直接換發無註記有效期之身心障礙證明。」其實這部分剛才部長有跟委員們說明，就是可以去討論哪幾類的身障朋友有一些是可以直接做類別的區隔，不過那是可以在我們的法規命令鑑定辦法裡面去做一些文字上的處理，這一項是不是參考蔣委員的修正動議？因為前面劉委員和蔣委員的差異只有在這一項，還是要去蒐集一些障礙類別，比如哪一些狀況是比較嚴重、無法減輕或恢復的範圍，我們去找出這樣的類型，並在法規命令的位階去處理。

陳部長時中：少了授權的文字。

簡署長慧娟：其實在第六條有鑑定作業辦法。

主席：請邱委員泰源發言。

邱委員泰源：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非常感佩蔣委員、劉委員對於身心障礙者的照顧，剛剛部長也提到全力往這個方向來努力，先請教一下，身心障礙是由誰來評鑑？

簡署長慧娟：鑑定階段大部分在鑑定醫院。

邱委員泰源：所以要去看源頭是誰在處理，現在一直要求到源頭，也要看源頭能不能做到，並要站在專家學者的立場上來看這個可行性。我是支持這個方向，只是提醒可能要考慮到誰要鑑定，以及會不會產生鑑定的爭議，坦白講，醫院都很不願意鑑定，低價又要負責任。醫生都很怕處理這些，不過沒辦法，這是社會責任，對於身心障礙者的照顧是一定要做的，但至少在專業上、在流程上能夠讓它順暢，我也拜託大家在修改時關心一下這部分，我全力支持此一方向。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其實大家剛才的協調有一個共識，基本上是以前被認定的和新標準一定有不同，我們這邊希望能夠全部鑑定過，但是委員提的也有道理，雖然現在有些標準不同，可是還是有一部分的人是與以前的標準一樣的，這些部分就沒有必要再重複做這些事。基本上，在108年以前那些舊制永久有效的，哪一些是符合新制的書面審查就可以認為不用了，這是一個類型。另外，有的類型可能要派人去看一下，第三個類型就是要回到我們新制來走，我們的共識是這樣子，只是條文要如何連結清楚，所以可以先討論其他的，我們先來做文字的修正，最後再提出來。

主席：就先用本席修正動議的版本，衛福部願意接受，而與劉建國委員修正動議的差異是在第十四條最後一項，衛福部的意見是劉委員提出這一項的內容可以透過你們的行政命令，也就是根據第六條授權訂定鑑定作業辦法。請簡單說明未來你們的鑑定辦法要從怎樣的方向來訂定，然後也請劉委員表示一下意見。

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剛才我們經過私底下的溝通，大家都很清楚我為什麼要特別把這部分明確訂定出來，因為以前政府發給他們的永久註記不是憑空出來的，剛才邱委員特別提到，很多醫師鑑定完之後，現在因為新的評鑑標準，然後你說以前鑑定的就不叫永久，其實也挑戰某些醫師專業的認定，這是第一點，大家還有得吵。第二點，再去鑑定一次，這錢誰花的？誰付費？從家裡出門，我們先不談他怎麼出門、多辛苦出門或多不可能出門，這些交通費誰付？我想蔣委員應該和我有同樣的心情感受，剛才司長有給我們和部長看，基準裡面就是躺在床上永遠沒辦法下床的、重度癱瘓的等等，但是不止這些，當時我們發給人家永久難以回復的就不止這三項範疇。我知道部長很清楚表達再把它撈得很清楚，這一塊怎樣或那一塊怎樣，這沒有錯，但在法律裡面並沒有明定出來。我告訴你2年前我們討論過的事，2年後會再討論一次，如果那個基準又處理不好，有可能下個會期我們還要再討論一次，或者2年後再討論一次。剛才我才會主張就一次講清楚，也把條文定好，不用2、3年後再來，甚至我們今天修好了，搞不好明天又有狀況了。
主席：請衛福部護健司蔡司長說明。

蔡司長淑鳳：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原則上就是在第六條的授權之下，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的身心障礙無法減輕或恢復之基準來做標準的再修訂，但是要釐清一個觀念，重新鑑定其實有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是他已經沒辦法減輕或恢復，另一個是他可能會越來越壞，可是還是要每年重新鑑定。我剛才聽劉委員的意思好像是包含這兩種？例如小兒麻痺，他可能會越來越不好。

陳部長時中：一種是越來越壞，他就可以自己提出來，那就需要再重新鑑定，我們現在要處理的是不會越來越好這部分，而會越來越壞的本來就可以主動提出來申請，這個觀念應該是確定的，但要看怎麼寫才清楚。

簡署長慧娟：院版在第六條的授權辦法已經把身心障礙無法減輕或恢復之基準放在裡面。

陳部長時中：這樣就可以做這些事情了嗎？

簡署長慧娟：對，就可以做這個事。跟委員報告，因為行政院也在修身權法，現行條文的第六條倒數第三項本來只有寫「第一項身心障礙鑑定機構或專業人員之指定、鑑定人員之資格條件、身心障礙類別之程度分級、鑑定向度與基準、鑑定方法、工具、作業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我們在這次的修法，雖然院版還沒送到立法院，不過我們有把身心障礙無法減輕或恢復的基準放進授權的鑑定辦法裡，而要去定這個基準。如果我們有放進來，這一塊就可以在鑑定辦法裡去修訂，因為勢必要跟著修鑑定辦法。

主席：如果無法減輕或回復，他就不用重複鑑定？

簡署長慧娟：對。

主席：就用一個附帶決議，請社家署擬個附帶決議。

簡署長慧娟：院版就是這樣，已經放進去了。

主席：我們今天只是審第十四條。

簡署長慧娟：所以用附帶決議。

劉委員建國：我知道院版要修，其實這個基準你們原本就有定，你剛才給我們和部長看的就是基準。

簡署長慧娟：就是要修那個基準。

劉委員建國：對，我怎麼知道你怎麼修？我們現在是討論第十四條，用附帶決議我都沒有意見，大家有共識就好，最主要是為了這些根本不可能回復的身障朋友，給他們一個不用因為我們制度的改變，而造成他們覺得：不是「為德不卒」，是「不德不卒」了！因此不要讓身障的朋友覺得我都已經無法恢復了，還要叫我來換證，或者到我家看，然後宣布說我這永遠不會好。我們不希望發生這種事，今天蔣委員才會提這個修正案。因為部長建議還是分做三塊來處理，未來在你們的基準裡面看怎麼修，到時候也會尊重行政機關。針對第十四條最後一項，如果你對我的文字有意見的話，我是不是可以改為這樣：「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十日前舊制身心障礙手冊中認定永遠效期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定出評核機制，分級得逕直接換發或需重鑑定。」你們自己去認定，你覺得這部分就直接換發，就像部長當時答復我的狀況是一樣的。

簡署長慧娟：跟委員報告，現在如果我們不調動任何的障礙別、增加障礙別或障礙等級變更的話，目前我們行政的作業都讓他依照這樣而一直換證。我知道委員是希望他不用每5年來換一次。

劉委員建國：今天我們修法的目的不是這樣嗎？

簡署長慧娟：只是說剛才委員唸的文字，我們可能要再想一下文字要怎麼修。

劉委員建國：你們再想一下。

主席：第十四條就接受劉委員的建議，你們擬一個附帶決議。

蔡司長淑鳳：因為第六條第三項就有授權訂定身心障礙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鑑定作業辦法的第五條就規定身心障礙的鑑定報告裡有說這個標準怎麼設，其中附表3就是在說明身心障礙無法減輕或恢復的基準判定，所以我們有一個附表是身心障礙無法減輕或恢復的基準，我們就從這個基準裡面來修訂，前面的法就可以不用動，這樣可以嗎？我們剛才有問法規人員，這是可以的，因為有法的授權。

簡署長慧娟：我們就用附帶決議要求行政部門在修基準的時候，應該要朝哪個方向處理，可以嗎？

主席：好，我們就照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處理第一百零六條。

簡署長慧娟：有關第一百零六條，蔣委員的提案就是目前院版的文字，所以我們也支持。

主席：關於第十四條，我最後說明一下，剛才劉委員提到對於可能在多年前已經經過鑑定，領有永久有效的身心障礙手冊，基本上，我們都同樣接到很多身障朋友、家屬及團體的陳情。他們認為即便政府現在有一個新的認定標準，但對他們來講，除了對過去幫他們鑑定的醫師，也許現在的重新鑑定是一種不尊重或是一個質疑之外，在法理上面，當時之所以鑑定給他一個永久有效的身心障礙手冊，這也有信賴保護的問題。因為今天你們改變認定的標準，你們又要求他要重新鑑定，所以我們才認為基於各方面的考量，也謝謝衛福部願意在未來院版第六條增訂無法回復減輕的標準和原則。如果未來依照這個基準認定無法減輕或恢復，就是免鑑定，基本上就會達到我們這次修法的目的。

今天我之所以特別不待院版就將第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拿出來審，因為不知道你們院版什麼時候會送到立法院，我們看不到一個期程，而且這次身權法院版是要大修，屆時各方一定會有很多意見進來及要討論，但是對於這些身心障礙的朋友和家屬來講，其實他們等了非常久非常久。我認為今天如果有共識的話，我們就讓第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完成審查送出委員會，也很高興院版的第六條已經有訂相關的基準，所以我們就採用附帶決議的方式。今天我們讓第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完成審查，現在就等行政部門的附帶決議。

主席：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部長回想一下，我們2年前講的就是這樣，手冊從綠色變粉紅色，換證過的是這樣。那時候我有提到，如果他不去換證，你們會因為新制就讓這些原本政府認定給他的永久有效證明就失效嗎？你們敢把它註銷掉嗎？我當時提醒過你這件事，其實96年到101年應該叫做準備期，我寫的108年就是全部換發完成，時間點應該也不會有問題，怎麼還會有問題呢？

主席：請衛福部社家署簡署長說明。

簡署長慧娟：主席、各位委員。我們現在就是講清楚。

劉委員建國：你的意思是說我講不清楚。

簡署長慧娟：今天開會開得頭很暈了。

劉委員建國：這一條很重要。

簡署長慧娟：我擬了一個文字就教各位委員和在場的部會長官，即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一日前執永遠效期手冊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逕予換發無註記有效期間之身心障礙證明。也就是說，現在在我們行政作為裡面，對於之前拿舊制身障證明永久效期的這一群人，本來是5年、5年協助他換發，這一群人我們現在也讓他換發一張無註記效期的，我們會把說明一併寫出來，基於信賴保護原則。

我再唸一次：「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一日前執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逕予換發無註記有效期間之身心障礙證明。」

主席：第十四條條文照委員蔣萬安等4人及委員劉建國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後通過。立法說明請衛福部整理，於議事錄確定前提出。

第一百零六條條文及立法說明照委員蔣萬安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現在作以下決議：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時，由蔣召集委員萬安補充說明，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最後，針對身權法第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今天能夠完成審查，並順利送出委員會且不交協商，很謝謝衛福部陳部長及各司處主管，也謝謝劉建國委員、李彥秀前委員和提案的呂玉玲委員，還有關心的所有委員。這麼多年來經過衛福部幾任部長，我們討論很多了，也要感謝許多身心障礙朋友、團體及他們的家屬，特別是李伯伯常常來跟我和劉建國委員反映，我們這段期間也開過很多次的協調會，也開過公聽會，很謝謝相關單位來委員辦公室溝通，儘量讓這個修法周延完備。今天終於讓這些身障朋友等到這一條的通過，讓他們不會再受每5年換證之苦的困擾，還有過去已經領有一次永久有效身心障礙手冊的朋友，他們不會因為這一次的標準改變而必須重新鑑定，我想這一點很重要，再次感謝行政部門，也謝謝許多關心的委員。在場也謝謝廖婉汝委員、張育美委員一起參與討論審查。

本日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散會（16時21分）


